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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专题讲座·精讲卷（上）》勘误

P013
红圈处修改为“治疗”。

P014
红圈处修改为“行驶”。

P016 
红圈处修改为“权利”。

P018 
红圈处修改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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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0
红圈处修改为“财产、人身利益和智力成果”。

P021  

红圈处修改为“沉默”。

P023  
红圈处修改为“沉默”。

P024
红圈处修改为“块”。

P025 
红圈处修改为“不受（排除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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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9
红圈处修改为“销”。

P056
红圈处修改为“出”。

P060
 红圈处修改为“律”。

P064  
红圈处修改为“孟某”。

P070
红圈处修改为“团”。

P078
红圈处修改为“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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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89
红圈处修改为“存在”、“不存在”。

P090
删除红圈处。

P95-96
红圈处序号修改为“① ~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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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0
删除红圈处。

P104
红圈处修改为“遗嘱”。



6

《商经知专题讲座·精讲卷》勘误

P002
红圈处增加“2020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证券法》”。

P038
红圈处修改格式 决议无效的原告为“股东、董事、监事等”，决议可撤销的原告为“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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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0 
红圈处修改为“原股东优先”。

P050
红圈处修改为“ 45 日后”。

P191
红圈处修改为“奖”。

P068
红圈处修改为“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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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0
红圈处“甲公司修改为乙银行，债权股修改为债转股”。

P370
红圈处修改为“制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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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1
将表 8-9 名称改成“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程序”。

《行政法专题讲座·精讲卷》勘误

P077
将圈出来的三处“15”改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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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专题讲座·精讲卷》勘误

P082
把手机改为“手枪”。

P262
把夏索文改为“夏素文”。

P015
红圈处修改为“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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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精讲卷》勘误

P133
红圈处改为“第三人”。

P051
红圈处改为“广州”。

P155
红框内内容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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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8
红圈处改为“吴”。

P174
红圈处修改为“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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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精讲卷》勘误

P012
红圈处修改为“度”。

P127
红圈处修改为“66”。

P141
红圈处修改为“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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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5
红圈处修改为“住所：监视居住”。

P167
红圈处修改为“一”。

P163
红圈处修改为“侦查部门（7 日）→捕诉部门（7 日，还可以延长 1-3 日），即 7+（7+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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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
红圈处修改为“询”。

P205
红圈处修改为“因”。

P168
红圈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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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6
红圈处修改为“检”。

P245
红圈处修改为“原则”。

P252
红圈处修改为“漂亮”。

P261
红圈处修改为：盲聋哑精神病，社会影响重大，可能无法定罪。



17

P267 
红圈处修改为“五”，并在下方［牛刀小试］前增加“⑤对检察院自侦案件的不立案

决定不服，控告人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请复议”。

P295
红圈处修改为“上级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应当听取下级检察院的意见，听取意

见后，仍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向同级法院撤回抗诉，并通知下级检察院”。

P289
红圈处修改为“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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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
红圈处修改为“市”。

P301
红圈处删除。

P337
红圈处删除。

P292
红圈处修改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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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7
红圈处修改为“牛刀小试”。

P364
［考点提示］下箭头处增加一段话。请增加“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

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P359
红圈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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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1
红圈处删除。

P369
红圈处修改为“前款‘国恐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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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法专题讲座·精讲卷》勘误

P188
红圈处答案为“ABD”。

P122
红圈处改为“2018”。

P150
红圈处答案为“A”。

P264
红圈处改为“ABD”。

P265
红圈处改为“本题答案为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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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真金题卷》勘误

P002
红圈处全部修改为“实体”。

P016 
红圈处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P019
第一处红圈修改为：“C 项，解题关键词是“下级抗诉不当”、“向同级法院撤回抗诉”。

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听取下级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听取意见后，仍

然认为抗诉不当的，应当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因此，

需要有一个前置程序——听取下级检察院的意见，意见不成立的才撤回。C 错误。”

第二处红圈修改为：“综上所述，本题应当选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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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7
红圈处修改为“钱某”。

P043
红圈处修改为“沈”。

P048
红圈处修改为“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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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0
红圈处修改为“因果”。

P093
红圈处“D 错误”修改为“D 正确”；“AC”修改为“ACD”。

P071
红圈处修改为“当事人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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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2
红圈处修改为“单”。

P113
红圈处修改为：D 项，解题关键词是“县检察院”、“刑讯逼供”、“立案侦查”。

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具有侦查、起诉、审判、监管职责）利用职权实施的刑讯逼供、非

法拘禁、暴力取证等犯罪，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县级人民检察院发现犯

罪线索的，应当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除非市级检察院根据案件情况

将案件交办或者指定县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才能由县级检察院立案侦查。因此，D

选项错误。

    综上所述，本题应当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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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9 
红圈处修改为“检”。

P153
红圈处修改为“执行”。

P174
红框处修改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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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3
红圈处修改为“赵”。

P222
红圈处修改为“检”。

P251
红圈处修改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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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9
 红圈处修改为：

甲取得驾驶证后与乙兴奋地开车上路，由于驾驶技术不熟练，加之乙嬉笑抢夺方向盘，

在一路口将丙撞成重伤。经过立案侦查，某县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对甲乙向某县法院提

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甲积极赔偿与丙达成和解协议，但乙拒绝和丙和解。下列表述

正确的有：（2018 金题 -1-18，多）

A. 本案不能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B. 本案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C. 由于乙与丙没有和解，法院不应当对乙从轻处罚

D. 由于甲与丙已经达成和解协议，法院可以对甲从轻处罚

［破题思路与精要解析］在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

对这部分被告人可以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同时，由于这部分被告人认

罪态度积极，社会危险性明显降低，对这部分被告人可以从宽处罚。

本案中，甲乙涉嫌共同犯罪，甲与丙达成和解协议，乙没有与丙和解。某县法院可以

对甲和丙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因此 A 项说本案不能适用当事人和解的

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错误的，A 错，B 对。

此外，由于甲与丙达成和解协议，某县法院可以依法对甲从轻处罚，D 正确。但由于

乙没有和丙达成和解，法院对乙不能从轻处罚，C 正确。

综上所述，本题应当选 BCD。

［关联法条］

《刑诉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第二款  共同犯罪案件，部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

议的，可以依法对该部分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应当注意全案的量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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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5 
红圈处修改为“BD”。

P296
红圈处修改为“ACD”。

P294
红圈处修改为“AB”。

P297
红圈处修改为“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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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
红圈处修改为“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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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专题讲座·真金题卷》勘误

P015
红圈处改为“单”。

P015
红圈处改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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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7
红圈处改为“多”。

P147
红圈处改为“BCD”。

P148
红圈处改为“多”。

P148
红圈处改为“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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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5
第一个红圈处改为“单”，第二个红圈处改为“A”。

P199
红圈处改为“多”。

P200
红圈处改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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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2
红圈处改为“单”。

P201
红圈处改为“多”。

P203
红圈处改为“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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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7
红圈处改为“多、AD”。

P208
第一个红圈处改为“单”，第二个红圈处改为“A”。

P207
第一个红圈处改为“多”，第二个红圈处改为“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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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专题讲座·真金题卷》勘误

修改为“net”。

前言

P001

改为“275”。

P010

红圈处修改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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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4
删除“第④句正确。”

P014
红圈处增加“第④句话正确。这是关于刑法的溯及力的问题，即刑法原则上只能适

用于其生效以后的犯罪行为，不能适用于其生效之前的犯罪行为，否则就是“不教而诛”

了。但是，有利于被告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其生效之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具有溯

及既往的效力。”

P015
改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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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0
第 10 题　解析中红圈处修改为“C 错误”。

P019
红圈处修改为“丙”。

P030
将红圈处修改为“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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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1
接第 10 题解析　红圈处修改为“ABD”。

P034
改为“无”。

P035
增加“6 月”。

P066
“刘某”改成“郭某”；“郭某”改成“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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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6
红圈处增加为（1）、（2），末尾增加“本案中，被害人仅是轻伤，不具有被救助的

紧迫性。（3）所谓的防卫者乙，主观上也没有防卫意图。不成立正当防卫。”

P080
将红圈处修改为“即”。

P107
将红圈处修改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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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5
“B 错误”修改为“B 正确”。

“甲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修改为“乙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

“甲的行为仍然成立自首”修改为“丙的行为仍然成立自首”。

P146
修改为“《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P145
删除红圈处内容。

P146
红圈处增加“综上所述，本题答案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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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0
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 4 条规定：“走私各种弹药的弹头、弹壳，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

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走私弹药罪定罪处罚。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按照本解

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量标准的五倍执行。

走私报废或者无法组装并使用的各种弹药的弹头、弹壳，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

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属于废物的，依照刑法第

一百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走私废物罪定罪处罚。

弹头、弹壳是否属于前款规定的“报废或者无法组装并使用”或者“废物”，由国家

有关技术部门进行鉴定。”

P219
红圈处修改为“2014 年 8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4 条”。

P149
将红圈处修改为“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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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1
修改为“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

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

公务的人员”： 

（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

（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

（三）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

（四）土地征收、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

（五）代征、代缴税款；

（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

（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P231
增加“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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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1
修改为“D”。

P258
修改为“根据 2009 年 8 月 27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

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

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

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收、征用补偿

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

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P253
删除方框中内容，补充“以及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P239
删除方框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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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89 
红圈处修改为“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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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专题讲座·真金题卷》勘误

P046
红框内删除。

P047
“部分收费”一栏中增加一处内容“信息公开不收取费用，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

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可收取信息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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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73
将“正确”改成“错误”。

P074
“不收费”一栏中删除“政府信息公开”。

“部分收费”一栏中增加一处内容“信息公开不收取费用，但是，申请人申请公开政

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可收取信息处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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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7
红框中增加“如果陈某起诉，”

P091
红圈处加上“镇政府认为戴某说明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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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经知专题讲座·真金题卷》勘误

P056
图中红框处改为“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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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2
红框处”名誉权“替换为“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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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与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必读法律法规汇编》勘误

P160-171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全文替换如下：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司法制度和法律职业道德

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过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起施行）

第一条　 坚持忠诚品格， 永葆政治本色。
第二条　 坚持为民宗旨， 保障人民权益。
第三条　 坚持担当精神， 强化法律监督。

第四条　 坚持公正理念， 维护法制统一。
第五条　 坚持廉洁操守， 自觉接受监督。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第十三次检察长办公会讨论通过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第三十八次检察长办公会修改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

届检察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目的、 原则和适用范围

１ 为了严肃检察纪律， 规范检察人员行为，
保证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

法》 等法律法规， 参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 等党内法规， 结合检察机关的实际， 制定本

条例。
２ 检察机关的纪律处分工作， 应当坚持全面

从严治检、 实事求是、 纪律面前一律平等、 处分

与违纪行为相适应、 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３ 本条例适用于违反纪律或者法律、 法规规

定应当受到纪律追究的检察人员。
４ 检察机关及其所属机构、 单位、 办案组织

集体作出违纪决定或者实施违纪行为， 对负有直

接责任和领导责任的检察人员， 依照本条例给予

纪律处分。
５ 检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和其他合法权益受

法律保护， 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受

纪律处分。

第二节　 纪律处分的种类和适用

６ 对违反纪律的检察人员， 应当根据其违纪

行为的事实、 性质和情节，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给

予纪律处分。
情节轻微， 经批评教育确已认识错误的， 可

以免予处分。
情节显著轻微， 不认为构成违纪的， 不予

处分。

７ 纪律处分种类：
（一） 警告；
（二） 记过；
（三） 记大过；
（四） 降级；
（五） 撤职；
（六） 开除。
８ 纪律处分期间分别为：
（一） 警告， 六个月；
（二） 记过， 十二个月；
（三） 记大过， 十八个月；
（四） 降级、 撤职， 二十四个月。

９ 检察人员在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 级别。
其中， 受记过、 记大过、 降级、 撤职处分的， 在

处分期间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１０ 受降级处分的， 自处分的下个月起降低一

个级别。 如果受处分人为最低级别的， 按降低一

个工资档次处理； 如果受处分人为最低级别最低

档次的， 给予记大过处分。











































































０６１



54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１１ 受撤职处分的， 撤销其所有行政职务。 在

处分期间不得担任领导职务， 自处分的下个月起

按降低一个以上的职务层次另行确定非领导职务。
办事员应当给予撤职处分的， 给予降级处分。

１２ 受开除处分的， 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

除其人事关系， 其职务、 级别自然撤销， 不得再

被录用为检察人员。
１３ 受处分人具有法律职务的， 按照有关规定

重新确定或者依法罢免、 免除法律职务。
受开除处分的， 依法罢免或者免除法律职务。

１４ 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应当受到

处分的违纪行为， 应当分别确定其处分种类。
应当给予的处分种类不同的， 执行其中最重的

处分； 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种类处分的，
执行该处分， 并在最高处分期间以上， 多个处

分期间之和以下， 决定应当执行的处分期间。
处分期间最长不超过 ４８ 个月。
１５ 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

条款的， 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

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 特别规定

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 适用特别规定。

１６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违纪的， 对起主要作用

的， 从重处分， 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其他

成员， 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

责任， 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 按照个人所得数

额及其所起的作用， 分别给予处分。 对起主要作

用， 情节严重的， 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给予

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 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

所起的作用追究纪律责任。
１７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分：
（一）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问

题的；
（二） 检举他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或者法律追

究的问题， 经查证属实的；
（三） 主动挽回损失、 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

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 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五） 其他立功表现的。

１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
（一） 在集中整治过程中， 不收敛、 不收

手的；
（二） 强迫他人违纪的；
（三） 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１９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

纪律处分的， 应当从重处分。
２０ 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 应当在一个月内向

受处分人所在单位及其本人宣布， 并由干部人事

管理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

受处分人档案； 对于受到降级以上处分的， 还应

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 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
２１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应当收

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 职称、 学历、

学位、 奖励等其他利益， 应当建议有关组织、 单

位、 部门按规定予以纠正。
２２ 从轻、 从重处分， 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

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 给予较轻或者

较重的处分。
减轻、 加重处分， 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

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 减轻或者加重一

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

行为， 不适用前款减轻处分的规定。
依照本条例应当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又

有减轻处分情形的， 可以免予处分。

第三节　 对违法犯罪、
违犯党纪检察人员的处分

２３ 检察人员有贪污贿赂、 渎职侵权等刑法规

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２４ 检察人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 虽不构成犯

罪或者不以犯罪论处， 但须追究纪律责任的， 应

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２５ 检察人员有其他违法行为， 须追究纪律责

任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２６ 检察人员受到纪律追究， 涉嫌违法犯罪

的， 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需要

给予党纪处分的， 应当向有关党组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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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应当给予开除处分。
因犯罪情节轻微， 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

不起诉决定的， 或者被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

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属于前款规定情形的， 应当根据司法机关

的生效裁判、 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 性质和情

节，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典型题例］ 检察官徐某因泄露国家秘密

构成犯罪而被追诉， 如果徐某被依法免于刑事处

罚， 应如何处理？①

２８ 受到党纪处分或者行政处罚， 应当追究纪

律责任的， 可以根据生效的党纪处分决定、 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 性质和情节， 经核实后依

照本条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２９ 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 党组织、 司法机

关、 行政机关等改变原生效决定、 裁判， 对原处

分决定产生影响的， 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决定、
裁判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四节　 纪律处分的变更和解除

３０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

的， 可以缩短处分期间， 但缩短后的期间不得少

于原处分期间的二分之一。
３１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 发现其另有应当受

到纪律处分的违纪行为， 应当根据新发现违纪行

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已经作出的处分， 重新

作出处分决定， 处分期间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

规定重新计算， 已经执行的处分期间应当从重新

确定的处分期间中扣除。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又犯应当受到纪律处分

的违纪行为，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重新作出处分决

定， 处分期间为原处分期间尚未执行的期间与新

处分期间之和。
３２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处分

期满后， 经所在单位或者部门提出意见， 由处分

决定机关作出解除处分的决定。
３３ 解除处分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受

处分人， 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解除处分决定应当在作出后的一个月内， 由

干部人事管理部门归入受处分人档案。
３４ 解除降级、 撤职处分， 不得恢复原职务、

级别和工资档次， 但以后晋升职务、 级别和工资

档次不受原处分的影响。

第五节　 其他规定

３５ 检察人员在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前已经退休

的， 不再给予纪律处分， 但是依照本条例应当给

予降级以上处分的， 按照应当给予的纪律处分相

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３６ 本条例所称检察人员， 是指检察机关具有

公务员身份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检察官、 检察

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对检察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中不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 适用 《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３７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 是指人民检察院及

所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以

及非领导职务的县 （处） 级以上干部。
３８ 本条例所称直接责任者， 是指在其职责范

围内，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造

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检察人员。
本条例所称主要领导责任者， 是指在其职责

范围内， 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

的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重要领导责任者， 是指在其职责

范围内， 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

负次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 包括主要领导责任

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３９ 检察人员实施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应当承

担司法责任， 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 适用本条例。
４０ 对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案件

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而追究其纪律责任的， 应当

遵循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原则。
检察官有前款行为， 应当受到纪律追究的，

适用检察官惩戒制度相关规定。
４１ 本条例所述 “以上”、 “以下” 均含本数。
４２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其他有纪律处分规定的规范性文件， 另有特别规

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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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１１ 受撤职处分的， 撤销其所有行政职务。 在

处分期间不得担任领导职务， 自处分的下个月起

按降低一个以上的职务层次另行确定非领导职务。
办事员应当给予撤职处分的， 给予降级处分。

１２ 受开除处分的， 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

除其人事关系， 其职务、 级别自然撤销， 不得再

被录用为检察人员。
１３ 受处分人具有法律职务的， 按照有关规定

重新确定或者依法罢免、 免除法律职务。
受开除处分的， 依法罢免或者免除法律职务。

１４ 一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应当受到

处分的违纪行为， 应当分别确定其处分种类。
应当给予的处分种类不同的， 执行其中最重的

处分； 应当给予撤职以下多个相同种类处分的，
执行该处分， 并在最高处分期间以上， 多个处

分期间之和以下， 决定应当执行的处分期间。
处分期间最长不超过 ４８ 个月。
１５ 一个违纪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

条款的， 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全部包含在

另一个条款规定的违纪构成要件中， 特别规定

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 适用特别规定。

１６ 二人以上共同故意违纪的， 对起主要作用

的， 从重处分， 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其他

成员， 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所起的作用和应负的

责任， 分别给予处分。
对于经济方面共同违纪的， 按照个人所得数

额及其所起的作用， 分别给予处分。 对起主要作

用， 情节严重的， 按照共同违纪的总数额给予

处分。
教唆他人违纪的， 应当按照其在共同违纪中

所起的作用追究纪律责任。
１７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

处分：
（一）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的问

题的；
（二） 检举他人应当受到纪律处分或者法律追

究的问题， 经查证属实的；
（三） 主动挽回损失、 消除不良影响或者有效

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四） 主动上交违纪所得的；
（五） 其他立功表现的。

１８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
（一） 在集中整治过程中， 不收敛、 不收

手的；
（二） 强迫他人违纪的；
（三） 本条例另有规定的。
１９ 故意违纪受处分后又因故意违纪应当受到

纪律处分的， 应当从重处分。
２０ 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 应当在一个月内向

受处分人所在单位及其本人宣布， 并由干部人事

管理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处分决定材料归入

受处分人档案； 对于受到降级以上处分的， 还应

当在一个月内办理职务、 工资等相应变更手续。
２１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应当收

缴或者责令退赔。
对于违纪行为所获得的职务、 职称、 学历、

学位、 奖励等其他利益， 应当建议有关组织、 单

位、 部门按规定予以纠正。
２２ 从轻、 从重处分， 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

纪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内， 给予较轻或者

较重的处分。
减轻、 加重处分， 是指在本条例规定的违纪

行为应当受到的处分幅度以外， 减轻或者加重一

档给予处分。
本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

行为， 不适用前款减轻处分的规定。
依照本条例应当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又

有减轻处分情形的， 可以免予处分。

第三节　 对违法犯罪、
违犯党纪检察人员的处分

２３ 检察人员有贪污贿赂、 渎职侵权等刑法规

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２４ 检察人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 虽不构成犯

罪或者不以犯罪论处， 但须追究纪律责任的， 应

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２５ 检察人员有其他违法行为， 须追究纪律责

任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２６ 检察人员受到纪律追究， 涉嫌违法犯罪

的， 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需要

给予党纪处分的， 应当向有关党组织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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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 应当给予开除处分。
因犯罪情节轻微， 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

不起诉决定的， 或者被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

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属于前款规定情形的， 应当根据司法机关

的生效裁判、 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 性质和情

节，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典型题例］ 检察官徐某因泄露国家秘密

构成犯罪而被追诉， 如果徐某被依法免于刑事处

罚， 应如何处理？①

２８ 受到党纪处分或者行政处罚， 应当追究纪

律责任的， 可以根据生效的党纪处分决定、 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 性质和情节， 经核实后依

照本条例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２９ 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后， 党组织、 司法机

关、 行政机关等改变原生效决定、 裁判， 对原处

分决定产生影响的， 应当根据改变后的生效决定、
裁判重新作出相应处理。

第四节　 纪律处分的变更和解除

３０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获得三等功以上奖励

的， 可以缩短处分期间， 但缩短后的期间不得少

于原处分期间的二分之一。
３１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 发现其另有应当受

到纪律处分的违纪行为， 应当根据新发现违纪行

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已经作出的处分， 重新

作出处分决定， 处分期间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的

规定重新计算， 已经执行的处分期间应当从重新

确定的处分期间中扣除。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又犯应当受到纪律处分

的违纪行为，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重新作出处分决

定， 处分期间为原处分期间尚未执行的期间与新

处分期间之和。
３２ 受处分人在处分期间确有悔改表现， 处分

期满后， 经所在单位或者部门提出意见， 由处分

决定机关作出解除处分的决定。
３３ 解除处分决定应当在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受

处分人， 并在一定范围内宣布。
解除处分决定应当在作出后的一个月内， 由

干部人事管理部门归入受处分人档案。
３４ 解除降级、 撤职处分， 不得恢复原职务、

级别和工资档次， 但以后晋升职务、 级别和工资

档次不受原处分的影响。

第五节　 其他规定

３５ 检察人员在纪律处分决定作出前已经退休

的， 不再给予纪律处分， 但是依照本条例应当给

予降级以上处分的， 按照应当给予的纪律处分相

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３６ 本条例所称检察人员， 是指检察机关具有

公务员身份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检察官、 检察

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对检察机关所属事业单位中不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工作人员的纪律处分， 适用 《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３７ 本条例所称领导干部， 是指人民检察院及

所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中担任各级领导职务， 以

及非领导职务的县 （处） 级以上干部。
３８ 本条例所称直接责任者， 是指在其职责范

围内，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造

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检察人员。
本条例所称主要领导责任者， 是指在其职责

范围内， 对直接主管的工作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负直接领导责任

的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重要领导责任者， 是指在其职责

范围内， 对应管的工作或者参与决定的工作不履

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 对造成的损失或者后果

负次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
本条例所称领导责任者， 包括主要领导责任

者和重要领导责任者。
３９ 检察人员实施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应当承

担司法责任， 需要给予纪律处分的， 适用本条例。
４０ 对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案件

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而追究其纪律责任的， 应当

遵循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原则。
检察官有前款行为， 应当受到纪律追究的，

适用检察官惩戒制度相关规定。
４１ 本条例所述 “以上”、 “以下” 均含本数。
４２ 本条例总则适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

其他有纪律处分规定的规范性文件， 另有特别规

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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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予降级或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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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第二章　 分　 　 则

第一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政治

纪律行为的处分

４３ 通过信息网络、 广播、 电视、 报刊、 书

籍、 讲座、 论坛、 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 公开

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 反对四项基本原

则， 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 演说、 宣言、
声明等的， 给予开除处分。

发布、 播出、 刊登、 出版前款所列文章、 演

说、 宣言、 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

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记大过或

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４４ 通过信息网络、 广播、 电视、 报刊、 书

籍、 讲座、 论坛、 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 有下

列行为之一，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违背、 歪

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 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

的文章、 演说、 宣言、 声明等的；
（二）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破坏党的集中统

一的；
（三）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或者诋毁、 诬蔑党

和国家领导人， 或者歪曲党史、 军史的。
发布、 播出、 刊登、 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

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

导责任者，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４５ 制作、 贩卖、 传播本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

四十四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 音像制品、 电子

读物、 网络音视频资料等，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私自携带、 寄递本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

四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 音像制品、 电子读物

等入出境，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

除处分。
４６ 组织、 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

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

针政策的集会、 游行、 示威等活动的， 或者以组

织讲座、 论坛、 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 反对党

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除

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 资料、 财

物、 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

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对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 游行、 示威

等活动，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４７ 组织、 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

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 对策划者、 组

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４８ 组织、 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 对策

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４９ 搞团团伙伙、 结党营私、 拉帮结派、 培植

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 为自己营造声势

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５０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

部署的；
（二） 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

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的；
（三） 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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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
５１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

活动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

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 情节

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

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５２ 组织、 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 方

针、 政策和决议， 破坏民族团结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 情节较轻

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开除处分。
５３ 组织、 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 妨碍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 或者

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

骨干分子，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５４ 对抗组织调查，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串供或者伪造、 销毁、 转移、 隐匿证

据的；
（二） 阻止他人揭发检举、 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 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 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 掩盖事实的；
（五） 其他对抗组织调查行为的。

５５ 组织迷信活动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参加迷信活动，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５６ 在国 （境） 外、 外国驻华使 （领） 馆申

请政治避难， 或者违纪后逃往国 （境） 外、 外国

驻华使 （领） 馆的， 给予开除处分。
在国 （境） 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文章、

演说、 宣言、 声明等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 给予撤职

或者开除处分。
５７ 在涉外活动中， 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

影响， 损害党和国家尊严、 利益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５８ 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

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 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造

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５９ 有其他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二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

６０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拒不执行或者擅自

改变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 或者违反议事规则，
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给予警告、 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６１ 下级检察机关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

检察机关决定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６２ 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 调动、 交流等决定

的， 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 拒不执行组织

决定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６３ 离任、 辞职或者被辞退时， 拒不办理公务

交接手续或者拒不接受审计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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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第二章　 分　 　 则

第一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政治

纪律行为的处分

４３ 通过信息网络、 广播、 电视、 报刊、 书

籍、 讲座、 论坛、 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 公开

发表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 反对四项基本原

则， 反对党的改革开放决策的文章、 演说、 宣言、
声明等的， 给予开除处分。

发布、 播出、 刊登、 出版前款所列文章、 演

说、 宣言、 声明等或者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

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记大过或

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处分。
４４ 通过信息网络、 广播、 电视、 报刊、 书

籍、 讲座、 论坛、 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 有下

列行为之一，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违背、 歪

曲党的改革开放决策， 或者其他有严重政治问题

的文章、 演说、 宣言、 声明等的；
（二） 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破坏党的集中统

一的；
（三）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或者诋毁、 诬蔑党

和国家领导人， 或者歪曲党史、 军史的。
发布、 播出、 刊登、 出版前款所列内容或者

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

导责任者，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４５ 制作、 贩卖、 传播本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

四十四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 音像制品、 电子

读物、 网络音视频资料等，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私自携带、 寄递本条例第四十三条、 第四十

四条所列内容之一的书刊、 音像制品、 电子读物

等入出境，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

除处分。
４６ 组织、 参加反对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

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

针政策的集会、 游行、 示威等活动的， 或者以组

织讲座、 论坛、 报告会、 座谈会等方式， 反对党

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求或者重大方针政策， 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除

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或者以提供信息、 资料、 财

物、 场地等方式支持上述活动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

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对未经组织批准参加其他集会、 游行、 示威

等活动，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４７ 组织、 参加旨在反对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

主义制度或者敌视政府等组织的， 对策划者、 组

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４８ 组织、 参加会道门或者邪教组织的， 对策

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４９ 搞团团伙伙、 结党营私、 拉帮结派、 培植

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 为自己营造声势

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５０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拒不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

部署的；
（二） 故意作出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

策部署相违背的决定的；
（三） 擅自对应当由中央决定的重大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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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的。
５１ 挑拨民族关系制造事端或者参加民族分裂

活动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开

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行为， 情节

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

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５２ 组织、 利用宗教活动反对党的路线、 方

针、 政策和决议， 破坏民族团结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骨干分子，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有其他违反国家宗教政策的行为， 情节较轻

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开除处分。
５３ 组织、 利用宗族势力对抗党和政府， 妨碍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决策部署的实施， 或者

破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对策划者、 组织者和

骨干分子，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对其他参加人员，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被裹挟参加，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５４ 对抗组织调查，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串供或者伪造、 销毁、 转移、 隐匿证

据的；
（二） 阻止他人揭发检举、 提供证据材料的；
（三） 包庇同案人员的；
（四） 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 掩盖事实的；
（五） 其他对抗组织调查行为的。

５５ 组织迷信活动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参加迷信活动，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对不明真相的参加人员， 经批评教育后确有

悔改表现的， 可以免予处分或者不予处分。
５６ 在国 （境） 外、 外国驻华使 （领） 馆申

请政治避难， 或者违纪后逃往国 （境） 外、 外国

驻华使 （领） 馆的， 给予开除处分。
在国 （境） 外公开发表反对党和政府的文章、

演说、 宣言、 声明等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故意为上述行为提供方便条件的， 给予撤职

或者开除处分。
５７ 在涉外活动中， 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

影响， 损害党和国家尊严、 利益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５８ 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错

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 搞无原则一团和气， 造

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５９ 有其他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二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组织纪律行为的处分

６０ 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 拒不执行或者擅自

改变组织作出的重大决定， 或者违反议事规则，
个人或者少数人决定重大问题的， 给予警告、 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６１ 下级检察机关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上级

检察机关决定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６２ 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 调动、 交流等决定

的， 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在特殊时期或者紧急状况下， 拒不执行组织

决定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６３ 离任、 辞职或者被辞退时， 拒不办理公务

交接手续或者拒不接受审计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４６１



58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６４ 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 向组织请

示报告重大问题、 重要事项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 情

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６５ 有下列行为之一，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一） 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 不报告、

不如实报告的；
（二） 在组织进行谈话、 函询时， 不如实向组

织说明问题的；
（三） 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篡改、 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 给予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６６ 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 参加自发成

立的老乡会、 校友会、 战友会等， 情节严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６７ 诬告陷害他人意在使他人受纪律追究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

处分。
６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对检察人员的批评、 检举、 控告进行阻

挠、 压制， 或者将批评、 检举、 控告材料私自扣

压、 销毁， 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的；
（二） 对检察人员的申辩、 辩护、 作证等进行

压制， 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 压制检察人员申诉， 造成不良后果的，

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检察人员申诉的；
（四） 其他侵犯检察人员权利行为， 造成不良

后果的。
对批评人、 检举人、 控告人、 证人及其他人

员打击报复的， 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单位或者部门有上述行为的， 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６９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在民主推荐、 民主测评、 组织考察和选

举中搞拉票、 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二） 在法律规定的投票、 选举活动中违背组

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 组织、 怂恿、 诱使他人投

票、 表决的；
（三） 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法律和纪律规定

活动的。
７０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违反干部选拔任

用规定，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轻

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开除处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７１ 违反有关规定在人员录用、 考评考核、 职

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等工作中， 隐瞒、 歪曲事实真

相， 或者利用职权、 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

人谋取利益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开除处分。
弄虚作假， 骗取职务、 职级、 职称、 待遇、

资格、 学历、 学位、 荣誉或者其他利益的， 依照

前款规定处理。
７２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

（境） 外永久居留资格、 长期居留许可， 非法出境，
或者违反规定滞留境外不归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７３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 （境） 证件、
港澳通行证、 大陆居民来往台湾通行证， 或者未

经批准出入国 （边） 境，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处分。
７４ 在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中擅自脱离

组织， 或者从事外事、 机要等工作的检察人员违

反有关规定同国 （境） 外机构、 人员联系和交往

的， 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 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７５ 在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中脱离组织

出走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三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办案纪律行为的处分

７６ 故意伪造、 隐匿、 损毁举报、 控告、 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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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包庇被举报人、 被控告人， 或者对举报人、
控告人、 申诉人、 批评人打击报复的， 给予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７７ 泄露案件秘密， 或者为案件当事人及其近

亲属、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等打探

案情、 通风报信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

或者开除处分。
７８ 擅自处置案件线索、 随意初查或者在初查

中对被调查对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性措施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７９ 违反有关规定搜查他人身体、 住宅， 或者

侵入他人住宅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

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０ 违反有关规定采取、 变更、 解除、 撤销强

制措施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开除处分。
８１ 违反有关规定限制、 剥夺诉讼参与人人身

自由、 诉讼权利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

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２ 违反职务犯罪侦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关

规定，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

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８３ 殴打、 体罚虐待、 侮辱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及其他人员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

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８４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供述， 或者采用暴力、 威胁等非法方

法收集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的， 给予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５ 故意违背案件事实作出勘验、 检查、 鉴定

意见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６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在立案之前查封、 扣押、 冻结涉案财

物的；
（二） 超范围查封、 扣押、 冻结涉案财物的；
（三） 不返还、 不退还扣押、 冻结涉案财

物的；
（四） 侵吞、 挪用、 私分、 私存、 调换、 外

借、 压价收购涉案财物的；
（五） 擅自处理扣押、 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

息的；
（六） 故意损毁、 丢失涉案财物的；
（七） 其他违反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的。
８７ 违反有关规定阻碍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

阅卷权、 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等执业权利， 情节较

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８８ 违反有关规定应当回避而故意不回避， 或

者拒不服从回避决定， 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

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８９ 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 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 中介组织， 或者

接受上述人员提供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财物，
以及宴请、 娱乐、 健身、 旅游等活动的， 给予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９０ 有重大过失，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司法

办案职责， 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 给予警告、 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 或

者案件被错误处理的；
（二） 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者重大罪行的；
（三） 错误羁押或者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
（四）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串供、 毁证、 逃

跑的；
（五） 涉案人员自杀、 自伤、 行凶的；
（六） 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９１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错误， 情节较重的， 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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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 向组织请

示报告重大问题、 重要事项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 情

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６５ 有下列行为之一，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一） 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 不报告、

不如实报告的；
（二） 在组织进行谈话、 函询时， 不如实向组

织说明问题的；
（三） 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篡改、 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 给予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６６ 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 参加自发成

立的老乡会、 校友会、 战友会等， 情节严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６７ 诬告陷害他人意在使他人受纪律追究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

处分。
６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对检察人员的批评、 检举、 控告进行阻

挠、 压制， 或者将批评、 检举、 控告材料私自扣

压、 销毁， 或者故意将其泄露给他人的；
（二） 对检察人员的申辩、 辩护、 作证等进行

压制， 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 压制检察人员申诉， 造成不良后果的，

或者不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检察人员申诉的；
（四） 其他侵犯检察人员权利行为， 造成不良

后果的。
对批评人、 检举人、 控告人、 证人及其他人

员打击报复的， 依照前款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单位或者部门有上述行为的， 对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６９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在民主推荐、 民主测评、 组织考察和选

举中搞拉票、 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
（二） 在法律规定的投票、 选举活动中违背组

织原则搞非组织活动， 组织、 怂恿、 诱使他人投

票、 表决的；
（三） 在选举中进行其他违反法律和纪律规定

活动的。
７０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 违反干部选拔任

用规定，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轻

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开除处分。
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责任

者和领导责任者，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７１ 违反有关规定在人员录用、 考评考核、 职

务晋升和职称评定等工作中， 隐瞒、 歪曲事实真

相， 或者利用职权、 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

人谋取利益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开除处分。
弄虚作假， 骗取职务、 职级、 职称、 待遇、

资格、 学历、 学位、 荣誉或者其他利益的， 依照

前款规定处理。
７２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

（境） 外永久居留资格、 长期居留许可， 非法出境，
或者违反规定滞留境外不归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７３ 违反有关规定办理因私出国 （境） 证件、
港澳通行证、 大陆居民来往台湾通行证， 或者未

经批准出入国 （边） 境，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处分。
７４ 在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中擅自脱离

组织， 或者从事外事、 机要等工作的检察人员违

反有关规定同国 （境） 外机构、 人员联系和交往

的， 给予警告、 记过、 记大过、 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７５ 在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中脱离组织

出走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故意为他人脱离组织出走提供方便条件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三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办案纪律行为的处分

７６ 故意伪造、 隐匿、 损毁举报、 控告、 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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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包庇被举报人、 被控告人， 或者对举报人、
控告人、 申诉人、 批评人打击报复的， 给予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７７ 泄露案件秘密， 或者为案件当事人及其近

亲属、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等打探

案情、 通风报信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

或者开除处分。
７８ 擅自处置案件线索、 随意初查或者在初查

中对被调查对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性措施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７９ 违反有关规定搜查他人身体、 住宅， 或者

侵入他人住宅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

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０ 违反有关规定采取、 变更、 解除、 撤销强

制措施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开除处分。
８１ 违反有关规定限制、 剥夺诉讼参与人人身

自由、 诉讼权利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

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２ 违反职务犯罪侦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关

规定，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

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８３ 殴打、 体罚虐待、 侮辱犯罪嫌疑人、 被告

人及其他人员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

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８４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

人、 被告人供述， 或者采用暴力、 威胁等非法方

法收集证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的， 给予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５ 故意违背案件事实作出勘验、 检查、 鉴定

意见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８６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在立案之前查封、 扣押、 冻结涉案财

物的；
（二） 超范围查封、 扣押、 冻结涉案财物的；
（三） 不返还、 不退还扣押、 冻结涉案财

物的；
（四） 侵吞、 挪用、 私分、 私存、 调换、 外

借、 压价收购涉案财物的；
（五） 擅自处理扣押、 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

息的；
（六） 故意损毁、 丢失涉案财物的；
（七） 其他违反涉案财物管理规定的。
８７ 违反有关规定阻碍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

阅卷权、 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等执业权利， 情节较

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８８ 违反有关规定应当回避而故意不回避， 或

者拒不服从回避决定， 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

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

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

处分。
８９ 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 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 中介组织， 或者

接受上述人员提供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财物，
以及宴请、 娱乐、 健身、 旅游等活动的， 给予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９０ 有重大过失，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司法

办案职责， 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 给予警告、 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

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出现重大错误， 或

者案件被错误处理的；
（二） 遗漏重要犯罪嫌疑人或者重大罪行的；
（三） 错误羁押或者超期羁押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的；
（四） 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串供、 毁证、 逃

跑的；
（五） 涉案人员自杀、 自伤、 行凶的；
（六） 其他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９１ 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检察人员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导致司法办案工作出现错误， 情节较重的， 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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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９２ 故意伪造、 隐匿、 损毁证据材料、 诉讼文

书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开除处分。
９３ 丢失案卷、 案件材料、 档案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９４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的；
（二） 私自带人会见被监管人员的；
（三） 给被监管人员特殊待遇或者照顾的；
（四） 让被监管人员为自己提供劳务的。
９５ 违反有关规定对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违法

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不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９６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司法办案活动，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撤职处分：
（一） 在初查、 立案、 侦查、 审查逮捕、 审查

起诉、 审判、 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

情的；
（二） 邀请或者要求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

事人或者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近亲属以及其

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 私自为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 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传递涉案材料的；
（四） 领导干部授意、 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

近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五） 领导干部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

以听取汇报、 开协调会、 发文件等形式， 超越职

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六） 其他影响司法人员依法公正处理案

件的。

９７ 对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司法办案活动、 司

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 两次以上不记录或

者不如实记录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记大过处分。

授意不记录、 不如实记录的， 依照前款规

定处理。
对如实记录的检察人员打击报复的， 依照

本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处理。

９８ 利用检察权或者借办案之机， 借用、 占用

案件当事人、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

或者发案单位、 证人等的住房、 交通工具或者其

他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个人利益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借用、 占用企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者个人的住房、 交通工具

或者其他财物，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９９ 违反办案期限或者有关案件管理程序规

定，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０ 有其他违反办案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

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四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０１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

利益， 本人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

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０２ 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

及其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 身边工作人员

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０３ 纵容、 默许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

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谋取私利，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检察人员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未从事实际

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从事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

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 检察人员知情未予纠正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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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０５ 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 子女及其

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

礼尚往来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６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 借机敛财或者有其

他侵犯国家、 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 依照前款

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直至给予开除处分。
１０７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

旅游、 健身、 娱乐等活动安排， 情节较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８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 持有、 实际使用运

动健身卡、 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 高尔夫球卡等

各种消费卡， 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
夜总会，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９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 有下列行

为之一，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经商办企业的；
（二） 拥有非上市公司 （企业） 的股份或者

证券的；
（三） 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四） 兼任律师、 法律顾问、 仲裁员等职务，

以及从事其他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 在国 （境） 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

股的；
（六） 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为本人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

动谋取利益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 社会团体等单位

中兼职， 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 奖金、 津

贴等额外利益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１０ 领导干部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违

反有关规定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

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

动， 或者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

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

外方委派、 聘任的高级职务的， 该领导干部应

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拒不纠正的， 其本人应

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 不

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 给

予撤职处分。
领导干部或者在司法办案岗位工作的检察

人员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在其本人任职的检

察机关管辖区域内从事案件代理、 辩护业务的，
适用前款规定处理。

１１１ 检察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 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１２ 领导干部违反工作、 生活保障制度， 在

交通、 医疗等方面为本人、 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 情节较

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１３ 在分配、 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 集体利

益，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１４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侵占非本

人经管的公私财物， 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

方式侵占公私财物， 或者无偿、 象征性地支付报

酬接受服务、 使用劳务，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将本人、 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由

下属单位、 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 报销的， 依

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１５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违反有关

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 时间超过六个月，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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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９２ 故意伪造、 隐匿、 损毁证据材料、 诉讼文

书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开除处分。
９３ 丢失案卷、 案件材料、 档案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９４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予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的；
（二） 私自带人会见被监管人员的；
（三） 给被监管人员特殊待遇或者照顾的；
（四） 让被监管人员为自己提供劳务的。
９５ 违反有关规定对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违法

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不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９６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司法办案活动，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

的， 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撤职处分：
（一） 在初查、 立案、 侦查、 审查逮捕、 审查

起诉、 审判、 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

情的；
（二） 邀请或者要求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件当

事人或者其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近亲属以及其

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 私自为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 辩护

人、 诉讼代理人传递涉案材料的；
（四） 领导干部授意、 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

近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五） 领导干部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

以听取汇报、 开协调会、 发文件等形式， 超越职

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六） 其他影响司法人员依法公正处理案

件的。

９７ 对领导干部违规干预司法办案活动、 司

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 两次以上不记录或

者不如实记录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记大过处分。

授意不记录、 不如实记录的， 依照前款规

定处理。
对如实记录的检察人员打击报复的， 依照

本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处理。

９８ 利用检察权或者借办案之机， 借用、 占用

案件当事人、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利害关系人

或者发案单位、 证人等的住房、 交通工具或者其

他财物， 或者谋取其他个人利益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借用、 占用企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或者个人的住房、 交通工具

或者其他财物，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９９ 违反办案期限或者有关案件管理程序规

定，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０ 有其他违反办案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

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四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廉洁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０１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

利益， 本人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

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０２ 相互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对方

及其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 身边工作人员

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搞权权交易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０３ 纵容、 默许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

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谋取私利，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检察人员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未从事实际

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从事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

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 检察人员知情未予纠正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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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４ 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

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收受其他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０５ 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 子女及其

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

礼尚往来的礼品、 礼金、 消费卡等，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６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 借机敛财或者有其

他侵犯国家、 集体和人民利益行为的， 依照前款

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直至给予开除处分。
１０７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或者

旅游、 健身、 娱乐等活动安排， 情节较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８ 违反有关规定取得、 持有、 实际使用运

动健身卡、 会所和俱乐部会员卡、 高尔夫球卡等

各种消费卡， 或者违反有关规定出入私人会所、
夜总会，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０９ 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 有下列行

为之一，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经商办企业的；
（二） 拥有非上市公司 （企业） 的股份或者

证券的；
（三） 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四） 兼任律师、 法律顾问、 仲裁员等职务，

以及从事其他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 在国 （境） 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

股的；
（六） 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为本人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

动谋取利益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 社会团体等单位

中兼职， 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 奖金、 津

贴等额外利益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１０ 领导干部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违

反有关规定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

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

动， 或者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

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

外方委派、 聘任的高级职务的， 该领导干部应

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 拒不纠正的， 其本人应

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 不

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 给

予撤职处分。
领导干部或者在司法办案岗位工作的检察

人员的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在其本人任职的检

察机关管辖区域内从事案件代理、 辩护业务的，
适用前款规定处理。

１１１ 检察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 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１２ 领导干部违反工作、 生活保障制度， 在

交通、 医疗等方面为本人、 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

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 情节较

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１３ 在分配、 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 集体利

益，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

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１４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侵占非本

人经管的公私财物， 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

方式侵占公私财物， 或者无偿、 象征性地支付报

酬接受服务、 使用劳务，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将本人、 配偶、

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由

下属单位、 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 报销的， 依

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１５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违反有关

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 时间超过六个月，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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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依照前款

规定处理。
１１６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 参加用公款支付的

宴请、 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 或者用公款购买

赠送、 发放礼品，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１７ 违反有关规定滥发津贴、 补贴、 奖金等，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１８ 有下列行为之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用公款旅游、 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

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
（二） 以考察、 学习、 培训、 研讨、 参展等名

义变相用公款出国 （境） 旅游的。
１１９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超标准、 超范

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０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 购买、 更换、 装饰、

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的行为，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

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１ 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 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
（二） 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 庆典活

动的。
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收取费用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２２ 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 决定或者批准兴建、 装修办公楼、 培训

中心等楼堂馆所， 超标准配备、 使用办公用房的；
（二） 用公款包租、 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

个人使用的。
１２３ 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２４ 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

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五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２５ 在检察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向群众收取、
摊派费用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２６ 在从事涉及群众事务的工作中， 刁难群

众、 吃拿卡要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２７ 对群众合法诉求消极应付、 推诿扯皮， 损害

检察机关形象，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８ 对待群众态度恶劣、 简单粗暴， 造成不

良影响，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９ 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

严重威胁时， 能救而不救，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３０ 不按照规定公开检察事务， 侵犯群众知

情权，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１ 有其他违反群众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

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六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３２ 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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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

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不传达贯彻、 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

家，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错误决策的；
（二） 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

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

求或者党和国家，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行为的；
（三） 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严重不负责任， 致

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给国家、 集体利益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１３３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或者履行

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４ 有下列行为之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 检察人员违反纪律或者法律、 法规规

定，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而不处分的；
（二） 纪律处分决定或者申诉复查决定作出

后， 不按照规定落实决定中关于受处分人职务、
职级、 待遇等事项的；

（三） 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受处分人开展日

常教育、 管理和监督工作的。
１３５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叛逃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出走， 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６ 在上级单位检查、 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单

位汇报、 报告工作时对应当报告的事项不报告或者

不如实报告，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７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有下列行为之一，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土地

使用权出让、 政府采购、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介机构服务等活动的；
（二） 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 兼并、 破

产、 产权交易、 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 资产转让、 重

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 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的；
（四） 干预和插手集体资金、 资产和资源的使

用、 分配、 承包、 租赁等事项的；
（五） 其他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

活动的。
１３８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

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招呼、 说情， 或者以其他

方式对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 情节较轻的， 给

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

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公共财政资金分配、

项目立项评审、 奖励表彰等活动， 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３９ 泄露、 扩散、 窃取关于干部选拔任用、 纪律

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０ 在考试、 录取工作中， 有泄露试题、 考场舞

弊、 涂改考卷、 违规录取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１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他人用公款

出国 （境），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

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４２ 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或者人员中的

检察人员， 擅自延长在国 （境） 外期限， 或者擅

自变更路线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４３ 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中的检察人

员， 触犯所在国家、 地区的法律、 法令或者不尊

重所在国家、 地区的宗教习俗， 情节较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４４ 违反枪支、 弹药管理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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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

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依照前款

规定处理。
１１６ 违反有关规定组织、 参加用公款支付的

宴请、 高消费娱乐、 健身活动， 或者用公款购买

赠送、 发放礼品，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１７ 违反有关规定滥发津贴、 补贴、 奖金等，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１８ 有下列行为之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用公款旅游、 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

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
（二） 以考察、 学习、 培训、 研讨、 参展等名

义变相用公款出国 （境） 旅游的。
１１９ 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超标准、 超范

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０ 违反有关规定配备、 购买、 更换、 装饰、

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

的行为，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

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

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１ 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 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
（二） 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 庆典活

动的。
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

表彰活动收取费用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２２ 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 决定或者批准兴建、 装修办公楼、 培训

中心等楼堂馆所， 超标准配备、 使用办公用房的；
（二） 用公款包租、 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

个人使用的。
１２３ 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

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２４ 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

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五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２５ 在检察工作中违反有关规定向群众收取、
摊派费用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２６ 在从事涉及群众事务的工作中， 刁难群

众、 吃拿卡要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２７ 对群众合法诉求消极应付、 推诿扯皮， 损害

检察机关形象，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８ 对待群众态度恶劣、 简单粗暴， 造成不

良影响，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２９ 遇到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

严重威胁时， 能救而不救，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３０ 不按照规定公开检察事务， 侵犯群众知

情权，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１ 有其他违反群众纪律规定行为的， 应当

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六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工作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３２ 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 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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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

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不传达贯彻、 不检查督促落实党和国

家，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
或者作出违背党和国家，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错误决策的；
（二） 本系统和本单位发生公开反对党的基本

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基本要

求或者党和国家，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行为的；
（三） 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严重不负责任， 致

使发生重大责任事故， 给国家、 集体利益和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
１３３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或者履行

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不力，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

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４ 有下列行为之一，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

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 检察人员违反纪律或者法律、 法规规

定，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而不处分的；
（二） 纪律处分决定或者申诉复查决定作出

后， 不按照规定落实决定中关于受处分人职务、
职级、 待遇等事项的；

（三） 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受处分人开展日

常教育、 管理和监督工作的。
１３５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叛逃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因工作不负责任致使所管理的人员出走， 对

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情节较重的， 给予警

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６ 在上级单位检查、 视察工作或者向上级单

位汇报、 报告工作时对应当报告的事项不报告或者

不如实报告，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对直

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

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３７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有下列行为之一，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

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一） 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 土地

使用权出让、 政府采购、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 中介机构服务等活动的；
（二） 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 兼并、 破

产、 产权交易、 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 资产转让、 重

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的；
（三） 干预和插手经济纠纷的；
（四） 干预和插手集体资金、 资产和资源的使

用、 分配、 承包、 租赁等事项的；
（五） 其他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

活动的。
１３８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执纪执法活动，

向有关地方或者部门打招呼、 说情， 或者以其他

方式对执纪执法活动施加影响， 情节较轻的， 给

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

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干预和插手公共财政资金分配、

项目立项评审、 奖励表彰等活动， 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１３９ 泄露、 扩散、 窃取关于干部选拔任用、 纪律

审查等尚未公开事项或者其他应当保密的信息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０ 在考试、 录取工作中， 有泄露试题、 考场舞

弊、 涂改考卷、 违规录取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

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１ 以不正当方式谋求本人或者他人用公款

出国 （境），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

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４２ 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或者人员中的

检察人员， 擅自延长在国 （境） 外期限， 或者擅

自变更路线的， 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４３ 临时出国 （境） 团 （组） 中的检察人

员， 触犯所在国家、 地区的法律、 法令或者不尊

重所在国家、 地区的宗教习俗， 情节较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４４ 违反枪支、 弹药管理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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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一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造成严重

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擅自携带枪支、 弹药进入公共场所的；
（二） 将枪支、 弹药借给他人使用的；
（三） 枪支、 弹药丢失、 被盗、 被骗的；
（四） 示枪恫吓他人或者随意鸣枪的；
（五） 因管理使用不当， 造成枪支走火的。
１４５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 管理警械、 警具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４６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 管理警车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将警车停放在餐饮、 休闲娱乐场

所和旅游景区， 造成不良影响的， 应当从重处分。
警车私用造成交通事故并致人重伤、 死亡或

者重大经济损失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７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工作时间或者工作日中午饮酒， 经批评

教育仍不改正的；
（二） 承担司法办案任务时饮酒的；
（三） 携带枪支、 弹药、 档案、 案卷、 案件材

料、 秘密文件或者其他涉密载体饮酒的；
（四） 佩戴检察标识或者着司法警察制服在公

共场所饮酒的；
（五）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１４８ 旷工或者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

由逾期不归，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９ 违反有关规定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公开发

表个人意见或者进行评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５０ 有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 应当视具

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七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５１ 生活奢靡、 贪图享乐、 追求低级趣味，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５２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造成不良影

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 教养关系、 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

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１５３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在公共场所有不当

行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５４ 实施、 参与或者支持下列行为的， 给予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卖淫、 嫖娼、 色情淫乱活动的；
（二） 吸食、 注射毒品的。
组织上述行为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５５ 参与赌博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方便条件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在工作时间赌博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 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给予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组织赌博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５６ 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行为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

开除处分。

第三章　 附　 　 则

１５７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１５８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颁布施行的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

行） 》 同时废止。
本条例颁布前， 已结案的案件需要进行复查、

复核的， 适用当时的规定。 尚未结案的案件， 如

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不认为是违纪， 而本条例认

为是违纪的， 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 如果行为发

生时的规定认为是违纪的， 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
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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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一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造成严重

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擅自携带枪支、 弹药进入公共场所的；
（二） 将枪支、 弹药借给他人使用的；
（三） 枪支、 弹药丢失、 被盗、 被骗的；
（四） 示枪恫吓他人或者随意鸣枪的；
（五） 因管理使用不当， 造成枪支走火的。
１４５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 管理警械、 警具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４６ 违反有关规定使用、 管理警车的， 给予

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

恶劣影响的， 给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违反有关规定将警车停放在餐饮、 休闲娱乐场

所和旅游景区， 造成不良影响的， 应当从重处分。
警车私用造成交通事故并致人重伤、 死亡或

者重大经济损失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７ 违反有关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工作时间或者工作日中午饮酒， 经批评

教育仍不改正的；
（二） 承担司法办案任务时饮酒的；
（三） 携带枪支、 弹药、 档案、 案卷、 案件材

料、 秘密文件或者其他涉密载体饮酒的；
（四） 佩戴检察标识或者着司法警察制服在公

共场所饮酒的；
（五）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１４８ 旷工或者因公外出、 请假期满无正当理

由逾期不归，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

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

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４９ 违反有关规定对正在办理的案件公开发

表个人意见或者进行评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

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５０ 有其他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的， 应当视具

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处分。

第七节　 对检察人员违反

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１５１ 生活奢靡、 贪图享乐、 追求低级趣味，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

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１５２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造成不良影

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情节较

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

予开除处分。
利用职权、 教养关系、 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

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依照前款规定从重处分。
１５３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在公共场所有不当

行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 记过或者记

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５４ 实施、 参与或者支持下列行为的， 给予

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一） 卖淫、 嫖娼、 色情淫乱活动的；
（二） 吸食、 注射毒品的。
组织上述行为的， 给予开除处分。
１５５ 参与赌博的， 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

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为赌博活动提供场所或者其他方便条件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在工作时间赌博的， 给予记过、 记大过或者

降级处分； 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 给予撤职或

者开除处分。
组织赌博的，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１５６ 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行为的， 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

开除处分。

第三章　 附　 　 则

１５７ 本条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
１５８ 本条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颁布施行的 《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

行） 》 同时废止。
本条例颁布前， 已结案的案件需要进行复查、

复核的， 适用当时的规定。 尚未结案的案件， 如

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不认为是违纪， 而本条例认

为是违纪的， 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 如果行为发

生时的规定认为是违纪的， 依照当时的规定处理，
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
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１７１

《民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勘误

P018
答案修改为“能”

《民事诉讼法必读法律法规汇编》勘误

P130-13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全文替换如下：

P098
删除红圈处。

P104
红圈处修改为“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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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２０１ 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７７７ 次会议 《关于修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的决定》 修正）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公正、
及时审理民事案件， 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

诉讼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结合

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一、 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

反诉， 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

要求及法律后果， 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
全面、 正确、 诚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可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陈述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 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

确表示承认的， 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 询问、 调查过程中， 或者在

起诉状、 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 当事

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 适用前款规定。

［名师点拨］ 根据 《民诉解释》 第 ９２ 条对

原 《证据规定》 第 ８ 条第 １ 款、 第 ７４ 条进行修

改， 自认的场合扩展到 “在证据交换、 询问、 调

查过程中， 或者在起诉状、 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

面材料中”。
第四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经审判人

员说明并询问后， 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

定的， 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第五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的， 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 诉讼代

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

的， 不视为自认。

［名师点拨］ 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做了新

的规定。 原 《证据规定》 规定必须是特别授权代

理人的承认才能视为自认， 新 《证据规定》 规定

是除非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代理人承认， 诉讼代

理人的承认均视为自认。

第六条　 普通共同诉讼中， 共同诉讼人中

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 对作出自认的当事

人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中， 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

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
不发生自认的效力。 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
确表示意见的， 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

［名师点拨］ 对共同诉讼中的自认做了明

确规定， 尤其注意必要共同诉讼中自认的规定。
第七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

认的， 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

自认。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的事实， 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 人民

法院不予确认。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当事人在法庭

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 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
（二） 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

作出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 应当作

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

［名师点拨］ 放宽了当事人撤销自认的条

件， 对于当事人因胁迫或者重大误解作出的自认，
不再要求当事人证明自认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第十条　 下列事实， 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 自然规律以及定理、 定律；
（二） 众所周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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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 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

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 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

事实；
（六）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

认的基本事实；
（七） 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 当事人有相反证

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第六项、 第七项事实， 当事

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名师点拨］ 免证事实的除外情形证明标

准有所变化。 原 《证据规定》 第 ９ 条规定， 众所

周知的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

生活经验法则， 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已为人民

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已为仲

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已为有效公证

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

的除外。 新规定要求 “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 即

可， 证明标准降低。 但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

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不包括在内。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 应

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 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
原物或者提供原件、 原物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供

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二条　 以动产作为证据的， 应当将原物

提交人民法院。 原物不宜搬移或者不宜保存的，
当事人可以提供复制品、 影像资料或者其他替

代品。
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动产或者替代

品后， 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人民法院或者

保存现场查验。
第十三条　 当事人以不动产作为证据的， 应

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该不动产的影像资料。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应当通知双方当事

人到场进行查验。

第十四条 　 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 电子

文件：
（一） 网页、 博客、 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

的信息；
（二） 手机短信、 电子邮件、 即时通信、 通

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 用户注册信息、 身份认证信息、 电子

交易记录、 通信记录、 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 文档、 图片、 音频、 视频、 数字证

书、 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五） 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 处理、 传输

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名师点拨］ 对电子证据范围作出了具体

规定。
第十五条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

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 应当提供原

件。 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
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

示、 识别的输出介质， 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第十六条　 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 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

公证机关证明， 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

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

的证据， 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或者履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

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 澳

门、 台湾地区形成的， 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

或者外文说明资料， 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

逐一分类编号， 对证据材料的来源、 证明对象和

内容作简要说明， 签名盖章， 注明提交日期， 并

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应当

出具收据， 注明证据的名称、 份数和页数以及收

到的时间， 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 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

第二十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

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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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２０１ 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７７７ 次会议 《关于修改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的决定》 修正）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 公正、
及时审理民事案件， 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

诉讼权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 等有关法律的规定， 结合

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一、 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　 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

反诉， 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

要求及法律后果， 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
全面、 正确、 诚实地完成举证。

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可

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陈述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 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

确表示承认的， 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 询问、 调查过程中， 或者在

起诉状、 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 当事

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 适用前款规定。

［名师点拨］ 根据 《民诉解释》 第 ９２ 条对

原 《证据规定》 第 ８ 条第 １ 款、 第 ７４ 条进行修

改， 自认的场合扩展到 “在证据交换、 询问、 调

查过程中， 或者在起诉状、 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

面材料中”。
第四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经审判人

员说明并询问后， 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

定的， 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第五条　 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的， 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 诉讼代

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

的， 不视为自认。

［名师点拨］ 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做了新

的规定。 原 《证据规定》 规定必须是特别授权代

理人的承认才能视为自认， 新 《证据规定》 规定

是除非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代理人承认， 诉讼代

理人的承认均视为自认。

第六条　 普通共同诉讼中， 共同诉讼人中

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 对作出自认的当事

人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中， 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

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
不发生自认的效力。 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
确表示意见的， 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

［名师点拨］ 对共同诉讼中的自认做了明

确规定， 尤其注意必要共同诉讼中自认的规定。
第七条　 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

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

认的， 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

自认。
第八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

款规定的事实， 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 人民

法院不予确认。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当事人在法庭

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 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
（二） 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

作出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 应当作

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

［名师点拨］ 放宽了当事人撤销自认的条

件， 对于当事人因胁迫或者重大误解作出的自认，
不再要求当事人证明自认的内容与事实不符。

第十条　 下列事实， 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一） 自然规律以及定理、 定律；
（二） 众所周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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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 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

定出的另一事实；
（五） 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

事实；
（六）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

认的基本事实；
（七） 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 当事人有相反证

据足以反驳的除外； 第六项、 第七项事实， 当事

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名师点拨］ 免证事实的除外情形证明标

准有所变化。 原 《证据规定》 第 ９ 条规定， 众所

周知的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

生活经验法则， 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已为人民

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已为仲

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已为有效公证

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

的除外。 新规定要求 “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 即

可， 证明标准降低。 但 “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

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 不包括在内。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 应

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 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
原物或者提供原件、 原物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供

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二条　 以动产作为证据的， 应当将原物

提交人民法院。 原物不宜搬移或者不宜保存的，
当事人可以提供复制品、 影像资料或者其他替

代品。
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动产或者替代

品后， 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人民法院或者

保存现场查验。
第十三条　 当事人以不动产作为证据的， 应

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该不动产的影像资料。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应当通知双方当事

人到场进行查验。

第十四条 　 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 电子

文件：
（一） 网页、 博客、 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

的信息；
（二） 手机短信、 电子邮件、 即时通信、 通

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

（三） 用户注册信息、 身份认证信息、 电子

交易记录、 通信记录、 登录日志等信息；
（四） 文档、 图片、 音频、 视频、 数字证

书、 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五） 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 处理、 传输

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名师点拨］ 对电子证据范围作出了具体

规定。
第十五条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

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 应当提供原

件。 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
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

示、 识别的输出介质， 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第十六条　 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 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

公证机关证明， 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

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

的证据， 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或者履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

手续。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 澳

门、 台湾地区形成的， 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

或者外文说明资料， 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八条 　 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

逐一分类编号， 对证据材料的来源、 证明对象和

内容作简要说明， 签名盖章， 注明提交日期， 并

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应当

出具收据， 注明证据的名称、 份数和页数以及收

到的时间， 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 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

第二十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

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

书面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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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

称、 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

称或者内容、 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

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 可

以是原件， 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

件。 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 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

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物证应当

是原物。 被调查人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

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 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

料的， 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取证情况。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原始载体。
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供复制件。

提供复制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

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采取证据保

全措施的， 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可能需要鉴

定的证据， 应当遵守相关技术规范， 确保证据不

被污染。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 申

请书应当载明需要保全的证据的基本情况、 申请

保全的理由以及采取何种保全措施等内容。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

人民法院提出。
法律、 司法解释对诉前证据保全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采

取查封、 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 流通等保

全措施， 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担保方式或者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保全措施

对证据持有人的影响、 保全标的物的价值、 当事

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争议的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综

合确定。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 可以

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具体情况， 人民法院可

以采取查封、 扣押、 录音、 录像、 复制、 鉴定、

勘验等方法进行证据保全， 并制作笔录。
在符合证据保全目的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应

当选择对证据持有人利益影响最小的保全措施。
第二十八条 　 申请证据保全错误造成财产损

失， 当事人请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

施后， 当事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的， 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 将保全的证据及时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

法院。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

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 应当向当事

人释明， 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
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 应当在人民

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 并预交鉴定费用。 逾期不

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 视为放弃申请。
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 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

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 或者拒不提供相关

材料， 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 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 应

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

人。 当事人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的， 可以在询问当

事人的意见后， 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
人民法院在确定鉴定人后应当出具委托书，

委托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事项、 鉴定范围、 鉴定目

的和鉴定期限。
第三十三条 　 鉴定开始之前， 人民法院应当

要求鉴定人签署承诺书。 承诺书中应当载明鉴定

人保证客观、 公正、 诚实地进行鉴定， 保证出庭

作证， 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

令其退还鉴定费用， 并根据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

定材料进行质证。 未经质证的材料， 不得作为鉴

定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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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人民法院准许， 鉴定人可以调取证据、 勘

验物证和现场、 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
第三十五条 　 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

期限内完成鉴定， 并提交鉴定书。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 当

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
人民法院准许的， 原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

应当退还； 拒不退还的， 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

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

书， 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 委托法院的名称；
（二） 委托鉴定的内容、 要求；
（三） 鉴定材料；
（四） 鉴定所依据的原理、 方法；
（五） 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六） 鉴定意见；
（七） 承诺书。
鉴定书应当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并附鉴

定人的相应资格证明。 委托机构鉴定的， 鉴定书

应当由鉴定机构盖章， 并由从事鉴定的人员签名。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收到鉴定书后， 应当

及时将副本送交当事人。
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 应当在人

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对于当事人的异议，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

人作出解释、 说明或者补充。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

要的， 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

容进行解释、 说明或者补充。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

复后仍有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诉讼费用

交纳办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 通知有异议的当事

人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并通知鉴定人出庭。 有

异议的当事人不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的， 视为放

弃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均有异议的， 分摊预

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第三十九条 　 鉴定人出庭费用按照证人出庭

作证费用的标准计算， 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 因

鉴定意见不明确或者有瑕疵需要鉴定人出庭的，
出庭费用由其自行负担。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已经确定鉴定人出庭费

用包含在鉴定费用中的， 不再通知当事人预交。

第四十条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 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 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二） 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 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 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

情形。
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 鉴定人已

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 拒不退还的， 依照

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对鉴定意见的瑕疵， 可以通过补正、 补充鉴

定或者补充质证、 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 人民

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重新鉴定的， 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一条 　 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

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 另一方

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十二条 　 鉴定意见被采信后， 鉴定人无

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

退还鉴定费用， 并可以根据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鉴定人进行处罚。 当

事人主张鉴定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合理费用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后准许鉴定人撤销的，

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勘验前将勘验

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当事人。 当事人不参加的， 不

影响勘验进行。
当事人可以就勘验事项向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和说明，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注意勘验中的重要

事项。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 应当制作笔录，

记录勘验的时间、 地点、 勘验人、 在场人、 勘验

的经过、 结果， 由勘验人、 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 方位、
测绘人姓名、 身份等内容。

第四十四条 　 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

实相关的文件、 材料， 应当注明出处， 并加盖制

作单位或者保管单位的印章， 摘录人和其他调查

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摘录文件、 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




























































































































３３１



69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

称、 住所地等基本情况、 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

称或者内容、 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

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 可

以是原件， 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

件。 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 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

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物证应当

是原物。 被调查人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

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 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

料的， 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取证情况。
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原始载体。
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 可以提供复制件。

提供复制件的， 人民法院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

其来源和制作经过。
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采取证据保

全措施的， 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可能需要鉴

定的证据， 应当遵守相关技术规范， 确保证据不

被污染。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

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 申

请书应当载明需要保全的证据的基本情况、 申请

保全的理由以及采取何种保全措施等内容。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

人民法院提出。
法律、 司法解释对诉前证据保全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采

取查封、 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 流通等保

全措施， 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担保方式或者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保全措施

对证据持有人的影响、 保全标的物的价值、 当事

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争议的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综

合确定。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 可以

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具体情况， 人民法院可

以采取查封、 扣押、 录音、 录像、 复制、 鉴定、

勘验等方法进行证据保全， 并制作笔录。
在符合证据保全目的的情况下， 人民法院应

当选择对证据持有人利益影响最小的保全措施。
第二十八条 　 申请证据保全错误造成财产损

失， 当事人请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

施后， 当事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的， 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

的申请， 将保全的证据及时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

法院。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

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 应当向当事

人释明， 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
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申请鉴定， 应当在人民

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 并预交鉴定费用。 逾期不

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 视为放弃申请。
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 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

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 或者拒不提供相关

材料， 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 应当承担举证

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 应

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

人。 当事人协商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的， 可以在询问当

事人的意见后， 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
人民法院在确定鉴定人后应当出具委托书，

委托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事项、 鉴定范围、 鉴定目

的和鉴定期限。
第三十三条 　 鉴定开始之前， 人民法院应当

要求鉴定人签署承诺书。 承诺书中应当载明鉴定

人保证客观、 公正、 诚实地进行鉴定， 保证出庭

作证， 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

令其退还鉴定费用， 并根据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

定材料进行质证。 未经质证的材料， 不得作为鉴

定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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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人民法院准许， 鉴定人可以调取证据、 勘

验物证和现场、 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
第三十五条 　 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

期限内完成鉴定， 并提交鉴定书。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 当

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
人民法院准许的， 原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

应当退还； 拒不退还的， 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

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

书， 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 委托法院的名称；
（二） 委托鉴定的内容、 要求；
（三） 鉴定材料；
（四） 鉴定所依据的原理、 方法；
（五） 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六） 鉴定意见；
（七） 承诺书。
鉴定书应当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 并附鉴

定人的相应资格证明。 委托机构鉴定的， 鉴定书

应当由鉴定机构盖章， 并由从事鉴定的人员签名。
第三十七条 　 人民法院收到鉴定书后， 应当

及时将副本送交当事人。
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 应当在人

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
对于当事人的异议，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

人作出解释、 说明或者补充。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

要的， 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

容进行解释、 说明或者补充。
第三十八条 　 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

复后仍有异议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诉讼费用

交纳办法》 第十一条的规定， 通知有异议的当事

人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并通知鉴定人出庭。 有

异议的当事人不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的， 视为放

弃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均有异议的， 分摊预

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第三十九条 　 鉴定人出庭费用按照证人出庭

作证费用的标准计算， 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 因

鉴定意见不明确或者有瑕疵需要鉴定人出庭的，
出庭费用由其自行负担。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已经确定鉴定人出庭费

用包含在鉴定费用中的， 不再通知当事人预交。

第四十条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 存在下列

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 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
（二） 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 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 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

情形。
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 鉴定人已

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 拒不退还的， 依照

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对鉴定意见的瑕疵， 可以通过补正、 补充鉴

定或者补充质证、 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 人民

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重新鉴定的， 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一条 　 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

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 另一方

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十二条 　 鉴定意见被采信后， 鉴定人无

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

退还鉴定费用， 并可以根据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鉴定人进行处罚。 当

事人主张鉴定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合理费用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后准许鉴定人撤销的，

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
第四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勘验前将勘验

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当事人。 当事人不参加的， 不

影响勘验进行。
当事人可以就勘验事项向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和说明，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注意勘验中的重要

事项。
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 应当制作笔录，

记录勘验的时间、 地点、 勘验人、 在场人、 勘验

的经过、 结果， 由勘验人、 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
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 方位、
测绘人姓名、 身份等内容。

第四十四条 　 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

实相关的文件、 材料， 应当注明出处， 并加盖制

作单位或者保管单位的印章， 摘录人和其他调查

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摘录文件、 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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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

事人提交书证的， 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

书证名称或者内容、 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

事实的重要性、 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

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 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法律规定、 习惯等因素， 结合案件的事实、
证据， 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

实作出综合判断。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

申请进行审查时， 应当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必要时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 进行辩论。

当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 书证对于待

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 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无

实质性影响、 书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或者

不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七条情形的， 人民法院不予

准许。
当事人申请理由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

裁定， 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 理由不成立的，
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七条 　 下列情形，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

应当提交书证：
（一）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

的书证；
（二） 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
（三） 对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 获

取的书证；
（四） 账簿、 记账原始凭证；
（五）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

情形。
前款所列书证，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 或者存在法律规定应当

保密的情形的， 提交后不得公开质证。
第四十八条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

拒不提交书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

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

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四十九条 　 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

书面答辩， 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

实和理由的意见。
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

段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

要求、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

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五十一条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

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 适用第一审普通

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 当事人提供新

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 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 小额诉讼案件的

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 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

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 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

行补正的， 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
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

存在客观障碍， 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的 “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
的情形。

前款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

能力、 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

综合判断。 必要时， 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主张的法

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

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法

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

审理。 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

响， 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 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

更诉讼请求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

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理由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适当

延长举证期限， 并通知其他当事人。 延长的举证

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申请理由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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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 举证期限

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一）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

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 举证期限中止， 自

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
（二） 追加当事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

院通知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

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

举证期限， 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三） 发回重审的案件， 第一审人民法院可

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 酌情

确定举证期限；
（四） 当事人增加、 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

反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

确定举证期限；
（五） 公告送达的， 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

之次日起计算。

［名师点拨］ 对举证期限的中止、 延长、
重新确定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通过组织证据交换进

行审理前准备的， 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证据交换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

人民法院认可，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当事人

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 证据交换日相

应顺延。
第五十七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

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 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

异议的事实、 证据应当记录在卷； 对有异议的证

据， 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 并记载

异议的理由。 通过证据交换， 确定双方当事人争

议的主要问题。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

驳证据需要提交的， 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

交换。
第五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

事人处以罚款的， 可以结合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

的主观过错程度、 导致诉讼迟延的情况、 诉讼标

的金额等因素， 确定罚款数额。

四、 质证

第六十条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
者人民法院调查、 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
的证据， 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 人

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准许。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

送交对方当事人。

［名师点拨］ 对质证的场合做了明确规定，
不再限于证据交换和法庭审理过程中， “在审理前

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 询问过程中发表

过质证意见的证据， 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同时根

据第 ６８ 条规定， 证人在这些情形下陈述证言的，
也视为出庭作证。

第六十一条 　 对书证、 物证、 视听资料进行

质证时， 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

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
（二） 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 但有证据证明

复制件、 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
第六十二条　 质证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 原告出示证据， 被告、 第三人与原告进

行质证；
（二） 被告出示证据， 原告、 第三人与被告进

行质证；
（三） 第三人出示证据， 原告、 被告与第三人

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

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 由

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 第三人进行

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由审判人

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 听取当事

人的意见。
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

完整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 人民法

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 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

力、 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５３１



71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

事人提交书证的， 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

书证名称或者内容、 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

事实的重要性、 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

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 人民法院应当

根据法律规定、 习惯等因素， 结合案件的事实、
证据， 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

实作出综合判断。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

申请进行审查时， 应当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必要时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 进行辩论。

当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 书证对于待

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 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无

实质性影响、 书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或者

不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七条情形的， 人民法院不予

准许。
当事人申请理由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

裁定， 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 理由不成立的，
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七条 　 下列情形，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

应当提交书证：
（一）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

的书证；
（二） 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
（三） 对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 获

取的书证；
（四） 账簿、 记账原始凭证；
（五） 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

情形。
前款所列书证，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 或者存在法律规定应当

保密的情形的， 提交后不得公开质证。
第四十八条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

拒不提交书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

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

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

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

三、 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四十九条 　 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

书面答辩， 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

实和理由的意见。
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

段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

要求、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

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第五十一条 　 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

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 适用第一审普通

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 当事人提供新

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 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 小额诉讼案件的

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 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

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 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

行补正的， 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
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

存在客观障碍， 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

款规定的 “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
的情形。

前款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

能力、 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

综合判断。 必要时， 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 　 诉讼过程中， 当事人主张的法

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

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法

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

审理。 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

响， 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 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

更诉讼请求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

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

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申请理由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适当

延长举证期限， 并通知其他当事人。 延长的举证

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申请理由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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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五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 举证期限

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一）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

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 举证期限中止， 自

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
（二） 追加当事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

院通知参加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

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

举证期限， 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
（三） 发回重审的案件， 第一审人民法院可

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 酌情

确定举证期限；
（四） 当事人增加、 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

反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

确定举证期限；
（五） 公告送达的， 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

之次日起计算。

［名师点拨］ 对举证期限的中止、 延长、
重新确定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五十六条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 通过组织证据交换进

行审理前准备的， 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证据交换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

人民法院认可， 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 当事人

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 证据交换日相

应顺延。
第五十七条 　 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

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 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

异议的事实、 证据应当记录在卷； 对有异议的证

据， 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 并记载

异议的理由。 通过证据交换， 确定双方当事人争

议的主要问题。
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

驳证据需要提交的， 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

交换。
第五十九条 　 人民法院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

事人处以罚款的， 可以结合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

的主观过错程度、 导致诉讼迟延的情况、 诉讼标

的金额等因素， 确定罚款数额。

四、 质证

第六十条　 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
者人民法院调查、 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
的证据， 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 人

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准许。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

送交对方当事人。

［名师点拨］ 对质证的场合做了明确规定，
不再限于证据交换和法庭审理过程中， “在审理前

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 询问过程中发表

过质证意见的证据， 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同时根

据第 ６８ 条规定， 证人在这些情形下陈述证言的，
也视为出庭作证。

第六十一条 　 对书证、 物证、 视听资料进行

质证时， 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 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

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
（二） 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 但有证据证明

复制件、 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
第六十二条　 质证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 原告出示证据， 被告、 第三人与原告进

行质证；
（二） 被告出示证据， 原告、 第三人与被告进

行质证；
（三） 第三人出示证据， 原告、 被告与第三人

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

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 由

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 第三人进行

质证。
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由审判人

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 听取当事

人的意见。
第六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

完整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 人民法

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 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

力、 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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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

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 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

询问。
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 应当

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 地点、 拒不到场的后果

等内容。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

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 绝无隐瞒、

歪曲、 增减， 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

容。 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 捺印。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 由

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

［名师点拨］ 此次规定对签署保证书做了

很多具体规定。 当事人、 证人在民事诉讼法规定

应签署保证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鉴定人应当签署承诺书， 但有专门知识的人不

需要。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

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 人

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 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
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

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
第六十七条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 不能

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 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可以作为证人。
第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

证， 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 证人在审理

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 询问等双方当

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 视为出庭作证。
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

民法院准许的， 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

的证言，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

应当 在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前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交 申

请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证人的姓名、 职业、 住所、

联系方式， 作证的主要内容， 作证内容与待证事

实的关联性， 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

作证。
第七十条　 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

请的， 应当向证人送达通知书并告知双方当事

人。 通知书中应当载明证人作证的时间、 地

点， 作证的事项、 要求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等内容。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事项与待证事实

无关， 或者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必要的， 人民

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证

之前签署保证书， 并在法庭上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

证人的除外。
证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 由书

记员代为宣读并进行说明。
证人拒绝签署或者宣读保证书的， 不得作证，

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证人保证书的内容适用当事人保证书的

规定。
第七十二条 　 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

的事实， 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 推断或者评论性

语言。
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 作证时不得

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
证人言辞表达有障碍的， 可以通过其他表达

方式作证。
第七十三条 　 证人应当就其作证的事项进行

连续陈述。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或者旁

听人员干扰证人陈述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
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
第七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

问证人。
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要求证人之间

进行对质。
第七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后， 可以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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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申请支付证人出庭作证费用。 证人有困难需

要预先支取出庭作证费用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证人的申请在出庭作证前支付。
第七十六条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

申请以书面证言、 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

方式作证的，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 申请

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人

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七十七条 　 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 以书面

证言方式作证的， 应当签署保证书； 以视听传输

技术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的， 应当签署保证书

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

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 或者存在威胁、 侮辱证

人或不适当引导等情形的， 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

止。 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

人以暴力、 威胁、 贿买等方法妨碍证人作证， 或

者在证人作证后以侮辱、 诽谤、 诬陷、 恐吓、 殴

打等方式对证人打击报复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第七十九条　 鉴定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

八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

审理三日前将出庭的时间、 地点及要求通知鉴

定人。
委托机构鉴定的， 应当由从事鉴定的人员代

表机构出庭。
第八十条　 鉴定人应当就鉴定事项如实答复

当事人的异议和审判人员的询问。 当庭答复确有

困难的， 经人民法院准许， 可以在庭审结束后书

面答复。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答复送交当事人，

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必要时， 可以再次组织

质证。
第八十一条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

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人民法院应

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对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人予以处罚。
当事人要求退还鉴定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当

在三日内作出裁定， 责令鉴定人退还； 拒不退还

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当事人因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

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八十二条 　 经法庭许可， 当事人可以询问

鉴定人、 勘验人。
询问鉴定人、 勘验人不得使用威胁、 侮辱等

不适当的言语和方式。
第八十三条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

九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二条的

规定， 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 申请书中

应当载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的

目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 应当通知双方

当事人。
第八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有专门知识

的人进行询问。 经法庭准许， 当事人可以对有

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 当事人各自申请的有

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对质。
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对鉴定意见质证或

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
五、 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

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 客观地

审核证据， 依据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德，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

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并公开判断的理

由和结果。
第八十六条　 当事人对于欺诈、 胁迫、 恶意

串通事实的证明， 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

实的证明， 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

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 应当认定该事实

存在。
与诉讼保全、 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

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 认为有

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 可以认定该事实

存在。
第八十七条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

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 证据是否为原件、 原物， 复制件、 复制

品与原件、 原物是否相符；




























































































































７３１



73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四条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

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 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

询问。
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 应当

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 地点、 拒不到场的后果

等内容。

第六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

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 绝无隐瞒、

歪曲、 增减， 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

容。 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 捺印。
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 由

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

［名师点拨］ 此次规定对签署保证书做了

很多具体规定。 当事人、 证人在民事诉讼法规定

应签署保证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鉴定人应当签署承诺书， 但有专门知识的人不

需要。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

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 人

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 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
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 人民法院应当作出

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
第六十七条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 不能

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 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

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 可以作为证人。
第六十八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

证， 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 证人在审理

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 询问等双方当

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 视为出庭作证。
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

民法院准许的， 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

的证言， 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

应当 在 举 证 期 限 届 满 前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交 申

请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证人的姓名、 职业、 住所、

联系方式， 作证的主要内容， 作证内容与待证事

实的关联性， 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
符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情形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

作证。
第七十条　 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

请的， 应当向证人送达通知书并告知双方当事

人。 通知书中应当载明证人作证的时间、 地

点， 作证的事项、 要求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等内容。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事项与待证事实

无关， 或者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必要的， 人民

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第七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证

之前签署保证书， 并在法庭上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

证人的除外。
证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 由书

记员代为宣读并进行说明。
证人拒绝签署或者宣读保证书的， 不得作证，

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证人保证书的内容适用当事人保证书的

规定。
第七十二条 　 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

的事实， 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 推断或者评论性

语言。
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 作证时不得

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
证人言辞表达有障碍的， 可以通过其他表达

方式作证。
第七十三条 　 证人应当就其作证的事项进行

连续陈述。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或者旁

听人员干扰证人陈述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
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

进行处罚。
第七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

问证人。
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要求证人之间

进行对质。
第七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后， 可以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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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申请支付证人出庭作证费用。 证人有困难需

要预先支取出庭作证费用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证人的申请在出庭作证前支付。
第七十六条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

申请以书面证言、 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

方式作证的， 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 申请

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人

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七十七条 　 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 以书面

证言方式作证的， 应当签署保证书； 以视听传输

技术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的， 应当签署保证书

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第七十八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

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 或者存在威胁、 侮辱证

人或不适当引导等情形的， 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

止。 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

人以暴力、 威胁、 贿买等方法妨碍证人作证， 或

者在证人作证后以侮辱、 诽谤、 诬陷、 恐吓、 殴

打等方式对证人打击报复的，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情节，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第七十九条　 鉴定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

八条的规定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

审理三日前将出庭的时间、 地点及要求通知鉴

定人。
委托机构鉴定的， 应当由从事鉴定的人员代

表机构出庭。
第八十条　 鉴定人应当就鉴定事项如实答复

当事人的异议和审判人员的询问。 当庭答复确有

困难的， 经人民法院准许， 可以在庭审结束后书

面答复。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答复送交当事人，

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必要时， 可以再次组织

质证。
第八十一条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

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人民法院应

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对拒不出庭作证的

鉴定人予以处罚。
当事人要求退还鉴定费用的， 人民法院应当

在三日内作出裁定， 责令鉴定人退还； 拒不退还

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当事人因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

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八十二条 　 经法庭许可， 当事人可以询问

鉴定人、 勘验人。
询问鉴定人、 勘验人不得使用威胁、 侮辱等

不适当的言语和方式。
第八十三条　 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

九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一百二十二条的

规定， 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 申请书中

应当载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的

目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 应当通知双方

当事人。
第八十四条 　 审判人员可以对有专门知识

的人进行询问。 经法庭准许， 当事人可以对有

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 当事人各自申请的有

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对质。
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对鉴定意见质证或

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
五、 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八十五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

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全面、 客观地

审核证据， 依据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业道德，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

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 并公开判断的理

由和结果。
第八十六条　 当事人对于欺诈、 胁迫、 恶意

串通事实的证明， 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

实的证明， 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

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 应当认定该事实

存在。
与诉讼保全、 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

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 认为有

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 可以认定该事实

存在。
第八十七条 　 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

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
（一） 证据是否为原件、 原物， 复制件、 复制

品与原件、 原物是否相符；




























































































































７３１



74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民事诉讼法与仲裁制度

（二） 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 证据的形式、 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 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 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

害关系。
第八十八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

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 各证据之

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

据，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 但法律、 司法解释

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 参照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根据：
（一） 当事人的陈述；
（二）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 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

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三） 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

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
（四）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五） 无法与原件、 原物核对的复制件、 复

制品。

［名师点拨］ 对证据补强规则做了修正。
增加了 “当事人的陈述” 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

据， 删除了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

言”， 即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

为证据使用。
第九十一条 　 公文书证的制作者根据文书原

件制作的载有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副本， 与正本

具有相同的证明力。
在国家机关存档的文件， 其复制件、 副本、

节录本经档案部门或者制作原本的机关证明其内

容与原本一致的， 该复制件、 副本、 节录本具有

与原本相同的证明力。
第九十二条 　 私文书证的真实性， 由主张

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

责任。
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 盖章

或捺印的， 推定为真实。

私文书证上有删除、 涂改、 增添或者其他形

式瑕疵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

断其证明力。
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

性， 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
（一） 电子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

的计 算 机 系 统 的 硬 件、 软 件 环 境 是 否 完 整、
可靠；

（二） 电子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的

计算机系统的硬件、 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

状态， 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

生成、 存储、 传输是否有影响；
（三） 电子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的

计算机系统的硬件、 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

止出错的监测、 核查手段；
（四） 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 传输、 提

取， 保存、 传输、 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
（五） 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

和存储；
（六） 保存、 传输、 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

适当；
（七） 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

因素。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通过鉴定或者

勘验等方法， 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第九十四条 　 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 人

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 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

证据的除外：
（一） 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

子数据；
（二） 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

台提供或者确认的；
（三） 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
（四） 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
（五） 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 传输、 提

取的。
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 人民法

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

除外。
第九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

由拒不提交， 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 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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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 可

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 品德、 知识、 经

验、 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

判断。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

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 是否采纳的理由可

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六、 其他

第九十八条 　 对证人、 鉴定人、 勘验人的合

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 毁灭证据，

提供虚假证据， 阻止证人作证， 指使、 贿买、 胁

迫他人作伪证， 或者对证人、 鉴定人、 勘验人打

击报复的，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

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十九条 　 本规定对证据保全没有规定

的， 参照适用法律、 司法解释关于财产保全的

规定。
除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 对当事人、

鉴定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参照适用本规

定中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 关于书证的规定适

用于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存储在电子计算机

等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 适用电子数据的

规定。
第一百条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起

施行。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

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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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４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２８０ 次会议通过　 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保

证人民法院公正、 及时审理民事案件，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 结合民

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一、 适用范围

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

民事案件， 适用本规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

件除外：
（一） 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 发回重审的；
（三） 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

多的；
（四） 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 审判监督

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

还债程序的；
（五）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

理的。
第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审理的民事案件， 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

程序， 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 可以适用简易程

序进行审理。
人民法院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 将普通

程序转为简易程序。
第三条　 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 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

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应当将案件转

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 起诉与答辩

第四条　 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 委托他

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 可以口头起诉。
原告口头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

基本情况、 联系方式、 诉讼请求、 事实及理由予

以准确记录， 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 人民法院应

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 原

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捺印。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

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 收件人、 电话

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 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
送达地址应当写明受送达人住所地的邮政编

码和详细地址； 受送达人是有固定职业的自然人

的， 其从业的场所可以视为送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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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 证据的形式、 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 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
（五） 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

害关系。
第八十八条 　 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

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 各证据之

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八十九条 　 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

据，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 但法律、 司法解释

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 参照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　 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

件事实的根据：
（一） 当事人的陈述；
（二）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 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

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三） 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

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
（四）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五） 无法与原件、 原物核对的复制件、 复

制品。

［名师点拨］ 对证据补强规则做了修正。
增加了 “当事人的陈述” 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

据， 删除了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

言”， 即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作

为证据使用。
第九十一条 　 公文书证的制作者根据文书原

件制作的载有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副本， 与正本

具有相同的证明力。
在国家机关存档的文件， 其复制件、 副本、

节录本经档案部门或者制作原本的机关证明其内

容与原本一致的， 该复制件、 副本、 节录本具有

与原本相同的证明力。
第九十二条 　 私文书证的真实性， 由主张

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

责任。
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 盖章

或捺印的， 推定为真实。

私文书证上有删除、 涂改、 增添或者其他形

式瑕疵的， 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

断其证明力。
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

性， 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
（一） 电子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

的计 算 机 系 统 的 硬 件、 软 件 环 境 是 否 完 整、
可靠；

（二） 电子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的

计算机系统的硬件、 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

状态， 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

生成、 存储、 传输是否有影响；
（三） 电子数据的生成、 存储、 传输所依赖的

计算机系统的硬件、 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

止出错的监测、 核查手段；
（四） 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 传输、 提

取， 保存、 传输、 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
（五） 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

和存储；
（六） 保存、 传输、 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

适当；
（七） 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

因素。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通过鉴定或者

勘验等方法， 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第九十四条 　 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 人

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 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

证据的除外：
（一） 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

子数据；
（二） 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

台提供或者确认的；
（三） 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
（四） 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
（五） 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 传输、 提

取的。
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 人民法

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

除外。
第九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

由拒不提交， 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 人民法院可

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８３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九十六条 　 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 可

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 品德、 知识、 经

验、 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

判断。
第九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

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 是否采纳的理由可

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六、 其他

第九十八条 　 对证人、 鉴定人、 勘验人的合

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 毁灭证据，

提供虚假证据， 阻止证人作证， 指使、 贿买、 胁

迫他人作伪证， 或者对证人、 鉴定人、 勘验人打

击报复的，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一

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十九条 　 本规定对证据保全没有规定

的， 参照适用法律、 司法解释关于财产保全的

规定。
除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 对当事人、

鉴定人、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参照适用本规

定中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 关于书证的规定适

用于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存储在电子计算机

等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 适用电子数据的

规定。
第一百条 　 本规定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起

施行。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 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

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不再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４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２８０ 次会议通过　 自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施行）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保

证人民法院公正、 及时审理民事案件，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有关规定， 结合民

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一、 适用范围

第一条 　 基层人民法院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审理简单的

民事案件， 适用本规定，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

件除外：
（一） 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二） 发回重审的；
（三） 共同诉讼中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人数众

多的；
（四） 法律规定应当适用特别程序、 审判监督

程序、 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

还债程序的；
（五） 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

理的。
第二条　 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

审理的民事案件， 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

程序， 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 可以适用简易程

序进行审理。
人民法院不得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 将普通

程序转为简易程序。
第三条　 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

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 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

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 应当将案件转

入普通程序审理。
二、 起诉与答辩

第四条　 原告本人不能书写起诉状， 委托他

人代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 可以口头起诉。
原告口头起诉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

基本情况、 联系方式、 诉讼请求、 事实及理由予

以准确记录， 将相关证据予以登记。 人民法院应

当将上述记录和登记的内容向原告当面宣读， 原

告认为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捺印。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

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 收件人、 电话

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 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
送达地址应当写明受送达人住所地的邮政编

码和详细地址； 受送达人是有固定职业的自然人

的， 其从业的场所可以视为送达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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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经知必读法律法规汇编》勘误

P008 
红圈处修改为“第五十条”。

P015
红圈处删除。

P063-085 

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全文替换。增加以及替换内容如下：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的， 由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投资活动， 限期处分股份、 资产或者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恢复到实施投资前的状态；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违反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规定的限制性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 由有

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要求； 逾期不改正的， 依照前

款规定处理。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违反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规定的， 除依照前两款规定处理外， 还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违

反本法规定， 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要

求报送投资信息的， 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

违反法律、 法规的行为， 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外商投资

促进、 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 或者泄露、 非法向他人提供履行职

责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依法给予处分； 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 限制或者其

他类似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四十一条 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

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等金融行业， 或者在证

券市场、 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的管理，
国家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法》 同时废止。
本法施行前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 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

原企业组织形式等。 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７８７ 次会议通过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为正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营造稳定、
公平、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结合审判实践，
就人民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投资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投资合同， 是指外国投

资者即外国的自然人、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直接

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而形成的相关协议，
包括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 股份转让合同、 股

权转让合同、 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转让合

同、 新建项目合同等协议。
外国投资者因赠与、 财产分割、 企业合并、

企业分立等方式取得相应权益所产生的合同纠纷，

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对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指的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 当

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登记为

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

前， 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

效裁判的， 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
第三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 当事人主张投资合同

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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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商法

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 当事人以违反限制性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为由， 主张投资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前， 当事人采取必要

措施满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要求， 当事人主张

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有效的， 应予支持。
第五条　 在生效裁判作出前， 因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调整， 外国投资者投资不再属于禁止

或者限制投资的领域， 当事人主张投资合同有效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

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

内地、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产生的相关纠

纷案件， 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
第七条　 本解释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

解释不一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一次修订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修

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等

五部法律的决定》 第三次修正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 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

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制定

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股

票、 公司债券、 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

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 适用本法； 本法未规

定的，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其他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政府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适用本法； 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管理产品发行、 交易

的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

活动， 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 损

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依照本法有关规定

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

［名师点拨］ 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管理产

品等具有证券属性， 但一直以来都由不同部门进

行监管。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专门新增这一部分内

容， 统一了各类证券金融产品的监管标准， 由国

务院统一规定相关产品的管理办法。

☆第三条 　 证券的发行、 交易活动， 必须

实行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典型题例］ “ 《证券法》 中的证券均具有

流通性， 所有证券发行均应公开进行。” 该说法是

否正确？①

第四条　 证券发行、 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

平等的法律地位， 应当遵守自愿、 有偿、 诚实信

用的原则。
第五条　 证券的发行、 交易活动， 必须遵守

法律、 行政法规； 禁止欺诈、 内幕交易和操纵证

券市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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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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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的， 由有关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投资活动， 限期处分股份、 资产或者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恢复到实施投资前的状态；
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违反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规定的限制性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 由有

关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采取必要措施满足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要求； 逾期不改正的， 依照前

款规定处理。
外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违反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规定的， 除依照前两款规定处理外， 还应

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违

反本法规定， 未按照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要

求报送投资信息的， 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 逾期不改正的， 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对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

违反法律、 法规的行为， 由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外商投资

促进、 保护和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 或者泄露、 非法向他人提供履行职

责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 依法给予处分； 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投资方面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 限制或者其

他类似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四十一条 对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

银行业、 证券业、 保险业等金融行业， 或者在证

券市场、 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进行投资的管理，
国家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

作经营企业法》 同时废止。
本法施行前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设立的外

商投资企业， 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

原企业组织形式等。 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１７８７ 次会议通过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为正确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 营造稳定、
公平、 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结合审判实践，
就人民法院审理平等主体之间的投资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第一条　 本解释所称投资合同， 是指外国投

资者即外国的自然人、 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因直接

或者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而形成的相关协议，
包括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 股份转让合同、 股

权转让合同、 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转让合

同、 新建项目合同等协议。
外国投资者因赠与、 财产分割、 企业合并、

企业分立等方式取得相应权益所产生的合同纠纷，

适用本解释。
第二条　 对外商投资法第四条所指的外商投

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 当

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登记为

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
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

前， 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

效裁判的， 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
第三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 当事人主张投资合同

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四条　 外国投资者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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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 当事人以违反限制性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为由， 主张投资合同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前， 当事人采取必要

措施满足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要求， 当事人主张

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有效的， 应予支持。
第五条　 在生效裁判作出前， 因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调整， 外国投资者投资不再属于禁止

或者限制投资的领域， 当事人主张投资合同有效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

门特别行政区投资者、 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

内地、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产生的相关纠

纷案件， 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
第七条　 本解释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本解释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

解释不一致的， 以本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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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

一次修订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修

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等

五部法律的决定》 第三次修正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 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

公共利益，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制定

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股

票、 公司债券、 存托凭证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

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 适用本法； 本法未规

定的， 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其他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政府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

适用本法； 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管理产品发行、 交易

的管理办法， 由国务院依照本法的原则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证券发行和交易

活动， 扰乱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市场秩序， 损

害境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依照本法有关规定

处理并追究法律责任。

［名师点拨］ 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管理产

品等具有证券属性， 但一直以来都由不同部门进

行监管。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专门新增这一部分内

容， 统一了各类证券金融产品的监管标准， 由国

务院统一规定相关产品的管理办法。

☆第三条 　 证券的发行、 交易活动， 必须

实行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

［典型题例］ “ 《证券法》 中的证券均具有

流通性， 所有证券发行均应公开进行。” 该说法是

否正确？①

第四条　 证券发行、 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

平等的法律地位， 应当遵守自愿、 有偿、 诚实信

用的原则。
第五条　 证券的发行、 交易活动， 必须遵守

法律、 行政法规； 禁止欺诈、 内幕交易和操纵证

券市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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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证券业和银行业、 信托业、 保险业

实行分业经营、 分业管理， 证券公司与银行、 信托、
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

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

派出机构， 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八条　 国家审计机关依法对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九条 　 公开发行证券， 必须符合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并依法报经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注册。
未经依法注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

证券。 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 实施步骤，
由国务院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公开发行：
（一）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
（二） 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

人， 但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不计

算在内；
（三）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

行为。
非公开发行证券， 不得采用广告、 公开劝

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名师点拨］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全面推行

注册制。 注意公开发行的范围。
第十条　 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依法采取承销方式的， 或者

公开发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

他证券的， 应当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保荐人。
保荐人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 诚实

守信， 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 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保荐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
第十一条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条件

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的其他条件，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募

股申请和下列文件：
（一） 公司章程；
（二） 发起人协议；
（三） 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发起人认购的股

份数、 出资种类及验资证明；
（四） 招股说明书；
（五） 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六） 承销机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 还应当报送保

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

的， 还应当提交相应的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二）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四）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

近三年不存在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
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五） 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 应当符合经国务院批

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 具

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 应当符合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的条件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

［名师点拨］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精简优化

了证券发行条件， 将发行股票应当 “具有持续盈

利能力” 的要求， 改为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第十三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应当

报送募股申请和下列文件：
（一） 公司营业执照；
（二） 公司章程；
（三） 股东大会决议；
（四） 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公开发行募集

文件；
（五） 财务会计报告；
（六） 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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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 还应当报送保

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依照本法规定实行承销

的， 还应当报送承销机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第十四条 　 公司对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

资金， 必须按照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公开发行

募集文件所列资金用途使用； 改变资金用途，
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擅自改变用途， 未

作纠正的， 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的， 不得公

开发行新股。

［名师点拨］ 注意： 改变招股说明书所列

资金用途， 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第十五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二）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

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三）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 必须按照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所列资金用途使用； 改变资

金用途， 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 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 不得用于弥补亏

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除应当符合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 还应当遵守

本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但是， 按照公司

债券募集办法， 上市公司通过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方式进行公司债券转换的除外。

［名师点拨］ 按照注册制改革精神， 大幅

度简化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第十六条　 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应当向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报送下列文件：
（一） 公司营业执照；
（二） 公司章程；
（三）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四）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
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 还应当报送保

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再

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 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

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仍处于继

续状态；
（二） 违反本法规定， 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第十八条　 发行人依法申请公开发行证券所

报送的申请文件的格式、 报送方式， 由依法负责

注册的机构或者部门规定。
第十九条　 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

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

必需的信息， 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 完整。
为证券发行出具有关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

人员， 必须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保证所出具文件

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二十条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在提交申请文件后， 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的规定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

请的注册。 证券公开发行注册的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

公开发行证券申请， 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

件、 信息披露要求， 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

内容。
依照前两款规定参与证券发行申请注册的人

员， 不得与发行申请人有利害关系， 不得直接或

者间接接受发行申请人的馈赠， 不得持有所注册

的发行申请的证券， 不得私下与发行申请人进行

接触。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证券发行申

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

程序作出予以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 发行

人根据要求补充、 修改发行申请文件的时间不

计算在内。 不予注册的， 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证券发行申请经注册后， 发行

人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证券公开

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 并将该文件置备

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发行证券的信息依法公开前， 任何知情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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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证券业和银行业、 信托业、 保险业

实行分业经营、 分业管理， 证券公司与银行、 信托、
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

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可以设立

派出机构， 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八条　 国家审计机关依法对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进行审计监督。

第二章　 证券发行

☆☆第九条 　 公开发行证券， 必须符合法

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并依法报经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注册。
未经依法注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

证券。 证券发行注册制的具体范围、 实施步骤，
由国务院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公开发行：
（一）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
（二） 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

人， 但依法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人数不计

算在内；
（三）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

行为。
非公开发行证券， 不得采用广告、 公开劝

诱和变相公开方式。

［名师点拨］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全面推行

注册制。 注意公开发行的范围。
第十条　 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 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依法采取承销方式的， 或者

公开发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实行保荐制度的其

他证券的， 应当聘请证券公司担任保荐人。
保荐人应当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范， 诚实

守信， 勤勉尽责， 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

露资料进行审慎核查， 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保荐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规定。
第十一条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

应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的条件

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的其他条件，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募

股申请和下列文件：
（一） 公司章程；
（二） 发起人协议；
（三） 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 发起人认购的股

份数、 出资种类及验资证明；
（四） 招股说明书；
（五） 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六） 承销机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 还应当报送保

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设立公司必须报经批准

的， 还应当提交相应的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二）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三） 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
（四）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最

近三年不存在贪污、 贿赂、 侵占财产、 挪用财
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五） 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上市公司发行新股， 应当符合经国务院批

准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条件， 具

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公开发行存托凭证的， 应当符合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的条件以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其他条件。

［名师点拨］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精简优化

了证券发行条件， 将发行股票应当 “具有持续盈

利能力” 的要求， 改为 “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第十三条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应当

报送募股申请和下列文件：
（一） 公司营业执照；
（二） 公司章程；
（三） 股东大会决议；
（四） 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公开发行募集

文件；
（五） 财务会计报告；
（六） 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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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 还应当报送保

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依照本法规定实行承销

的， 还应当报送承销机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第十四条 　 公司对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

资金， 必须按照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公开发行

募集文件所列资金用途使用； 改变资金用途，
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擅自改变用途， 未

作纠正的， 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的， 不得公

开发行新股。

［名师点拨］ 注意： 改变招股说明书所列

资金用途， 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第十五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二）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

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三）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 必须按照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所列资金用途使用； 改变资

金用途， 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 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 不得用于弥补亏

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除应当符合第一款规定的条件外， 还应当遵守

本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 但是， 按照公司

债券募集办法， 上市公司通过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方式进行公司债券转换的除外。

［名师点拨］ 按照注册制改革精神， 大幅

度简化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第十六条　 申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应当向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报送下列文件：
（一） 公司营业执照；
（二） 公司章程；
（三）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四）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文件。
依照本法规定聘请保荐人的， 还应当报送保

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再

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 对已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

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 仍处于继

续状态；
（二） 违反本法规定， 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第十八条　 发行人依法申请公开发行证券所

报送的申请文件的格式、 报送方式， 由依法负责

注册的机构或者部门规定。
第十九条　 发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

应当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

必需的信息， 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 完整。
为证券发行出具有关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

人员， 必须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保证所出具文件

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二十条　 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在提交申请文件后， 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的规定预先披露有关申请文件。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

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

请的注册。 证券公开发行注册的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规定。
按照国务院的规定， 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

公开发行证券申请， 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

件、 信息披露要求， 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

内容。
依照前两款规定参与证券发行申请注册的人

员， 不得与发行申请人有利害关系， 不得直接或

者间接接受发行申请人的馈赠， 不得持有所注册

的发行申请的证券， 不得私下与发行申请人进行

接触。

☆第二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证券发行申

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

程序作出予以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决定， 发行

人根据要求补充、 修改发行申请文件的时间不

计算在内。 不予注册的， 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证券发行申请经注册后， 发行

人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在证券公开

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 并将该文件置备

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发行证券的信息依法公开前， 任何知情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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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
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前发行

证券。

［名师点拨］ 注意此处发行人的责任， 特

别是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前发行

证券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已作出的证券发行注
册的决定， 发现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序，
尚未发行证券的， 应当予以撤销， 停止发行。

已经发行尚未上市的， 撤销发行注册决定，
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返还证券持有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以及保荐人， 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

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股票的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

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已

经发行并上市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责令发行人回购证券， 或者责令负有责任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买回证券。

［名师点拨］ 本条规定的是发行注册决定

错误的补救措施， 分为证券已经发行和未发行两

种情形：
１ 尚未发行证券的： （１） 应当予以撤销发行

注册决定； （２） 停止发行。
２ 已经发行但尚未上市的： （１） 撤销发行注

册决定； （２） 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证券持有人； （３） 责任的承担：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保荐人， 应

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除外。
３ 已经发行并上市的： （１） 可以责令发行人

回购证券； （２） 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买回证券。

☆第二十五条 　 股票依法发行后， 发行人

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由此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第二十六条 　 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的证券，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证券公司

承销的， 发行人应当同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议。
证券承销业务采取代销或者包销方式。

证券代销是指证券公司代发行人发售证券，
在承销期结束时， 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给

发行人的承销方式。
证券包销是指证券公司将发行人的证券按

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

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名师点拨］ 掌握承销的适用情形， 并注

意证券代销与包销的区别。
第二十七条 　 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人有权依

法自主选择承销的证券公司。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 应当同发

行人签订代销或者包销协议， 载明下列事项：
（一） 当事人的名称、 住所及法定代表人

姓名；
（二） 代销、 包销证券的种类、 数量、 金额及

发行价格；
（三） 代销、 包销的期限及起止日期；
（四） 代销、 包销的付款方式及日期；
（五） 代销、 包销的费用和结算办法；
（六） 违约责任；
（七）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 应当

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

性进行核查。 发现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 不得进行销售活动； 已经销售

的， 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 并采取纠正措施。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进行虚假的或者误导投资者的广告宣

传或者其他宣传推介活动；
（二） 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承销业务；
（三） 其他违反证券承销业务规定的行为。
证券公司有前款所列行为， 给其他证券承

销机构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聘请

承销团承销的， 承销团应当由主承销和参与承

销的证券公司组成。
☆第三十一条 　 证券的代销、 包销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九十日。
证券公司在代销、 包销期内， 对所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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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销的证券应当保证先行出售给认购人， 证券

公司不得为本公司预留所代销的证券和预先购

入并留存所包销的证券。

［名师点拨］ 证券公司在代销、 包销证券

的时候， 不得为自己预留相应的证券。
第三十二条 　 股票发行采取溢价发行的， 其

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确定。

☆第三十三条 　 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
代销期限届满， 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未达

到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百分之七十的， 为发行

失败。 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

第三十四条 　 公开发行股票， 代销、 包销期

限届满， 发行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股票发行

情况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章　 证券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五条 　 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

券， 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
非依法发行的证券， 不得买卖。
第三十六条　 依法发行的证券，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和其他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

规定的， 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

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

他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

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的股东， 转让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持有期限、 卖出时

间、 卖出数量、 卖出方式、 信息披露等规定， 并

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第三十七条 　 公开发行的证券， 应当在依法

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
非公开发行的证券， 可以在证券交易所、 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按照国务

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转让。
第三十八条 　 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九条 　 证券交易当事人买卖的证券可

以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的其他形式。

☆第四十条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和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 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

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 在任期或者法定限

期内， 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 借他人名义持有、
买卖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也不

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

的证券。
任何人在成为前款所列人员时， 其原已持

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必须

依法转让。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划的证

券公司的从业人员， 可以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的规定持有、 卖出本公司股票或者其

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名师点拨］ 注意上述禁止持有、 买卖和

受赠股票的人员类型和期间。
第四十一条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依法为投资者的信息保密， 不得非法买卖、 提

供或者公开投资者的信息。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所知悉

的商业秘密。

☆第四十二条 　 为证券发行出具审计报告

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
在该证券承销期内和期满后六个月内， 不得买

卖该证券。
除前款规定外， 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或者收购人、 重大资产交易方出

具审计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
机构和人员， 自接受委托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

开后五日内， 不得买卖该证券。 实际开展上述

有关工作之日早于接受委托之日的， 自实际开

展上述有关工作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五日

内， 不得买卖该证券。

第四十三条 　 证券交易的收费必须合理，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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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
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前发行

证券。

［名师点拨］ 注意此处发行人的责任， 特

别是发行人不得在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前发行

证券的要求。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对已作出的证券发行注
册的决定， 发现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程序，
尚未发行证券的， 应当予以撤销， 停止发行。

已经发行尚未上市的， 撤销发行注册决定，
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返还证券持有人；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以及保荐人， 应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

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股票的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等证券发行文

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已

经发行并上市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责令发行人回购证券， 或者责令负有责任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买回证券。

［名师点拨］ 本条规定的是发行注册决定

错误的补救措施， 分为证券已经发行和未发行两

种情形：
１ 尚未发行证券的： （１） 应当予以撤销发行

注册决定； （２） 停止发行。
２ 已经发行但尚未上市的： （１） 撤销发行注

册决定； （２） 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返还证券持有人； （３） 责任的承担：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保荐人， 应

当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除外。
３ 已经发行并上市的： （１） 可以责令发行人

回购证券； （２） 责令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 实际

控制人买回证券。

☆第二十五条 　 股票依法发行后， 发行人

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由此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第二十六条 　 发行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的证券，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证券公司

承销的， 发行人应当同证券公司签订承销协议。
证券承销业务采取代销或者包销方式。

证券代销是指证券公司代发行人发售证券，
在承销期结束时， 将未售出的证券全部退还给

发行人的承销方式。
证券包销是指证券公司将发行人的证券按

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时将售后剩

余证券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

［名师点拨］ 掌握承销的适用情形， 并注

意证券代销与包销的区别。
第二十七条 　 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人有权依

法自主选择承销的证券公司。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 应当同发

行人签订代销或者包销协议， 载明下列事项：
（一） 当事人的名称、 住所及法定代表人

姓名；
（二） 代销、 包销证券的种类、 数量、 金额及

发行价格；
（三） 代销、 包销的期限及起止日期；
（四） 代销、 包销的付款方式及日期；
（五） 代销、 包销的费用和结算办法；
（六） 违约责任；
（七）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 应当

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

性进行核查。 发现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 不得进行销售活动； 已经销售

的， 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 并采取纠正措施。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 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进行虚假的或者误导投资者的广告宣

传或者其他宣传推介活动；
（二） 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招揽承销业务；
（三） 其他违反证券承销业务规定的行为。
证券公司有前款所列行为， 给其他证券承

销机构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三十条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聘请

承销团承销的， 承销团应当由主承销和参与承

销的证券公司组成。
☆第三十一条 　 证券的代销、 包销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九十日。
证券公司在代销、 包销期内， 对所代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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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销的证券应当保证先行出售给认购人， 证券

公司不得为本公司预留所代销的证券和预先购

入并留存所包销的证券。

［名师点拨］ 证券公司在代销、 包销证券

的时候， 不得为自己预留相应的证券。
第三十二条 　 股票发行采取溢价发行的， 其

发行价格由发行人与承销的证券公司协商确定。

☆第三十三条 　 股票发行采用代销方式，
代销期限届满， 向投资者出售的股票数量未达

到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百分之七十的， 为发行

失败。 发行人应当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返还股票认购人。

第三十四条 　 公开发行股票， 代销、 包销期

限届满， 发行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股票发行

情况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三章　 证券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五条 　 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

券， 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
非依法发行的证券， 不得买卖。
第三十六条　 依法发行的证券，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和其他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

规定的， 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

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其

他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

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的股东， 转让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的， 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持有期限、 卖出时

间、 卖出数量、 卖出方式、 信息披露等规定， 并

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第三十七条 　 公开发行的证券， 应当在依法

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
非公开发行的证券， 可以在证券交易所、 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 按照国务

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股权市场转让。
第三十八条 　 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三十九条 　 证券交易当事人买卖的证券可

以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

定的其他形式。

☆第四十条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和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从业人员， 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

参与股票交易的其他人员， 在任期或者法定限

期内， 不得直接或者以化名、 借他人名义持有、
买卖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也不

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

的证券。
任何人在成为前款所列人员时， 其原已持

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必须

依法转让。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或者员工持股计划的证

券公司的从业人员， 可以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的规定持有、 卖出本公司股票或者其

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名师点拨］ 注意上述禁止持有、 买卖和

受赠股票的人员类型和期间。
第四十一条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

当依法为投资者的信息保密， 不得非法买卖、 提

供或者公开投资者的信息。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泄露所知悉

的商业秘密。

☆第四十二条 　 为证券发行出具审计报告

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机构和人员，
在该证券承销期内和期满后六个月内， 不得买

卖该证券。
除前款规定外， 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或者收购人、 重大资产交易方出

具审计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证券服务
机构和人员， 自接受委托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

开后五日内， 不得买卖该证券。 实际开展上述

有关工作之日早于接受委托之日的， 自实际开

展上述有关工作之日起至上述文件公开后五日

内， 不得买卖该证券。

第四十三条 　 证券交易的收费必须合理，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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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 　 上市公司、 股票在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

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

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

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

得收益。 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

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以及有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

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

证券， 包括其配偶、 父母、 子女持有的及利用

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

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 股

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

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

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五条 　 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者

下达交易指令进行程序化交易的， 应当符合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并向证券交易所报

告， 不得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常交易

秩序。

第二节　 证券上市

第四十六条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 应当向证

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由证券交易所依法审核同意，
并由双方签订上市协议。

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决定安

排政府债券上市交易。
第四十七条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 应当符合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应当

对发行人的经营年限、 财务状况、 最低公开发行

比例和公司治理、 诚信记录等提出要求。
第四十八条 　 上市交易的证券， 有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的， 由证券交易所按照业

务规则终止其上市交易。

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证券上市交易的， 应当

及时公告，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九条 　 对证券交易所作出的不予上市

交易、 终止上市交易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证券交

易所设立的复核机构申请复核。

第三节　 禁止的交易行为

第五十条　 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

交易活动。

☆第五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

人包括：
（一） 发行人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二）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三） 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四） 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

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 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

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六） 因职务、 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

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七） 因职责、 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八） 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 交易或者

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 重大资产交易进行管理

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 监管机构

的工作人员；
（九）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

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第五十二条 　 证券交易活动中， 涉及发行人

的经营、 财务或者对该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有

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 为内幕信息。
本法第八十条第二款、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所

列重大事件属于内幕信息。
第五十三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

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在内幕信息公开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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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 或者泄露该信息， 或者建

议他人买卖该证券。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法人、 非法

人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法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禁止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和其他金融机

构的从业人员、 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

作人员， 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

其他未公开的信息， 违反规定， 从事与该信息相

关的证券交易活动， 或者明示、 暗示他人从事相

关交易活动。
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 　 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

券市场， 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

券交易量：
（一） 单独或者通过合谋， 集中资金优势、 持

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
（二） 与他人串通， 以事先约定的时间、 价格

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
（三）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

交易；
（四） 不以成交为目的， 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

撤销申报；
（五） 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 诱导

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
（六） 对证券、 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 预测或

者投资建议， 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
（七） 利用在其他相关市场的活动操纵证券

市场；
（八） 操纵证券市场的其他手段。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 传

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扰乱证券市场。
禁止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证券业协

会、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在证券交

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

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
客观， 禁止误导。 传播媒介及其从事证券市场信

息报道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其工作职责发生利

益冲突的证券买卖。
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扰乱

证券市场，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 　 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

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一） 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
（二） 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确

认文件；
（三） 未经客户的委托， 擅自为客户买卖证

券， 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
（四） 为牟取佣金收入， 诱使客户进行不必

要的证券买卖；
（五） 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 损害客

户利益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给客户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
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

事证券交易。
第五十九条 　 依法拓宽资金入市渠道， 禁止

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禁止投资者违规利用财政资金、 银行信贷资

金买卖证券。
第六十条 　 国有独资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买卖上市交易的股票， 必须遵

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十一条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

证券交易中发现的禁止的交易行为， 应当及时向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

☆第六十二条　 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
协议收购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

☆第六十三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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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和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 　 上市公司、 股票在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

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

出， 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 由此所得

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

得收益。 但是， 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

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以及有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

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

证券， 包括其配偶、 父母、 子女持有的及利用

他人账户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

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 股

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执行。 公司董事

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 股东有权为了公司

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五条 　 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生成或者

下达交易指令进行程序化交易的， 应当符合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并向证券交易所报

告， 不得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常交易

秩序。

第二节　 证券上市

第四十六条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 应当向证

券交易所提出申请， 由证券交易所依法审核同意，
并由双方签订上市协议。

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决定安

排政府债券上市交易。
第四十七条 　 申请证券上市交易， 应当符合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应当

对发行人的经营年限、 财务状况、 最低公开发行

比例和公司治理、 诚信记录等提出要求。
第四十八条 　 上市交易的证券， 有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的， 由证券交易所按照业

务规则终止其上市交易。

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证券上市交易的， 应当

及时公告，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四十九条 　 对证券交易所作出的不予上市

交易、 终止上市交易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证券交

易所设立的复核机构申请复核。

第三节　 禁止的交易行为

第五十条　 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

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

交易活动。

☆第五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

人包括：
（一） 发行人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二）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

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三） 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四） 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

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 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

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
（六） 因职务、 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

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七） 因职责、 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八） 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 交易或者

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 重大资产交易进行管理

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 监管机构

的工作人员；
（九）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

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第五十二条 　 证券交易活动中， 涉及发行人

的经营、 财务或者对该发行人证券的市场价格有

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 为内幕信息。
本法第八十条第二款、 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所

列重大事件属于内幕信息。
第五十三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

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 在内幕信息公开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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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 或者泄露该信息， 或者建

议他人买卖该证券。
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法人、 非法

人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法另有规定的，
适用其规定。

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禁止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和其他金融机

构的从业人员、 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

作人员， 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

其他未公开的信息， 违反规定， 从事与该信息相

关的证券交易活动， 或者明示、 暗示他人从事相

关交易活动。
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 　 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

券市场， 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

券交易量：
（一） 单独或者通过合谋， 集中资金优势、 持

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
（二） 与他人串通， 以事先约定的时间、 价格

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
（三）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

交易；
（四） 不以成交为目的， 频繁或者大量申报并

撤销申报；
（五） 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 诱导

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
（六） 对证券、 发行人公开作出评价、 预测或

者投资建议， 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
（七） 利用在其他相关市场的活动操纵证券

市场；
（八） 操纵证券市场的其他手段。
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六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编造、 传

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扰乱证券市场。
禁止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证券业协

会、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在证券交

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

各种传播媒介传播证券市场信息必须真实、
客观， 禁止误导。 传播媒介及其从事证券市场信

息报道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与其工作职责发生利

益冲突的证券买卖。
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扰乱

证券市场，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 　 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

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
（一） 违背客户的委托为其买卖证券；
（二） 不在规定时间内向客户提供交易的确

认文件；
（三） 未经客户的委托， 擅自为客户买卖证

券， 或者假借客户的名义买卖证券；
（四） 为牟取佣金收入， 诱使客户进行不必

要的证券买卖；
（五） 其他违背客户真实意思表示， 损害客

户利益的行为。
违反前款规定给客户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
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户从

事证券交易。
第五十九条 　 依法拓宽资金入市渠道， 禁止

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禁止投资者违规利用财政资金、 银行信贷资

金买卖证券。
第六十条 　 国有独资企业、 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资本控股公司买卖上市交易的股票， 必须遵

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六十一条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对

证券交易中发现的禁止的交易行为， 应当及时向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第四章　 上市公司的收购

☆第六十二条　 投资者可以采取要约收购、
协议收购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上市公司。

☆第六十三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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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达到百分之五时，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

日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证券交易所

作出书面报告， 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予公告， 在

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该事实

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三日内， 不得再行买卖该

上市公司的股票， 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
予公告。

违反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买入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的， 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
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第六十四条 　 依照前条规定所作的公告， 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持股人的名称、 住所；
（二） 持有的股票的名称、 数额；
（三） 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

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四）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有表决权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第六十五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 继续进行收购的， 应当

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

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
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应当约定，

被收购公司股东承诺出售的股份数额超过预定

收购的股份数额的， 收购人按比例进行收购。

［名师点拨］ 识记强制收购要约的条件。
第六十六条 　 依照前条规定发出收购要约，

收购人必须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并载明下

列事项：
（一） 收购人的名称、 住所；
（二） 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
（三） 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名称；
（四） 收购目的；
（五） 收购股份的详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

数额；
（六） 收购期限、 收购价格；
（七） 收购所需资金额及资金保证；
（八） 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时持有被收购

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第六十七条　 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得

少于三十日， 并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六十八条 　 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

限内， 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 收购人需

要变更收购要约的， 应当及时公告， 载明具体

变更事项， 且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 降低收购价格；
（二） 减少预定收购股份数额；
（三） 缩短收购期限；
（四）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情形。

第六十九条　 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
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上市公司发行不同种类股份的， 收购人可以
针对不同种类股份提出不同的收购条件。

☆第七十条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 收购

人在收购期限内， 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也不得采取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

条件买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第七十一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 收

购人可以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购

公司的股东以协议方式进行股份转让。
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 达成协议后，

收购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该收购协议向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
并予公告。

在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

第七十二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 协议双

方可以临时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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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 并将资金存放于指定的银行。
第七十三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 收购人

收购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

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三

十时， 继续进行收购的， 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

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

要约。 但是， 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

定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收购人依照前款规定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

司股份， 应当遵守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第六

十六条至第七十条的规定。

☆☆☆第七十四条 　 收购期限届满， 被收

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

交易要求的，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由证券交

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

司股票的股东， 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

等条件出售其股票， 收购人应当收购。
收购行为完成后， 被收购公司不再具备股

份有限公司条件的， 应当依法变更企业形式。

［名师点拨］ 无论是何种收购方式， 最终

的结果应当遵循下列准则：
不符合上市条件的，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

由证券交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此时收购人有

强制缔约义务； 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

东， 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

股票， 收购人应当收购。
第七十五条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 收购人持

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完成

后的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七十六条 　 收购行为完成后， 收购人与被

收购公司合并， 并将该公司解散的， 被解散公司

的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收购行为完成后， 收购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将

收购情况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

易所， 并予公告。
第七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

本法制定上市公司收购的具体办法。
上市公司分立或者被其他公司合并， 应当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并予公告。

第五章　 信息披露

第七十八条 　 发行人及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人， 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 应当真实、 准

确、 完整， 简明清晰， 通俗易懂， 不得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同时在境内境外公开发行、 交易的， 其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息， 应当在境内

同时披露。
［名师点拨］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专门设立

一章， 对信息披露做了系统的规定。 明确规定发

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 应当充分披露投

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要

求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简明清晰， 通俗易懂。
第七十九条 　 上市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的公司、 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

易场所交易的公司， 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定

期报告， 并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和公告：
（一） 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报送并公告年度报告， 其中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应当经符合本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 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

个月内， 报送并公告中期报告。
第八十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 股票在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

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

者尚未得知时， 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

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

所报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一）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

变化；
（二）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 公司在一年内购

买、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
或者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 质押、 出售或

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三）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 提供重大担保或者

从事关联交易，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 权益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

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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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达到百分之五时，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

日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证券交易所

作出书面报告， 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予公告， 在

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 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 在该事实

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三日内， 不得再行买卖该

上市公司的股票， 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的有表决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
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
予公告。

违反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买入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的， 在买入后的三十六个月内，
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第六十四条 　 依照前条规定所作的公告， 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持股人的名称、 住所；
（二） 持有的股票的名称、 数额；
（三） 持股达到法定比例或者持股增减变化达

到法定比例的日期、 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四）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有表决权的股份变动

的时间及方式。

☆第六十五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达到百分之三十时， 继续进行收购的， 应当

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

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
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应当约定，

被收购公司股东承诺出售的股份数额超过预定

收购的股份数额的， 收购人按比例进行收购。

［名师点拨］ 识记强制收购要约的条件。
第六十六条 　 依照前条规定发出收购要约，

收购人必须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并载明下

列事项：
（一） 收购人的名称、 住所；
（二） 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
（三） 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名称；
（四） 收购目的；
（五） 收购股份的详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

数额；
（六） 收购期限、 收购价格；
（七） 收购所需资金额及资金保证；
（八） 公告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时持有被收购

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第六十七条　 收购要约约定的收购期限不得

少于三十日， 并不得超过六十日。

☆第六十八条 　 在收购要约确定的承诺期

限内， 收购人不得撤销其收购要约。 收购人需

要变更收购要约的， 应当及时公告， 载明具体

变更事项， 且不得存在下列情形：
（一） 降低收购价格；
（二） 减少预定收购股份数额；
（三） 缩短收购期限；
（四）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情形。

第六十九条　 收购要约提出的各项收购条件，
适用于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

上市公司发行不同种类股份的， 收购人可以
针对不同种类股份提出不同的收购条件。

☆第七十条 　 采取要约收购方式的， 收购

人在收购期限内， 不得卖出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也不得采取要约规定以外的形式和超出要约的

条件买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
☆第七十一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 收

购人可以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同被收购

公司的股东以协议方式进行股份转让。
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 达成协议后，

收购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该收购协议向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
并予公告。

在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

第七十二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 协议双

方可以临时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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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票， 并将资金存放于指定的银行。
第七十三条 　 采取协议收购方式的， 收购人

收购或者通过协议、 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收购一

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三

十时， 继续进行收购的， 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

所有股东发出收购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

要约。 但是， 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

定免除发出要约的除外。
收购人依照前款规定以要约方式收购上市公

司股份， 应当遵守本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第六

十六条至第七十条的规定。

☆☆☆第七十四条 　 收购期限届满， 被收

购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上市

交易要求的，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由证券交

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

司股票的股东， 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

等条件出售其股票， 收购人应当收购。
收购行为完成后， 被收购公司不再具备股

份有限公司条件的， 应当依法变更企业形式。

［名师点拨］ 无论是何种收购方式， 最终

的结果应当遵循下列准则：
不符合上市条件的， 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应当

由证券交易所依法终止上市交易， 此时收购人有

强制缔约义务； 其余仍持有被收购公司股票的股

东， 有权向收购人以收购要约的同等条件出售其

股票， 收购人应当收购。
第七十五条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 收购人持

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完成

后的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七十六条 　 收购行为完成后， 收购人与被

收购公司合并， 并将该公司解散的， 被解散公司

的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收购行为完成后， 收购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将

收购情况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

易所， 并予公告。
第七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

本法制定上市公司收购的具体办法。
上市公司分立或者被其他公司合并， 应当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并予公告。

第五章　 信息披露

第七十八条 　 发行人及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信息披露义务

人， 应当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 应当真实、 准

确、 完整， 简明清晰， 通俗易懂， 不得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同时在境内境外公开发行、 交易的， 其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外披露的信息， 应当在境内

同时披露。
［名师点拨］ 新修订后的证券法专门设立

一章， 对信息披露做了系统的规定。 明确规定发

行人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 应当充分披露投

资者做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 要

求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简明清晰， 通俗易懂。
第七十九条 　 上市公司、 公司债券上市交易

的公司、 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

易场所交易的公司， 应当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制定

期报告， 并按照以下规定报送和公告：
（一） 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报送并公告年度报告， 其中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应当经符合本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 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

个月内， 报送并公告中期报告。
第八十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 股票在国

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

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

者尚未得知时， 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

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

所报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一）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经营范围的重大

变化；
（二） 公司的重大投资行为， 公司在一年内购

买、 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
或者公司营业用主要资产的抵押、 质押、 出售或

者报废一次超过该资产的百分之三十；
（三） 公司订立重要合同、 提供重大担保或者

从事关联交易， 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 权益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影响；
（四）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

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 公司发生重大亏损或者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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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

变化；
（七） 公司的董事、 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

理发生变动， 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八）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

大变化，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

变化；
（九） 公司分配股利、 增资的计划， 公司股权

结构的重要变化， 公司减资、 合并、 分立、 解散

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被

责令关闭；
（十）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仲裁， 股东大

会、 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 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 公司

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件

的发生、 进展产生较大影响的， 应当及时将其知

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 并配合公司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八十一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交易公司债券

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者尚

未得知时， 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

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

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

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一） 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

大变化；
（二）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三） 公司重大资产抵押、 质押、 出售、 转

让、 报废；
（四） 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
（五） 公司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六） 公司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十；
（七） 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

重大损失；

（八） 公司分配股利， 作出减资、 合并、 分

立、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或者依法进入破产

程序、 被责令关闭；
（九）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仲裁；
（十） 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 公司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十一）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第八十二条 　 发行人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对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
发行人的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

行文件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

证发行人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 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 准确、 完整。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证券发

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

性或者有异议的， 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

见并陈述理由， 发行人应当披露。 发行人不予披

露的，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申请

披露。
第八十三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

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 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泄露。 但是，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供依法需要披露但尚未披露的信息。 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前获知的前述信息， 在依法披露前应

当保密。
第八十四条 　 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

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 但不得与依法披露

的信息相冲突， 不得误导投资者。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 应当披

露。 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五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

露信息， 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 定期报告、
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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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

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 应当与

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除外。
第八十六条 　 依法披露的信息， 应当在证券

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 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
证券交易场所， 供社会公众查阅。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证券交易场所应当对其组织交易的证券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 督促其

依法及时、 准确地披露信息。

第六章　 投资者保护

☆☆第八十八条 　 证券公司向投资者销售

证券、 提供服务时， 应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投

资者的基本情况、 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 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 如实

说明证券、 服务的重要内容， 充分揭示投资风

险； 销售、 提供与投资者上述状况相匹配的证

券、 服务。
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或者接受服务时， 应当

按照证券公司明示的要求提供前款所列真实信

息。 拒绝提供或者未按照要求提供信息的， 证

券公司应当告知其后果， 并按照规定拒绝向其

销售证券、 提供服务。
证券公司违反第一款规定导致投资者损失

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九条　 根据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 专业能力等因素， 投资者可以

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的标

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的， 证券公

司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不存在误导、 欺诈

等情形。 证券公司不能证明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

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

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

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以下简称投资者保护

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

司、 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

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

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

披露征集文件， 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

东权利。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 导致上市公

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九十一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

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 依法保障股

东的资产收益权。
上市公司当年税后利润， 在弥补亏损及提取

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 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

定分配现金股利。
第九十二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应当设

立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应当在募集说明书中说明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 会议规则和其他重

要事项。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发行人应当为债券持

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并订立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 受托管理人应当由本次发行的承销机构或

者其他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机构担

任，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

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 公正履行受

托管理职责， 不得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
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债券本息的， 债券

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债券持有人的

委托， 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 参加民

事诉讼或者清算程序。
第九十三条 　 发行人因欺诈发行、 虚假陈述

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相关的证券公司

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 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

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 予以先行赔付。 先行赔付

后， 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第九十四条 　 投资者与发行人、 证券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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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发生的重大

变化；
（七） 公司的董事、 三分之一以上监事或者经

理发生变动， 董事长或者经理无法履行职责；
（八）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者

实际控制人持有股份或者控制公司的情况发生较

大变化，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从事与公司相同或者相似业务的情况发生较大

变化；
（九） 公司分配股利、 增资的计划， 公司股权

结构的重要变化， 公司减资、 合并、 分立、 解散

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被

责令关闭；
（十）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仲裁， 股东大

会、 董事会决议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无效；
（十一） 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 公司

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十二）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重大事件

的发生、 进展产生较大影响的， 应当及时将其知

悉的有关情况书面告知公司， 并配合公司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八十一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交易公司债券

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者尚

未得知时， 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

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

送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起因、 目前

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包括：
（一） 公司股权结构或者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

大变化；
（二）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三） 公司重大资产抵押、 质押、 出售、 转

让、 报废；
（四） 公司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况；
（五） 公司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六） 公司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十；
（七） 公司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

重大损失；

（八） 公司分配股利， 作出减资、 合并、 分

立、 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或者依法进入破产

程序、 被责令关闭；
（九）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仲裁；
（十） 公司涉嫌犯罪被依法立案调查， 公司的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十一）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事项。
第八十二条 　 发行人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对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

意见。
发行人的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证券发

行文件和定期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应当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

证发行人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 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 准确、 完整。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证券发

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

性或者有异议的， 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

见并陈述理由， 发行人应当披露。 发行人不予披

露的，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直接申请

披露。
第八十三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应

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披露， 不得提前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泄露。 但是， 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

除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供依法需要披露但尚未披露的信息。 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前获知的前述信息， 在依法披露前应

当保密。
第八十四条 　 除依法需要披露的信息之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可以自愿披露与投资者作出价值

判断和投资决策有关的信息， 但不得与依法披露

的信息相冲突， 不得误导投资者。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作出公开承诺的， 应当披

露。 不履行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十五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

露信息， 或者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 定期报告、
临时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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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

中遭受损失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保荐

人、 承销的证券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员， 应当与

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除外。
第八十六条 　 依法披露的信息， 应当在证券

交易场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 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
证券交易场所， 供社会公众查阅。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证券交易场所应当对其组织交易的证券的信

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行为进行监督， 督促其

依法及时、 准确地披露信息。

第六章　 投资者保护

☆☆第八十八条 　 证券公司向投资者销售

证券、 提供服务时， 应当按照规定充分了解投

资者的基本情况、 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 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 如实

说明证券、 服务的重要内容， 充分揭示投资风

险； 销售、 提供与投资者上述状况相匹配的证

券、 服务。
投资者在购买证券或者接受服务时， 应当

按照证券公司明示的要求提供前款所列真实信

息。 拒绝提供或者未按照要求提供信息的， 证

券公司应当告知其后果， 并按照规定拒绝向其

销售证券、 提供服务。
证券公司违反第一款规定导致投资者损失

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八十九条　 根据财产状况、 金融资产状况、
投资知识和经验、 专业能力等因素， 投资者可以

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的标

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纠纷的， 证券公

司应当证明其行为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不存在误导、 欺诈

等情形。 证券公司不能证明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第九十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 独立董事、 持

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

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

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 （以下简称投资者保护

机构）， 可以作为征集人， 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

司、 证券服务机构， 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

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提案权、 表决

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 征集人应当

披露征集文件， 上市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

东权利。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 导致上市公

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九十一条 　 上市公司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分

配现金股利的具体安排和决策程序， 依法保障股

东的资产收益权。
上市公司当年税后利润， 在弥补亏损及提取

法定公积金后有盈余的， 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

定分配现金股利。
第九十二条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应当设

立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应当在募集说明书中说明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程序、 会议规则和其他重

要事项。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 发行人应当为债券持

有人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并订立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 受托管理人应当由本次发行的承销机构或

者其他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机构担

任，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决议变更债券受托管理

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 公正履行受

托管理职责， 不得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
债券发行人未能按期兑付债券本息的， 债券

受托管理人可以接受全部或者部分债券持有人的

委托， 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 参加民

事诉讼或者清算程序。
第九十三条 　 发行人因欺诈发行、 虚假陈述

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发

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相关的证券公司

可以委托投资者保护机构， 就赔偿事宜与受到损

失的投资者达成协议， 予以先行赔付。 先行赔付

后， 可以依法向发行人以及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第九十四条 　 投资者与发行人、 证券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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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纠纷的， 双方可以向投资者保护机构申请调

解。 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证券业务纠纷，
普通投资者提出调解请求的， 证券公司不得拒绝。

投资者保护机构对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支持投资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

司职务时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

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等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 投资

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 可以为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持股比例

和持股期限不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

的限制。

☆☆第九十五条 　 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可以依法推选代表
人进行诉讼。

对按照前款规定提起的诉讼， 可能存在有

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 人民法院

可以发出公告， 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
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人民

法院作出的判决、 裁定， 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

发生效力。
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

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并为经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

登记， 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

除外。

第七章　 证券交易场所

第九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

和设施， 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 实行自律管理，
依法登记， 取得法人资格。

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

交易场所的设立、 变更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组

织机构、 管理办法等， 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十七条 　 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根据证券品种、 行业

特点、 公司规模等因素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
第九十八条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

股权市场为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 转让提供场

所和设施，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十九条　 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

应当遵守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维护市场的公

平、 有序、 透明。
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制定章程。 证券交易所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
第一百条　 证券交易所必须在其名称中标明

证券交易所字样。 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

用证券交易所或者近似的名称。
第一百零一条 　 证券交易所可以自行支配的

各项费用收入， 应当首先用于保证其证券交易场

所和设施的正常运行并逐步改善。
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财产积累归会员

所有， 其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 在其存续期间，
不得将其财产积累分配给会员。

第一百零二条 　 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设

理事会、 监事会。
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 由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任免。
第一百零三条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

（一）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被解

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吊销执业证

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师、 注册会计师或者其他

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 自被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被取消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第一百零四条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

开除的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招聘为证券交易所的从业

人员。
第一百零五条 　 进入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

所参与集中交易的， 必须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
证券交易所不得允许非会员直接参与股票的集中

交易。
第一百零六条 　 投资者应当与证券公司签订

证券交易委托协议， 并在证券公司实名开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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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 电话、 自助终端、 网络等方式， 委托该

证券公司代其买卖证券。
第一百零七条　 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账户，

应当按照规定对投资者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
证券公司不得将投资者的账户提供给他人

使用。
投资者应当使用实名开立的账户进行交易。
第一百零八条　 证券公司根据投资者的委托，

按照证券交易规则提出交易申报， 参与证券交易

所场内的集中交易， 并根据成交结果承担相应的

清算交收责任。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成交结果，
按照清算交收规则， 与证券公司进行证券和资金

的清算交收， 并为证券公司客户办理证券的登记

过户手续。
第一百零九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为组织公平

的集中交易提供保障， 实时公布证券交易即时行

情， 并按交易日制作证券市场行情表， 予以公布。
证券交易即时行情的权益由证券交易所依法

享有。 未经证券交易所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发布证券交易即时行情。
第一百一十条 　 上市公司可以向证券交易所

申请其上市交易股票的停牌或者复牌， 但不得滥

用停牌或者复牌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的规定， 决定

上市交易股票的停牌或者复牌。
第一百一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 意外事件、

重大技术故障、 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而影

响证券交易正常进行时， 为维护证券交易正常秩

序和市场公平， 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采

取技术性停牌、 临时停市等处置措施， 并应当及

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因前款规定的突发性事件导致证券交易结果

出现重大异常， 按交易结果进行交收将对证券交

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平造成重大影响的， 证券交

易所按照业务规则可以采取取消交易、 通知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暂缓交收等措施， 并应当及时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公告。
证券交易所对其依照本条规定采取措施造成

的损失， 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存在重大过错

的除外。
第一百一十二条 　 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实

行实时监控， 并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要求， 对异常的交易情况提出报告。

证券交易所根据需要， 可以按照业务规则对

出现重大异常交易情况的证券账户的投资者限制

交易， 并及时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一百一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加强对证

券交易的风险监测， 出现重大异常波动的， 证券

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采取限制交易、 强制停

牌等处置措施， 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

告； 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稳定的， 证券交易所可以

按照业务规则采取临时停市等处置措施并公告。
证券交易所对其依照本条规定采取措施造成

的损失， 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存在重大过错

的除外。
第一百一十四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收取

的交易费用和会员费、 席位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

金额设立风险基金。 风险基金由证券交易所理事

会管理。
风险基金提取的具体比例和使用办法， 由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证券交易所应当将收存的风险基金存入开户

银行专门账户， 不得擅自使用。
第一百一十五条 　 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律、 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制定

上市规则、 交易规则、 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

业务规则，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在证券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 应当遵守证券

交易所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 违反业务规则的，
由证券交易所给予纪律处分或者采取其他自律管

理措施。
第一百一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和其

他从业人员执行与证券交易有关的职务时， 与其

本人或者其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
第一百一十七条 　 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

进行的交易， 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 但本法第一

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 对交易中违规交

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 在违规交易中所

获利益， 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证券公司

第一百一十八条 　 设立证券公司， 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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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纠纷的， 双方可以向投资者保护机构申请调

解。 普通投资者与证券公司发生证券业务纠纷，
普通投资者提出调解请求的， 证券公司不得拒绝。

投资者保护机构对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支持投资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

司职务时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

定给公司造成损失，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等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 投资

者保护机构持有该公司股份的， 可以为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持股比例

和持股期限不受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规定

的限制。

☆☆第九十五条 　 投资者提起虚假陈述等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时，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且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可以依法推选代表
人进行诉讼。

对按照前款规定提起的诉讼， 可能存在有

相同诉讼请求的其他众多投资者的， 人民法院

可以发出公告， 说明该诉讼请求的案件情况，
通知投资者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人民

法院作出的判决、 裁定， 对参加登记的投资者

发生效力。
投资者保护机构受五十名以上投资者委托，

可以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并为经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确认的权利人依照前款规定向人民法院

登记， 但投资者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该诉讼的

除外。

第七章　 证券交易场所

第九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

和设施， 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 实行自律管理，
依法登记， 取得法人资格。

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

交易场所的设立、 变更和解散由国务院决定。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组

织机构、 管理办法等， 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十七条 　 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可以根据证券品种、 行业

特点、 公司规模等因素设立不同的市场层次。
第九十八条 　 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区域性

股权市场为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发行、 转让提供场

所和设施， 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九十九条　 证券交易所履行自律管理职能，

应当遵守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维护市场的公

平、 有序、 透明。
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制定章程。 证券交易所

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批准。
第一百条　 证券交易所必须在其名称中标明

证券交易所字样。 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使

用证券交易所或者近似的名称。
第一百零一条 　 证券交易所可以自行支配的

各项费用收入， 应当首先用于保证其证券交易场

所和设施的正常运行并逐步改善。
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财产积累归会员

所有， 其权益由会员共同享有， 在其存续期间，
不得将其财产积累分配给会员。

第一百零二条 　 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设

理事会、 监事会。
证券交易所设总经理一人， 由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任免。
第一百零三条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担任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

（一）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被解

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吊销执业证

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师、 注册会计师或者其他

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 自被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被取消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第一百零四条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

开除的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 证券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招聘为证券交易所的从业

人员。
第一百零五条 　 进入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

所参与集中交易的， 必须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
证券交易所不得允许非会员直接参与股票的集中

交易。
第一百零六条 　 投资者应当与证券公司签订

证券交易委托协议， 并在证券公司实名开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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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 电话、 自助终端、 网络等方式， 委托该

证券公司代其买卖证券。
第一百零七条　 证券公司为投资者开立账户，

应当按照规定对投资者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对。
证券公司不得将投资者的账户提供给他人

使用。
投资者应当使用实名开立的账户进行交易。
第一百零八条　 证券公司根据投资者的委托，

按照证券交易规则提出交易申报， 参与证券交易

所场内的集中交易， 并根据成交结果承担相应的

清算交收责任。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成交结果，
按照清算交收规则， 与证券公司进行证券和资金

的清算交收， 并为证券公司客户办理证券的登记

过户手续。
第一百零九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为组织公平

的集中交易提供保障， 实时公布证券交易即时行

情， 并按交易日制作证券市场行情表， 予以公布。
证券交易即时行情的权益由证券交易所依法

享有。 未经证券交易所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发布证券交易即时行情。
第一百一十条 　 上市公司可以向证券交易所

申请其上市交易股票的停牌或者复牌， 但不得滥

用停牌或者复牌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的规定， 决定

上市交易股票的停牌或者复牌。
第一百一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 意外事件、

重大技术故障、 重大人为差错等突发性事件而影

响证券交易正常进行时， 为维护证券交易正常秩

序和市场公平， 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采

取技术性停牌、 临时停市等处置措施， 并应当及

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因前款规定的突发性事件导致证券交易结果

出现重大异常， 按交易结果进行交收将对证券交

易正常秩序和市场公平造成重大影响的， 证券交

易所按照业务规则可以采取取消交易、 通知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暂缓交收等措施， 并应当及时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并公告。
证券交易所对其依照本条规定采取措施造成

的损失， 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存在重大过错

的除外。
第一百一十二条 　 证券交易所对证券交易实

行实时监控， 并按照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

要求， 对异常的交易情况提出报告。

证券交易所根据需要， 可以按照业务规则对

出现重大异常交易情况的证券账户的投资者限制

交易， 并及时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一百一十三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加强对证

券交易的风险监测， 出现重大异常波动的， 证券

交易所可以按照业务规则采取限制交易、 强制停

牌等处置措施， 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

告； 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稳定的， 证券交易所可以

按照业务规则采取临时停市等处置措施并公告。
证券交易所对其依照本条规定采取措施造成

的损失， 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但存在重大过错

的除外。
第一百一十四条 　 证券交易所应当从其收取

的交易费用和会员费、 席位费中提取一定比例的

金额设立风险基金。 风险基金由证券交易所理事

会管理。
风险基金提取的具体比例和使用办法， 由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证券交易所应当将收存的风险基金存入开户

银行专门账户， 不得擅自使用。
第一百一十五条 　 证券交易所依照法律、 行

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 制定

上市规则、 交易规则、 会员管理规则和其他有关

业务规则，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在证券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 应当遵守证券

交易所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 违反业务规则的，
由证券交易所给予纪律处分或者采取其他自律管

理措施。
第一百一十六条 　 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和其

他从业人员执行与证券交易有关的职务时， 与其

本人或者其亲属有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
第一百一十七条 　 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

进行的交易， 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 但本法第一

百一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除外。 对交易中违规交

易者应负的民事责任不得免除； 在违规交易中所

获利益， 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八章　 证券公司

第一百一十八条 　 设立证券公司， 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一） 有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

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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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和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

规记录；
（三）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
（四）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

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
（五） 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
（六）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 业务设施和信息技

术系统；
（七） 法律、 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以证券公司名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
第一百一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自受理证券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
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并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

行审查， 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通知

申请人； 不予批准的， 应当说明理由。
证券公司设立申请获得批准的， 申请人应当

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

证券公司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

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经营证券业

务许可证。 未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证券公

司不得经营证券业务。
第一百二十条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核准， 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证券公司可以

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证券业务：
（一） 证券经纪；
（二） 证券投资咨询；
（三） 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
（四） 证券承销与保荐；
（五） 证券融资融券；
（六） 证券做市交易；
（七） 证券自营；
（八） 其他证券业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前款规

定事项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照法定条件和程

序进行审查， 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 并

通知申请人； 不予核准的， 应当说明理由。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 应当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除证券公司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

券承销、 证券保荐、 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

业务。
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 应当采取

措施， 严格防范和控制风险， 不得违反规定向客

户出借资金或者证券。
第一百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经营本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一款第 （一） 项至第 （三） 项业务的，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千万元； 经营第

（四） 项至第 （八） 项业务之一的， 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为人民币一亿元； 经营第 （四） 项至第 （八）
项业务中两项以上的，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五亿元。 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

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 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 但不得少于前款规定的限额。
第一百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变更证券业务范

围， 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合并、
分立、 停业、 解散、 破产， 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核准。
第一百二十三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对证券公司净资本和其他风险控制指标作出

规定。
证券公司除依照规定为其客户提供融资融券

外， 不得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

者担保。
第一百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正直诚实、 品行良好， 熟悉

证券法律、 行政法规， 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

管理能力。 证券公司任免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担任证

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一）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被解

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吊销执业证

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师、 注册会计师或者其他

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 自被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被取消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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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业务的

人员应当品行良好， 具备从事证券业务所需的专

业能力。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

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

机构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招聘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其他人员， 不得在证券公司

中兼任职务。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

基金。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

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 其规模以及筹集、
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一百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从每年的业务收

入中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 用于弥补证券经营的

损失， 其提取的具体比例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制度， 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防范公司与客

户之间、 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证券公司必须将其证券经纪业务、 证券承销

业务、 证券自营业务、 证券做市业务和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分开办理， 不得混合操作。
第一百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

以自己的名义进行， 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者以个

人名义进行。
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

法筹集的资金。
证券公司不得将其自营账户借给他人使用。
第一百三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审慎经营，

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
证券公司的业务活动， 应当与其治理结构、

内部控制、 合规管理、 风险管理以及风险控制指

标、 从业人员构成等情况相适应， 符合审慎监管

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要求。
证券公司依法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 其合法

经营不受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

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 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

独立户管理。
证券公司不得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归入其自有财产。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

形式挪用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证券公司

破产或者清算时， 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

属于其破产财产或者清算财产。 非因客户本身的

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得查封、 冻结、
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第一百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
应当置备统一制定的证券买卖委托书， 供委托人

使用。 采取其他委托方式的， 必须作出委托记录。
客户的证券买卖委托， 不论是否成交， 其委

托记录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 保存于证券公司。
第一百三十三条 　 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

委托， 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 买卖数

量、 出价方式、 价格幅度等， 按照交易规则代理

买卖证券， 如实进行交易记录； 买卖成交后， 应

当按照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
证券交易中确认交易行为及其交易结果的对

账单必须真实， 保证账面证券余额与实际持有的

证券相一致。
第一百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

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 选择

证券种类、 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
证券公司不得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

接参与证券的集中交易。
第一百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不得对客户证券

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第一百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在证

券交易活动中， 执行所属的证券公司的指令或者

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的， 由所属的证券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

买卖证券。
第一百三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客户信

息查询制度， 确保客户能够查询其账户信息、 委

托记录、 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接受服务或者购买

产品有关的重要信息。
证券公司应当妥善保存客户开户资料、 委托

记录、 交易记录和与内部管理、 业务经营有关的

各项信息， 任何人不得隐匿、 伪造、 篡改或者毁

损。 上述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
第一百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业务、 财务等经营

管理信息和资料。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

要求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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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和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

规记录；
（三） 有符合本法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
（四）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

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
（五） 有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
（六） 有合格的经营场所、 业务设施和信息技

术系统；
（七） 法律、 行政法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以证券公司名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
第一百一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自受理证券公司设立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
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并根据审慎监管原则进

行审查， 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并通知

申请人； 不予批准的， 应当说明理由。
证券公司设立申请获得批准的， 申请人应当

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

证券公司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十五日

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申请经营证券业

务许可证。 未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证券公

司不得经营证券业务。
第一百二十条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核准， 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证券公司可以

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证券业务：
（一） 证券经纪；
（二） 证券投资咨询；
（三） 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
（四） 证券承销与保荐；
（五） 证券融资融券；
（六） 证券做市交易；
（七） 证券自营；
（八） 其他证券业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前款规

定事项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 依照法定条件和程

序进行审查， 作出核准或者不予核准的决定， 并

通知申请人； 不予核准的， 应当说明理由。
证券公司经营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 应当符

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等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除证券公司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证

券承销、 证券保荐、 证券经纪和证券融资融券

业务。
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 应当采取

措施， 严格防范和控制风险， 不得违反规定向客

户出借资金或者证券。
第一百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经营本法第一百

二十条第一款第 （一） 项至第 （三） 项业务的，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千万元； 经营第

（四） 项至第 （八） 项业务之一的， 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为人民币一亿元； 经营第 （四） 项至第 （八）
项业务中两项以上的， 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

币五亿元。 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审慎监管原则

和各项业务的风险程度， 可以调整注册资本最低

限额， 但不得少于前款规定的限额。
第一百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变更证券业务范

围， 变更主要股东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合并、
分立、 停业、 解散、 破产， 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核准。
第一百二十三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对证券公司净资本和其他风险控制指标作出

规定。
证券公司除依照规定为其客户提供融资融券

外， 不得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人提供融资或

者担保。
第一百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正直诚实、 品行良好， 熟悉

证券法律、 行政法规， 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经营

管理能力。 证券公司任免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 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或者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担任证

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一）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解除职务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负责人或者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被解

除职务之日起未逾五年；
（二）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吊销执业证

书或者被取消资格的律师、 注册会计师或者其他

证券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员， 自被吊销执业证书或

者被取消资格之日起未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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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从事证券业务的

人员应当品行良好， 具备从事证券业务所需的专

业能力。
因违法行为或者违纪行为被开除的证券交易

场所、 证券公司、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服务

机构的从业人员和被开除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不得招聘为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

禁止在公司中兼职的其他人员， 不得在证券公司

中兼任职务。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

基金。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

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 其规模以及筹集、
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一百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从每年的业务收

入中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 用于弥补证券经营的

损失， 其提取的具体比例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制度， 采取有效隔离措施， 防范公司与客

户之间、 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
证券公司必须将其证券经纪业务、 证券承销

业务、 证券自营业务、 证券做市业务和证券资产

管理业务分开办理， 不得混合操作。
第一百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

以自己的名义进行， 不得假借他人名义或者以个

人名义进行。
证券公司的自营业务必须使用自有资金和依

法筹集的资金。
证券公司不得将其自营账户借给他人使用。
第一百三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依法审慎经营，

勤勉尽责， 诚实守信。
证券公司的业务活动， 应当与其治理结构、

内部控制、 合规管理、 风险管理以及风险控制指

标、 从业人员构成等情况相适应， 符合审慎监管

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要求。
证券公司依法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 其合法

经营不受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客户的交易结算

资金应当存放在商业银行， 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

独立户管理。
证券公司不得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归入其自有财产。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任何

形式挪用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证券公司

破产或者清算时， 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不

属于其破产财产或者清算财产。 非因客户本身的

债务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不得查封、 冻结、
扣划或者强制执行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和证券。

第一百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
应当置备统一制定的证券买卖委托书， 供委托人

使用。 采取其他委托方式的， 必须作出委托记录。
客户的证券买卖委托， 不论是否成交， 其委

托记录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 保存于证券公司。
第一百三十三条 　 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

委托， 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 买卖数

量、 出价方式、 价格幅度等， 按照交易规则代理

买卖证券， 如实进行交易记录； 买卖成交后， 应

当按照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
证券交易中确认交易行为及其交易结果的对

账单必须真实， 保证账面证券余额与实际持有的

证券相一致。
第一百三十四条 　 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

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 选择

证券种类、 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
证券公司不得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

接参与证券的集中交易。
第一百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不得对客户证券

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
第一百三十六条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在证

券交易活动中， 执行所属的证券公司的指令或者

利用职务违反交易规则的， 由所属的证券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不得私下接受客户委托

买卖证券。
第一百三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客户信

息查询制度， 确保客户能够查询其账户信息、 委

托记录、 交易记录以及其他与接受服务或者购买

产品有关的重要信息。
证券公司应当妥善保存客户开户资料、 委托

记录、 交易记录和与内部管理、 业务经营有关的

各项信息， 任何人不得隐匿、 伪造、 篡改或者毁

损。 上述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
第一百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向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业务、 财务等经营

管理信息和资料。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

要求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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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内提供有关信息、 资料。
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或者提供的信息、 资料，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第一百三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

估机构对证券公司的财务状况、 内部控制状况、
资产价值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制定。
第一百四十条 　 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 合规

管理、 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的， 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
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证券公司的稳健运行、 损

害客户合法权益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区别情形， 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 限制业务活动， 责令暂停部分业务， 停

止核准新业务；
（二） 限制分配红利， 限制向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 提供福利；
（三） 限制转让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

权利；
（四） 责令更换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限制其权利；
（五） 撤销有关业务许可；
（六） 认定负有责任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为不适当人选；
（七） 责令负有责任的股东转让股权， 限制负

有责任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证券公司整改后， 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提交报告。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经验

收， 治理结构、 合规管理、 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

定的， 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

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限制措施。
第一百四十一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有虚假出

资、 抽逃出资行为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 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

公司的股权。
在前款规定的股东按照要求改正违法行为、

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前，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第一百四十二条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 致使证券公司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的， 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证券公司予以更换。
第一百四十三条 　 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

现重大风险， 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 损害投资

者利益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

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 指定其他机构托管、
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

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证券公司被责令停业整

顿、 被依法指定托管、 接管或者清算期间， 或者

出现重大风险时，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 可以对该证券公司直接负责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以下措施：

（一） 通知出境入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

出境；
（二） 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 转让或者以

其他方式处分财产， 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第九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一百四十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

交易提供集中登记、 存管与结算服务， 不以营利

为目的， 依法登记， 取得法人资格。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一百四十六条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二亿元；
（二） 具有证券登记、 存管和结算服务所必须

的场所和设施；
（三）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条件。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名称中应当标明证券登

记结算字样。
第一百四十七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履行下

列职能：
（一） 证券账户、 结算账户的设立；
（二） 证券的存管和过户；
（三） 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四） 证券交易的清算和交收；
（五） 受发行人的委托派发证券权益；
（六） 办理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查询、 信息

服务；
（七）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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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八条 　 在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

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证券的登记

结算， 应当采取全国集中统一的运营方式。
前款规定以外的证券， 其登记、 结算可以委

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其他依法从事证券登记、
结算业务的机构办理。

第一百四十九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依

法制定章程和业务规则，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 证券登记结算业务参与人应当遵守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的业务规则。
第一百五十条 　 在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

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证券， 应当

全部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得挪用客户的证券。
第一百五十一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向

证券发行人提供证券持有人名册及有关资料。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

结果， 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 提供证

券持有人登记资料。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

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隐匿、
伪造、 篡改或者毁损。

第一百五十二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采

取下列措施保证业务的正常进行：
（一） 具有必备的服务设备和完善的数据安全

保护措施；
（二） 建立完善的业务、 财务和安全防范等管

理制度；
（三）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
第一百五十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妥

善保存登记、 存管和结算的原始凭证及有关文件

和资料。 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
第一百五十四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

立证券结算风险基金， 用于垫付或者弥补因违约

交收、 技术故障、 操作失误、 不可抗力造成的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损失。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

务收入和收益中提取， 并可以由结算参与人按照

证券交易业务量的一定比例缴纳。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的筹集、 管理办法， 由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应当存

入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实行专项管理。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证券结算风险基金赔偿

后， 应当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第一百五十六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解

散， 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一百五十七条 　 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

证券交易， 应当通过证券公司申请在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开立证券账户。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

照规定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
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 应当持有证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 法人、 合伙企业身份的合法证件。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八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中

央对手方提供证券结算服务的， 是结算参与人共

同的清算交收对手， 进行净额结算， 为证券交易

提供集中履约保障。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净额结算

服务时， 应当要求结算参与人按照货银对付的原

则， 足额交付证券和资金， 并提供交收担保。
在交收完成之前， 任何人不得动用用于交收

的证券、 资金和担保物。
结算参与人未按时履行交收义务的， 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有权按照业务规则处理前款所述财产。
第一百五十九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业

务规则收取的各类结算资金和证券， 必须存放于

专门的清算交收账户， 只能按业务规则用于已成

交的证券交易的清算交收， 不得被强制执行。

第十章　 证券服务机构

第一百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以及从事证券投资咨询、 资产评估、 资信评级、
财务顾问、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
应当勤勉尽责、 恪尽职守，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为

证券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应当经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未经核准， 不得为证券

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 从事其他证券服务

业务， 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一百六十一条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
（二） 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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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限内提供有关信息、 资料。
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向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送或者提供的信息、 资料，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第一百三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认为有必要时， 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

估机构对证券公司的财务状况、 内部控制状况、
资产价值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制定。
第一百四十条 　 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 合规

管理、 风险控制指标不符合规定的， 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
或者其行为严重危及该证券公司的稳健运行、 损

害客户合法权益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

以区别情形， 对其采取下列措施：
（一） 限制业务活动， 责令暂停部分业务， 停

止核准新业务；
（二） 限制分配红利， 限制向董事、 监事、 高

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 提供福利；
（三） 限制转让财产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

权利；
（四） 责令更换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限制其权利；
（五） 撤销有关业务许可；
（六） 认定负有责任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

人员为不适当人选；
（七） 责令负有责任的股东转让股权， 限制负

有责任的股东行使股东权利。
证券公司整改后， 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提交报告。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经验

收， 治理结构、 合规管理、 风险控制指标符合规

定的， 应当自验收完毕之日起三日内解除对其采

取的前款规定的有关限制措施。
第一百四十一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有虚假出

资、 抽逃出资行为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 并可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

公司的股权。
在前款规定的股东按照要求改正违法行为、

转让所持证券公司的股权前，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第一百四十二条 　 证券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勤勉尽责， 致使证券公司存在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重大风险的， 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责令证券公司予以更换。
第一百四十三条 　 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

现重大风险， 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 损害投资

者利益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

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 指定其他机构托管、
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

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证券公司被责令停业整

顿、 被依法指定托管、 接管或者清算期间， 或者

出现重大风险时，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

准， 可以对该证券公司直接负责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以下措施：

（一） 通知出境入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其

出境；
（二） 申请司法机关禁止其转移、 转让或者以

其他方式处分财产， 或者在财产上设定其他权利。

第九章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第一百四十五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

交易提供集中登记、 存管与结算服务， 不以营利

为目的， 依法登记， 取得法人资格。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一百四十六条 　 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自有资金不少于人民币二亿元；
（二） 具有证券登记、 存管和结算服务所必须

的场所和设施；
（三）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

条件。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名称中应当标明证券登

记结算字样。
第一百四十七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履行下

列职能：
（一） 证券账户、 结算账户的设立；
（二） 证券的存管和过户；
（三） 证券持有人名册登记；
（四） 证券交易的清算和交收；
（五） 受发行人的委托派发证券权益；
（六） 办理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查询、 信息

服务；
（七）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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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八条 　 在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

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证券的登记

结算， 应当采取全国集中统一的运营方式。
前款规定以外的证券， 其登记、 结算可以委

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者其他依法从事证券登记、
结算业务的机构办理。

第一百四十九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依

法制定章程和业务规则， 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 证券登记结算业务参与人应当遵守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制定的业务规则。
第一百五十条 　 在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

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证券， 应当

全部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不得挪用客户的证券。
第一百五十一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向

证券发行人提供证券持有人名册及有关资料。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

结果， 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 提供证

券持有人登记资料。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

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隐匿、
伪造、 篡改或者毁损。

第一百五十二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采

取下列措施保证业务的正常进行：
（一） 具有必备的服务设备和完善的数据安全

保护措施；
（二） 建立完善的业务、 财务和安全防范等管

理制度；
（三）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
第一百五十三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妥

善保存登记、 存管和结算的原始凭证及有关文件

和资料。 其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
第一百五十四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设

立证券结算风险基金， 用于垫付或者弥补因违约

交收、 技术故障、 操作失误、 不可抗力造成的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损失。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

务收入和收益中提取， 并可以由结算参与人按照

证券交易业务量的一定比例缴纳。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的筹集、 管理办法， 由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应当存

入指定银行的专门账户， 实行专项管理。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证券结算风险基金赔偿

后， 应当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第一百五十六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解

散， 应当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一百五十七条 　 投资者委托证券公司进行

证券交易， 应当通过证券公司申请在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开立证券账户。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应当按

照规定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
投资者申请开立账户， 应当持有证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 法人、 合伙企业身份的合法证件。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五十八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中

央对手方提供证券结算服务的， 是结算参与人共

同的清算交收对手， 进行净额结算， 为证券交易

提供集中履约保障。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证券交易提供净额结算

服务时， 应当要求结算参与人按照货银对付的原

则， 足额交付证券和资金， 并提供交收担保。
在交收完成之前， 任何人不得动用用于交收

的证券、 资金和担保物。
结算参与人未按时履行交收义务的， 证券登

记结算机构有权按照业务规则处理前款所述财产。
第一百五十九条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照业

务规则收取的各类结算资金和证券， 必须存放于

专门的清算交收账户， 只能按业务规则用于已成

交的证券交易的清算交收， 不得被强制执行。

第十章　 证券服务机构

第一百六十条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以及从事证券投资咨询、 资产评估、 资信评级、
财务顾问、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
应当勤勉尽责、 恪尽职守， 按照相关业务规则为

证券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服务业务， 应当经国务院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未经核准， 不得为证券

的交易及相关活动提供服务。 从事其他证券服务

业务， 应当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

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第一百六十一条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从事证券服务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
（二） 与委托人约定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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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证券投资损失；
（三） 买卖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提供服务的

证券；
（四）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六十二条 　 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妥善保

存客户委托文件、 核查和验证资料、 工作底稿以

及与质量控制、 内部管理、 业务经营有关的信息

和资料， 任何人不得泄露、 隐匿、 伪造、 篡改或

者毁损。 上述信息和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十

年， 自业务委托结束之日起算。
第一百六十三条 　 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

行、 上市、 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 出具审计

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财务顾问

报告、 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应

当勤勉尽责， 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其制作、 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十一章　 证券业协会

第一百六十四条 　 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

律性组织， 是社会团体法人。
证券公司应当加入证券业协会。
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

员大会。
第一百六十五条 　 证券业协会章程由会员大

会制定，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一百六十六条　 证券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 教育和组织会员及其从业人员遵守证券

法律、 行政法规， 组织开展证券行业诚信建设，
督促证券行业履行社会责任；

（二） 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向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
（三） 督促会员开展投资者教育和保护活动，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 制定和实施证券行业自律规则， 监督、

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行为， 对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 自律规则或者协会章程的， 按照规定给予

纪律处分或者实施其他自律管理措施；

（五） 制定证券行业业务规范， 组织从业人员

的业务培训；
（六） 组织会员就证券行业的发展、 运作及有

关内容进行研究， 收集整理、 发布证券相关信息，
提供会员服务， 组织行业交流， 引导行业创新

发展；
（七） 对会员之间、 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

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
（八） 证券业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六十七条 　 证券业协会设理事会。 理

事会成员依章程的规定由选举产生。

第十二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一百六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 维护证券市场公

开、 公平、 公正， 防范系统性风险， 维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 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一百六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 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

章、 规则， 并依法进行审批、 核准、 注册， 办理

备案；
（二） 依法对证券的发行、 上市、 交易、 登

记、 存管、 结算等行为， 进行监督管理；
（三） 依法对证券发行人、 证券公司、 证券服

务机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

券业务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
（四） 依法制定从事证券业务人员的行为准

则， 并监督实施；
（五） 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 上市、 交易的

信息披露；
（六） 依法对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活动进行

指导和监督；
（七） 依法监测并防范、 处置证券市场风险；
（八） 依法开展投资者教育；
（九） 依法对证券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十）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七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

法履行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 对证券发行人、 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

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现场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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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三） 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

和个人， 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

说明； 或者要求其按照指定的方式报送与被调查

事件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四） 查阅、 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

登记、 通讯记录等文件和资料；
（五） 查阅、 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的证券交易记录、 登记过户记录、
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对可能被

转移、 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 可以予以封

存、 扣押；
（六） 查询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

和个人的资金账户、 证券账户、 银行账户以及其

他具有支付、 托管、 结算等功能的账户信息， 可

以对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复制； 对有证据证明已

经或者可能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 证券等涉案

财产或者隐匿、 伪造、 毁损重要证据的， 经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其

他负责人批准， 可以冻结或者查封， 期限为六个

月；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 每次延长期限不得

超过三个月， 冻结、 查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七） 在调查操纵证券市场、 内幕交易等重大

证券违法行为时，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

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其他负责人批准， 可以限

制被调查的当事人的证券买卖， 但限制的期限不

得超过三个月； 案情复杂的， 可以延长三个月；
（八） 通知出境入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涉嫌违

法人员、 涉嫌违法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出境。
为防范证券市场风险， 维护市场秩序， 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采取责令改正、 监管谈

话、 出具警示函等措施。
第一百七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对涉嫌证券违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期间，
被调查的当事人书面申请， 承诺在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期限内纠正涉嫌违法行为， 赔

偿有关投资者损失， 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 被

调查的当事人履行承诺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 被调查的当事人未履行

承诺或者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应当恢复

调查。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中止或者终止

调查的， 应当按照规定公开相关信息。
第一百七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 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 其监督

检查、 调查的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并应当出示合

法证件和监督检查、 调查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文

书。 监督检查、 调查的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

合法证件和监督检查、 调查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

文书的， 被检查、 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第一百七十三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 被检查、 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配合， 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 不得拒绝、 阻

碍和隐瞒。
第一百七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制定的规章、 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依法

公开。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 对

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 应当公开。
第一百七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与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

理信息共享机制。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进

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时， 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一百七十六条 　 对涉嫌证券违法、 违规行

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举报。
对涉嫌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的实名举报线索

经查证属实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

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举报人的身

份信息保密。
第一百七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

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 未经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

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第一百七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 发现证券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发现公职人

员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 应当依法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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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证券投资损失；
（三） 买卖本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提供服务的

证券；
（四）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六十二条 　 证券服务机构应当妥善保

存客户委托文件、 核查和验证资料、 工作底稿以

及与质量控制、 内部管理、 业务经营有关的信息

和资料， 任何人不得泄露、 隐匿、 伪造、 篡改或

者毁损。 上述信息和资料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十

年， 自业务委托结束之日起算。
第一百六十三条 　 证券服务机构为证券的发

行、 上市、 交易等证券业务活动制作、 出具审计

报告及其他鉴证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财务顾问

报告、 资信评级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 应

当勤勉尽责， 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 其制作、 出具

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应当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第十一章　 证券业协会

第一百六十四条 　 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

律性组织， 是社会团体法人。
证券公司应当加入证券业协会。
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

员大会。
第一百六十五条 　 证券业协会章程由会员大

会制定， 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一百六十六条　 证券业协会履行下列职责：
（一） 教育和组织会员及其从业人员遵守证券

法律、 行政法规， 组织开展证券行业诚信建设，
督促证券行业履行社会责任；

（二） 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向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
（三） 督促会员开展投资者教育和保护活动，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四） 制定和实施证券行业自律规则， 监督、

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行为， 对违反法律、 行政

法规、 自律规则或者协会章程的， 按照规定给予

纪律处分或者实施其他自律管理措施；

（五） 制定证券行业业务规范， 组织从业人员

的业务培训；
（六） 组织会员就证券行业的发展、 运作及有

关内容进行研究， 收集整理、 发布证券相关信息，
提供会员服务， 组织行业交流， 引导行业创新

发展；
（七） 对会员之间、 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证

券业务纠纷进行调解；
（八） 证券业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六十七条 　 证券业协会设理事会。 理

事会成员依章程的规定由选举产生。

第十二章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第一百六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 维护证券市场公

开、 公平、 公正， 防范系统性风险， 维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 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第一百六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 依法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

章、 规则， 并依法进行审批、 核准、 注册， 办理

备案；
（二） 依法对证券的发行、 上市、 交易、 登

记、 存管、 结算等行为， 进行监督管理；
（三） 依法对证券发行人、 证券公司、 证券服

务机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证

券业务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
（四） 依法制定从事证券业务人员的行为准

则， 并监督实施；
（五） 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 上市、 交易的

信息披露；
（六） 依法对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活动进行

指导和监督；
（七） 依法监测并防范、 处置证券市场风险；
（八） 依法开展投资者教育；
（九） 依法对证券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十）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七十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

法履行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 对证券发行人、 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

构、 证券交易场所、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现场

检查；




























































































































１８０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商法

（二） 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三） 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

和个人， 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

说明； 或者要求其按照指定的方式报送与被调查

事件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四） 查阅、 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财产权

登记、 通讯记录等文件和资料；
（五） 查阅、 复制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的证券交易记录、 登记过户记录、
财务会计资料及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 对可能被

转移、 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 可以予以封

存、 扣押；
（六） 查询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

和个人的资金账户、 证券账户、 银行账户以及其

他具有支付、 托管、 结算等功能的账户信息， 可

以对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复制； 对有证据证明已

经或者可能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 证券等涉案

财产或者隐匿、 伪造、 毁损重要证据的， 经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其

他负责人批准， 可以冻结或者查封， 期限为六个

月； 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 每次延长期限不得

超过三个月， 冻结、 查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
（七） 在调查操纵证券市场、 内幕交易等重大

证券违法行为时， 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主

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其他负责人批准， 可以限

制被调查的当事人的证券买卖， 但限制的期限不

得超过三个月； 案情复杂的， 可以延长三个月；
（八） 通知出境入境管理机关依法阻止涉嫌违

法人员、 涉嫌违法单位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出境。
为防范证券市场风险， 维护市场秩序， 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采取责令改正、 监管谈

话、 出具警示函等措施。
第一百七十一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对涉嫌证券违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调查期间，
被调查的当事人书面申请， 承诺在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认可的期限内纠正涉嫌违法行为， 赔

偿有关投资者损失， 消除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中止调查。 被

调查的当事人履行承诺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 被调查的当事人未履行

承诺或者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应当恢复

调查。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中止或者终止

调查的， 应当按照规定公开相关信息。
第一百七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 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 其监督

检查、 调查的人员不得少于二人， 并应当出示合

法证件和监督检查、 调查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文

书。 监督检查、 调查的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

合法证件和监督检查、 调查通知书或者其他执法

文书的， 被检查、 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第一百七十三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 被检查、 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

配合， 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 不得拒绝、 阻

碍和隐瞒。
第一百七十四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制定的规章、 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依法

公开。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 对

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 应当公开。
第一百七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应当与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

理信息共享机制。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 进

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时， 有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
第一百七十六条 　 对涉嫌证券违法、 违规行

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举报。
对涉嫌重大违法、 违规行为的实名举报线索

经查证属实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

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对举报人的身

份信息保密。
第一百七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

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实施跨境监督管理。
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等活动。 未经国务院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 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

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
第一百七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履行职责， 发现证券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
应当依法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发现公职人

员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 应当依法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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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处理。
第一百七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 依法办事、 公正廉洁，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不得泄露所

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任职期

间， 或者离职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规定的期限内， 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 不得从事与原工

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三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 擅

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 责令停止发行，
退还所募资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处以非

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罚款； 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设立的

公司， 由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或者部门

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一条 　 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

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

内容， 尚未发行证券的， 处以二百万元以上二
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已经发行证券的， 处以非
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组织、 指

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以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千万元的， 处

以二百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

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二条 　 保荐人出具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保荐书， 或者不履行

其他法定职责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业

务收入， 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 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

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撤销保荐业务许可。 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三条 　 证券公司承销或者销售擅

自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的证券的， 责令停

止承销或者销售，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

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

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

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

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四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违反本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

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

许可。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五条　 发行人违反本法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的规定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

金的用途的， 责令改正，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

织、 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 并处

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 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 或者转让股票不

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七条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

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 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直接或者以化名、 借他人名义持有、 买卖股票或

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的， 责令依法处理非

法持有的股票、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没收

违法所得， 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

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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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八条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 违反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买卖证券的， 责

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九条 　 上市公司、 股票在国务院

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买卖该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的，
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一百九十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采取程序化交易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

常交易秩序的， 责令改正，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

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违反本法第五十三

条的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 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 还应当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的，
从重处罚。

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利用未公开信

息进行交易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五条的规

定， 操纵证券市场的， 责令依法处理其非法持有

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

下的罚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 还应当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一

款、 第三款的规定， 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

导性信息， 扰乱证券市场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 处以二十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在证券

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 责令

改正，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传播媒介及其从事证券市场信息报道的工作

人员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从事与

其工作职责发生利益冲突的证券买卖的， 没收违

法所得， 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四条 　 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违

反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

为的，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 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暂停或者撤销相关

业务许可。
第一百九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 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

户从事证券交易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可以

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六条 　 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

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 发出收购要约义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利用上市

公司收购， 给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七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

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组织、 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 或者隐瞒相

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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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机关处理。
第一百七十九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 依法办事、 公正廉洁，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不得泄露所

知悉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任职期

间， 或者离职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规定的期限内， 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

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 不得从事与原工

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第十三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八十条 　 违反本法第九条的规定， 擅

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 责令停止发行，
退还所募资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处以非

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

罚款； 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设立的

公司， 由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或者部门

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一条 　 发行人在其公告的证

券发行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

内容， 尚未发行证券的， 处以二百万元以上二
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已经发行证券的， 处以非
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组织、 指

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以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一倍以下的罚款； 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千万元的， 处

以二百万元以上二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一

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二条 　 保荐人出具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保荐书， 或者不履行

其他法定职责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业

务收入， 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

款； 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

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撤销保荐业务许可。 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三条 　 证券公司承销或者销售擅

自公开发行或者变相公开发行的证券的， 责令停

止承销或者销售，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

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

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应当

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

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四条 　 证券公司承销证券违反本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

收违法所得， 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暂停或者撤销相关业务

许可。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五条　 发行人违反本法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的规定擅自改变公开发行证券所募集资

金的用途的， 责令改正，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从事或者组

织、 指使从事前款违法行为的， 给予警告， 并处

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 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证券， 或者转让股票不

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七条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禁止

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 违反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
直接或者以化名、 借他人名义持有、 买卖股票或

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的， 责令依法处理非

法持有的股票、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没收

违法所得， 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属

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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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八条 　 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

员， 违反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买卖证券的， 责

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八十九条 　 上市公司、 股票在国务院

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的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该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 违反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买卖该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的，
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一百九十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采取程序化交易影响证券交易所系统安全或者正

常交易秩序的， 责令改正，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

人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违反本法第五十三

条的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 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

有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单位从事内幕交易的， 还应当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从事内幕交易的，
从重处罚。

违反本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利用未公开信

息进行交易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一百九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五条的规

定， 操纵证券市场的， 责令依法处理其非法持有

的证券，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

下的罚款。 单位操纵证券市场的， 还应当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一

款、 第三款的规定， 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

导性信息， 扰乱证券市场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 处以二十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在证券

交易活动中作出虚假陈述或者信息误导的， 责令

改正，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传播媒介及其从事证券市场信息报道的工作

人员违反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 从事与

其工作职责发生利益冲突的证券买卖的， 没收违

法所得， 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四条 　 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违

反本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

为的，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 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暂停或者撤销相关

业务许可。
第一百九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 出借自己的证券账户或者借用他人的证券账

户从事证券交易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可以

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六条 　 收购人未按照本法规定履

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公告、 发出收购要约义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利用上市

公司收购， 给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七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本

法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组织、 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 或者隐瞒相

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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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组织、 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 或者隐瞒相关事

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八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八十

八条的规定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履行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义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

征集股东权利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可以处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条　 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的， 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

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交易所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

允许非会员直接参与股票的集中交易的， 责令改

正， 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一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未对投资者开立账户提供的

身份信息进行核对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 将投资者的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的， 责令改

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 第四款的规定， 擅自设立

证券公司、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或者未经批准以证

券公司名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的， 责令改正， 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

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擅自设立的证券公司， 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予以取缔。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五款规定

提供证券融资融券服务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以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禁止

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 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三条 　 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

其他欺诈手段骗取证券公司设立许可、 业务许可

或者重大事项变更核准的， 撤销相关许可， 并处

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四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二条的规定， 未经核准变更证券业务范围， 变

更主要股东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合并、 分立、
停业、 解散、 破产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

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

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股东有

过错的， 在按照要求改正前，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拒不改正的， 可以

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公司股权。
第二百零六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八条的规定， 未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范利益冲

突， 或者未分开办理相关业务、 混合操作的， 责

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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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

关业务许可。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七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九条的规定从事证券自营业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

可或者责令关闭。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

规定， 将客户的资金和证券归入自有财产， 或者

挪用客户的资金和证券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

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责令关

闭。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百零九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买卖证

券的， 或者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客

户的收益或者赔偿客户的损失作出承诺的， 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

业务许可。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

规定， 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接参与证券

的集中交易的， 责令改正， 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条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违反本

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 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

卖证券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

违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一条 　 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 未

报送、 提供信息和资料， 或者报送、 提供的信息

和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

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

的规定， 擅自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 由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

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三条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违反本

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擅自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 或者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有本法第一百六十

一条规定行为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

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 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以及从事资产评

估、 资信评级、 财务顾问、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

机构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未报备案的， 责令改正， 可以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

定， 未勤勉尽责， 所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改正， 没

收业务收入， 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 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五十万

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百一十四条 　 发行人、 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 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未按照规定保存有

关文件和资料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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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组织、 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 或者隐瞒相关事

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八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八十

八条的规定未履行或者未按照规定履行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义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九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九十条的规定

征集股东权利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可以处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条　 非法开设证券交易场所的， 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

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

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交易所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

允许非会员直接参与股票的集中交易的， 责令改

正， 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一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未对投资者开立账户提供的

身份信息进行核对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的规

定， 将投资者的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的， 责令改

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 第四款的规定， 擅自设立

证券公司、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或者未经批准以证

券公司名义开展证券业务活动的， 责令改正， 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万

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擅自设立的证券公司， 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予以取缔。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五款规定

提供证券融资融券服务的，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

以融资融券等值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禁止

其在一定期限内从事证券融资融券业务。 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三条 　 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

其他欺诈手段骗取证券公司设立许可、 业务许可

或者重大事项变更核准的， 撤销相关许可， 并处

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四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二条的规定， 未经核准变更证券业务范围， 变

更主要股东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合并、 分立、
停业、 解散、 破产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

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

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

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五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为其股东或者股东的关联

人提供融资或者担保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股东有

过错的， 在按照要求改正前，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限制其股东权利； 拒不改正的， 可以

责令其转让所持证券公司股权。
第二百零六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八条的规定， 未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范利益冲

突， 或者未分开办理相关业务、 混合操作的， 责

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

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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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

关业务许可。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七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二

十九条的规定从事证券自营业务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

可或者责令关闭。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的

规定， 将客户的资金和证券归入自有财产， 或者

挪用客户的资金和证券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百

万元的， 处以一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责令关

闭。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百零九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三

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买卖证

券的， 或者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对客

户的收益或者赔偿客户的损失作出承诺的， 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

业务许可。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证券公司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

规定， 允许他人以证券公司的名义直接参与证券

的集中交易的， 责令改正， 可以并处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条 　 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违反本

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的规定， 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

卖证券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

违法所得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一条 　 证券公司及其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违反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 未

报送、 提供信息和资料， 或者报送、 提供的信息

和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撤销相关业务许可。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

告， 并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条

的规定， 擅自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 由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

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三条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违反本

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擅自从事证券服务

业务， 或者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有本法第一百六十

一条规定行为的， 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

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十万元的， 处以五十

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 并处以

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以及从事资产评

估、 资信评级、 财务顾问、 信息技术系统服务的

机构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从事

证券服务业务未报备案的， 责令改正， 可以处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证券服务机构违反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

定， 未勤勉尽责， 所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责令改正， 没

收业务收入， 并处以业务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 没有业务收入或者业务收入不足五十万

元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并处暂停或者禁止从事证券服务业

务。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百一十四条 　 发行人、 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 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未按照规定保存有

关文件和资料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并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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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泄露、 隐匿、
伪造、 篡改或者毁损有关文件和资料的， 给予警

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并处暂停、 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禁止从

事相关业务。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将有关市场主体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证券市

场诚信档案。
第二百一十六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

予处分：
（一） 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发行证券、 设立证

券公司等申请予以核准、 注册、 批准的；
（二） 违反本法规定采取现场检查、 调查取

证、 查询、 冻结或者查封等措施的；
（三） 违反本法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采取监

督管理措施的；
（四） 违反本法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行

政处罚的；
（五） 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百一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工作人员， 不履行本法

规定的职责， 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利用职务便

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或者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

和个人的商业秘密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百一十八条 　 拒绝、 阻碍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 调查职权，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处以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第二百一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应当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 罚金、 违法所得， 违法

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 优先用于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第二百二十一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 情节严重

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有关责任人

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
前款所称证券市场禁入， 是指在一定期限内

直至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 证券服务业务， 不

得担任证券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一定期限内不得在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

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证券的制度。
第二百二十二条 　 依照本法收缴的罚款和没

收的违法所得， 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百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二百二十四条 　 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

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 应

当符合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第二百二十五条 　 境内公司股票以外币认购

和交易的，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百二十六条　 本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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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污染当量， 是指根据污染物或者污染排

放活动对环境的有害程度以及处理的技术经济性，
衡量不同污染物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指标或者计

量单位。 同一介质相同污染当量的不同污染物，
其污染程度基本相当。

（二） 排污系数， 是指在正常技术经济和管理

条件下， 生产单位产品所应排放的污染物量的统

计平均值。
（三） 物料衡算， 是指根据物质质量守恒原理

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 生产的产品和产生的

废物等进行测算的一种方法。
第二十六条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除依照本法规定缴纳

环境保护税外， 应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依照本法

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 不再征收排污费。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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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

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 保护、 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加快国土

绿化， 保障森林生态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

林木的保护、 培育、 利用和森林、 林木、 林地的

经营管理活动， 适用本法。
第三条　 保护、 培育、 利用森林资源应当尊

重自然、 顺应自然， 坚持生态优先、 保护优先、
保育结合、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实行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

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完

成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和森林防火、 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 并公开考核结果。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森林资源

保护发展的需要， 建立林长制。
第五条　 国家采取财政、 税收、 金融等方面的

措施， 支持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保障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的投入， 促进林业发展。
第六条 　 国家以培育稳定、 健康、 优质、 高

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目标， 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实

行分类经营管理， 突出主导功能， 发挥多种功能，
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

第七条　 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加大公益林保护支持力度， 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政策， 指导受益地区和森林生态保护地

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等方式进行生态效益补偿。
第八条　 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可以依照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规定， 对民族

自治地方的森林保护和林业发展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
第九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业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林业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相关机构或者设置专

职、 兼职人员承担林业相关工作。
第十条　 植树造林、 保护森林， 是公民应尽的义

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
第十一条　 国家采取措施， 鼓励和支持林业

科学研究， 推广先进适用的林业技术， 提高林业

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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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泄露、 隐匿、
伪造、 篡改或者毁损有关文件和资料的， 给予警

告， 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处以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并处暂停、 撤销相关业务许可或者禁止从

事相关业务。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依法将有关市场主体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证券市

场诚信档案。
第二百一十六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

予处分：
（一） 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发行证券、 设立证

券公司等申请予以核准、 注册、 批准的；
（二） 违反本法规定采取现场检查、 调查取

证、 查询、 冻结或者查封等措施的；
（三） 违反本法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采取监

督管理措施的；
（四） 违反本法规定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行

政处罚的；
（五） 其他不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二百一十七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工作人员， 不履行本法

规定的职责， 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 利用职务便

利牟取不正当利益， 或者泄露所知悉的有关单位

和个人的商业秘密的， 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百一十八条 　 拒绝、 阻碍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 调查职权，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处以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第二百一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应当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 罚金、 违法所得， 违法

行为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 优先用于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
第二百二十一条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 情节严重

的，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有关责任人

员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
前款所称证券市场禁入， 是指在一定期限内

直至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务、 证券服务业务， 不

得担任证券发行人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或者一定期限内不得在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批准

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证券的制度。
第二百二十二条 　 依照本法收缴的罚款和没

收的违法所得， 全部上缴国库。
第二百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的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二百二十四条 　 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

境外发行证券或者将其证券在境外上市交易， 应

当符合国务院的有关规定。
第二百二十五条 　 境内公司股票以外币认购

和交易的，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百二十六条　 本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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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全文替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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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 污染当量， 是指根据污染物或者污染排

放活动对环境的有害程度以及处理的技术经济性，
衡量不同污染物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性指标或者计

量单位。 同一介质相同污染当量的不同污染物，
其污染程度基本相当。

（二） 排污系数， 是指在正常技术经济和管理

条件下， 生产单位产品所应排放的污染物量的统

计平均值。
（三） 物料衡算， 是指根据物质质量守恒原理

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 生产的产品和产生的

废物等进行测算的一种方法。
第二十六条 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除依照本法规定缴纳

环境保护税外， 应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自本法施行之日起， 依照本法

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 不再征收排污费。
第二十八条 本法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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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根据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

改部分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五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 保护、 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 加快国土

绿化， 保障森林生态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

林木的保护、 培育、 利用和森林、 林木、 林地的

经营管理活动， 适用本法。
第三条　 保护、 培育、 利用森林资源应当尊

重自然、 顺应自然， 坚持生态优先、 保护优先、
保育结合、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国家实行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责任

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完

成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和森林防火、 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防治工作的情况进行考核， 并公开考核结果。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森林资源

保护发展的需要， 建立林长制。
第五条　 国家采取财政、 税收、 金融等方面的

措施， 支持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保障森林生态保护修复的投入， 促进林业发展。
第六条 　 国家以培育稳定、 健康、 优质、 高

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目标， 对公益林和商品林实

行分类经营管理， 突出主导功能， 发挥多种功能，
实现森林资源永续利用。

第七条　 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加大公益林保护支持力度， 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政策， 指导受益地区和森林生态保护地

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等方式进行生态效益补偿。
第八条　 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可以依照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规定， 对民族

自治地方的森林保护和林业发展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
第九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业

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主

管本行政区域的林业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可以确定相关机构或者设置专

职、 兼职人员承担林业相关工作。
第十条　 植树造林、 保护森林， 是公民应尽的义

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植树节。
第十一条　 国家采取措施， 鼓励和支持林业

科学研究， 推广先进适用的林业技术， 提高林业

科学技术水平。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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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 鼓励和支持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新闻媒体、 林业企业事业单

位、 志愿者等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宣传活动。
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森林资

源保护教育。
第十三条 　 对在造林绿化、 森林保护、 森林

经营管理以及林业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组

织或者个人，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第二章　 森林权属

第十四条　 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由法律

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所有的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

国家行使。 国务院可以授权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统一履行国有森林资源所有者职责。
第十五条　 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林木的所

有权、 使用权， 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登记造册，
核发证书。 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林区 （以下简

称重点林区） 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 由国务院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登记。
森林、 林木、 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森林、 林木、 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当依

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 林木、 林地， 不得非法

改变林地用途和毁坏森林、 林木、 林地。
第十六条　 国家所有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林木可以依法确定给林业经营者使用。 林业经营

者依法取得的国有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林木的

使用权， 经批准可以转让、 出租、 作价出资等。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林业经营者应当履行保护、 培育森林资源的义务，
保证国有森林资源稳定增长， 提高森林生态功能。

第十七条　 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

集体使用的林地 （以下简称集体林地） 实行承包

经营的， 承包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林地

上的林木所有权，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承

包方可以依法采取出租 （转包）、 入股、 转让等方

式流转林地经营权、 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十八条　 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林地以及

林地上的林木，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

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公示， 可

以通过招标、 拍卖、 公开协商等方式依法流转林

地经营权、 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十九条　 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应当签订书

面合同。 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流转双方

的权利义务、 流转期限、 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流转期限届满林地上的林木和固定生产设施的处

置、 违约责任等内容。
受让方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造成森林、

林木、 林地严重毁坏的， 发包方或者承包方有权

收回林地经营权。
第二十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 团体、

部队营造的林木， 由营造单位管护并按照国家规

定支配林木收益。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 自留地、 自留山种植

的林木， 归个人所有。 城镇居民在自有房屋的庭

院内种植的林木， 归个人所有。
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

林荒山荒地荒滩营造的林木， 归承包的集体或者

个人所有；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营造的林木， 依法由营造者

所有并享有林木收益；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一条 　 为了生态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

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确需征收、 征用林地、 林木

的，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等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并给予公

平、 合理的补偿。
第二十二条　 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 林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争议，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个人之间、 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

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 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人

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 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前， 除因森林防

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等需要外， 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

木或者改变林地现状。

第三章　 发展规划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资

源保护和林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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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 合理规划森林资源保护利

用结构和布局， 制定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 提

高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 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 编制林业发展规

划。 下级林业发展规划依据上级林业发展规划编制。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 编制林地保护利用、 造林

绿化、 森林经营、 天然林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
第二十七条 　 国家建立森林资源调查监测制

度， 对全国森林资源现状及变化情况进行调查、
监测和评价， 并定期公布。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二十八条 　 国家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发挥

森林蓄水保土、 调节气候、 改善环境、 维护生物

多样性和提供林产品等多种功能。
第二十九条　 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别安排资金，

用于公益林的营造、 抚育、 保护、 管理和非国有

公益林权利人的经济补偿等， 实行专款专用。 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　 国家支持重点林区的转型发展和

森林资源保护修复，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所

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林区按照规定享受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政策。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

林生态地区、 珍贵动物和植物生长繁殖的林区、
天然热带雨林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天然

林区，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加强保护管理。

国家支持生态脆弱地区森林资源的保护修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具有特殊

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予以保护。
第三十二条　 国家实行天然林全面保护制度，

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 加强天然林管护能力建设，
保护和修复天然林资源， 逐步提高天然林生态功

能。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 负责护林工作； 根据实际

需要建设护林设施，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督促相

关组织订立护林公约、 组织群众护林、 划定护林

责任区、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
县级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可以聘用护林员， 其

主要职责是巡护森林， 发现火情、 林业有害生物

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应当及时处理并向当

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 发挥群防作用；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组织领导应急管理、 林业、 公安等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做好森林火灾的科学预防、
扑救和处置工作：

（一） 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普及森林

防火知识；
（二） 划定森林防火区， 规定森林防火期；
（三） 设置防火设施， 配备防灭火装备和

物资；
（四） 建立森林火灾监测预警体系， 及时消除

隐患；
（五） 制定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发生森林火

灾， 立即组织扑救；
（六） 保障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所需费用。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承担国家规定的森

林火灾扑救任务和预防相关工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 检疫和防治。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确定林业植

物及其产品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划定疫区和保护区。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实行地方人民政

府负责制。 发生暴发性、 危险性等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时，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除治。
林业经营者在政府支持引导下， 对其经营管

理范围内的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防治。
第三十六条 　 国家保护林地， 严格控制林地

转为非林地， 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 确保林地

保有量不减少。 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过

本行政区域的占用林地总量控制指标。
第三十七条 　 矿藏勘查、 开采以及其他各类

工程建设， 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 确需占用林

地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 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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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宣传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 鼓励和支持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新闻媒体、 林业企业事业单

位、 志愿者等开展森林资源保护宣传活动。
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森林资

源保护教育。
第十三条 　 对在造林绿化、 森林保护、 森林

经营管理以及林业科学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的组

织或者个人，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奖励。

第二章　 森林权属

第十四条　 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由法律

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国家所有的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

国家行使。 国务院可以授权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统一履行国有森林资源所有者职责。
第十五条　 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林木的所

有权、 使用权， 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登记造册，
核发证书。 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点林区 （以下简

称重点林区） 的森林、 林木和林地， 由国务院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登记。
森林、 林木、 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森林、 林木、 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应当依

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 林木、 林地， 不得非法

改变林地用途和毁坏森林、 林木、 林地。
第十六条　 国家所有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林木可以依法确定给林业经营者使用。 林业经营

者依法取得的国有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林木的

使用权， 经批准可以转让、 出租、 作价出资等。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林业经营者应当履行保护、 培育森林资源的义务，
保证国有森林资源稳定增长， 提高森林生态功能。

第十七条　 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

集体使用的林地 （以下简称集体林地） 实行承包

经营的， 承包方享有林地承包经营权和承包林地

上的林木所有权，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承

包方可以依法采取出租 （转包）、 入股、 转让等方

式流转林地经营权、 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十八条　 未实行承包经营的集体林地以及

林地上的林木，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
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

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公示， 可

以通过招标、 拍卖、 公开协商等方式依法流转林

地经营权、 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十九条　 集体林地经营权流转应当签订书

面合同。 林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流转双方

的权利义务、 流转期限、 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流转期限届满林地上的林木和固定生产设施的处

置、 违约责任等内容。
受让方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造成森林、

林木、 林地严重毁坏的， 发包方或者承包方有权

收回林地经营权。
第二十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机关、 团体、

部队营造的林木， 由营造单位管护并按照国家规

定支配林木收益。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 自留地、 自留山种植

的林木， 归个人所有。 城镇居民在自有房屋的庭

院内种植的林木， 归个人所有。
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

林荒山荒地荒滩营造的林木， 归承包的集体或者

个人所有；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营造的林木， 依法由营造者

所有并享有林木收益； 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二十一条 　 为了生态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

等公共利益的需要， 确需征收、 征用林地、 林木

的，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等

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并给予公

平、 合理的补偿。
第二十二条　 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 林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争议，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个人之间、 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

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 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向人

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 林地权属争议解决前， 除因森林防

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 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等需要外， 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

木或者改变林地现状。

第三章　 发展规划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资

源保护和林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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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 合理规划森林资源保护利

用结构和布局， 制定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 提

高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 提升森林生态系统

质量和稳定性。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应当根据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目标， 编制林业发展规

划。 下级林业发展规划依据上级林业发展规划编制。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 编制林地保护利用、 造林

绿化、 森林经营、 天然林保护等相关专项规划。
第二十七条 　 国家建立森林资源调查监测制

度， 对全国森林资源现状及变化情况进行调查、
监测和评价， 并定期公布。

第四章　 森林保护

第二十八条 　 国家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发挥

森林蓄水保土、 调节气候、 改善环境、 维护生物

多样性和提供林产品等多种功能。
第二十九条　 中央和地方财政分别安排资金，

用于公益林的营造、 抚育、 保护、 管理和非国有

公益林权利人的经济补偿等， 实行专款专用。 具

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　 国家支持重点林区的转型发展和

森林资源保护修复，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所

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重点林区按照规定享受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政策。
第三十一条 　 国家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

林生态地区、 珍贵动物和植物生长繁殖的林区、
天然热带雨林区和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其他天然

林区，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加强保护管理。

国家支持生态脆弱地区森林资源的保护修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具有特殊

价值的野生植物资源予以保护。
第三十二条　 国家实行天然林全面保护制度，

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 加强天然林管护能力建设，
保护和修复天然林资源， 逐步提高天然林生态功

能。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三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

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 负责护林工作； 根据实际

需要建设护林设施， 加强森林资源保护； 督促相

关组织订立护林公约、 组织群众护林、 划定护林

责任区、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
县级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可以聘用护林员， 其

主要职责是巡护森林， 发现火情、 林业有害生物

以及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应当及时处理并向当

地林业等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 发挥群防作用；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组织领导应急管理、 林业、 公安等部门

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做好森林火灾的科学预防、
扑救和处置工作：

（一） 组织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 普及森林

防火知识；
（二） 划定森林防火区， 规定森林防火期；
（三） 设置防火设施， 配备防灭火装备和

物资；
（四） 建立森林火灾监测预警体系， 及时消除

隐患；
（五） 制定森林火灾应急预案， 发生森林火

灾， 立即组织扑救；
（六） 保障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所需费用。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承担国家规定的森

林火灾扑救任务和预防相关工作。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林业有害生物的监测、 检疫和防治。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确定林业植

物及其产品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划定疫区和保护区。
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防治实行地方人民政

府负责制。 发生暴发性、 危险性等重大林业有害

生物灾害时，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除治。
林业经营者在政府支持引导下， 对其经营管

理范围内的林业有害生物进行防治。
第三十六条 　 国家保护林地， 严格控制林地

转为非林地， 实行占用林地总量控制， 确保林地

保有量不减少。 各类建设项目占用林地不得超过

本行政区域的占用林地总量控制指标。
第三十七条 　 矿藏勘查、 开采以及其他各类

工程建设， 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 确需占用林

地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

核同意， 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

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

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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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

定安排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 植树造林面积

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 上

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下级林业主管部门

组织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 并进行检查。
第三十八条 　 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 应当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使用

林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并不得在临时使用

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 用地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第三十九条 　 禁止毁林开垦、 采石、 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
禁止向林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含量超标的污水、 污泥， 以及可能造成林地污

染的清淤底泥、 尾矿、 矿渣等。
禁止在幼林地砍柴、 毁苗、 放牧。
禁止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森林保护标志。
第四十条　 国家保护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 禁

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林业基

础设施建设， 应用先进适用的科技手段， 提高森

林防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森林管护能力。
各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管护。 国有林业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大投入， 加强森林防火、 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 预防和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第五章　 造林绿化

第四十二条 　 国家统筹城乡造林绿化， 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绿化美化城乡， 推动森林

城市建设， 促进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家园。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各

业和城乡居民造林绿化。
宜林荒山荒地荒滩， 属于国家所有的， 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

门组织开展造林绿化； 属于集体所有的， 由集体

经济组织组织开展造林绿化。
城市规划区内、 铁路公路两侧、 江河两侧、

湖泊水库周围， 由各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因地制宜组织开展造林绿化； 工矿区、 工业园区、
机关、 学校用地， 部队营区以及农场、 牧场、 渔

场经营地区， 由各该单位负责造林绿化。 组织开

展城市造林绿化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荒滩可

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造林绿化。
第四十四条 　 国家鼓励公民通过植树造林、

抚育管护、 认建认养等方式参与造林绿化。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造林绿化，

应当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 优化林种、 树种结构，
鼓励使用乡土树种和林木良种、 营造混交林， 提

高造林绿化质量。
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的造林绿化项

目，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使用林木良种。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以自然恢

复为主、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措施， 科学

保护修复森林生态系统。 新造幼林地和其他应当封

山育林的地方， 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封山育林。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国务院确定的坡耕地、 严

重沙化耕地、 严重石漠化耕地、 严重污染耕地等需要

生态修复的耕地， 有计划地组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自然因素等导致的荒废

和受损山体、 退化林地以及宜林荒山荒地荒滩，
因地制宜实施森林生态修复工程， 恢复植被。

第六章　 经营管理

第四十七条　 国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要， 将森

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 以发挥生态效益

为主要目的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 未

划定为公益林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属于商品林。
第四十八条　 公益林由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下列区域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应当划定

为公益林：
（一） 重要江河源头汇水区域；
（二） 重要江河干流及支流两岸、 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
（三） 重要湿地和重要水库周围；
（四） 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五） 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防风固沙

林基干林带；
（六） 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
（七） 未开发利用的原始林地区；
（八） 需要划定的其他区域。
公益林划定涉及非国有林地的， 应当与权利




























































































































７５３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环境资源法

人签订书面协议， 并给予合理补偿。
公益林进行调整的， 应当经原划定机关同意，

并予以公布。
国家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制

定； 地方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的办法由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九条　 国家对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

组织公益林经营者对公益林中生态功能低下的疏

林、 残次林等低质低效林， 采取林分改造、 森林抚

育等措施， 提高公益林的质量和生态保护功能。
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

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经科学论证， 可以合理

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 适度开展

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等。 利用公益林开展上述活

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国家鼓励发展下列商品林：
（一） 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
（二） 以生产果品、 油料、 饮料、 调料、 工业

原料和药材等林产品为主要目的的森林；
（三） 以生产燃料和其他生物质能源为主要目

的的森林；
（四） 其他以发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

森林。
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国家鼓励建设速

生丰产、 珍贵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 增加林木储

备， 保障木材供给安全。
第五十一条 　 商品林由林业经营者依法自主

经营。 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 可以采取集约化

经营措施， 合理利用森林、 林木、 林地， 提高商

品林经济效益。
第五十二条　 在林地上修筑下列直接为林业生

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

标准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超出标准需要占用

林地的， 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一） 培育、 生产种子、 苗木的设施；
（二） 贮存种子、 苗木、 木材的设施；
（三） 集材道、 运材道、 防火巡护道、 森林

步道；
（四） 林业科研、 科普教育设施；
（五） 野生动植物保护、 护林、 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 森林防火、 木材检疫的设施；

（六） 供水、 供电、 供热、 供气、 通讯基础设施；
（七） 其他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
第五十三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 明确森林培育和管护的经营措施， 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重点林

区的森林经营方案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国家支持、 引导其他林业经营者编制森林经

营方案。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制定。
第五十四条 　 国家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消

耗量低于生长量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的原则， 编制

本行政区域的年采伐限额， 经征求国务院林业主管

部门意见，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并报

国务院备案。 重点林区的年采伐限额， 由国务院林

业主管部门编制， 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五十五条 　 采伐森林、 林木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 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 更新和低质低效

林改造性质的采伐。 但是， 因科研或者实验、 防

治林业有害生物、 建设护林防火设施、 营造生物

防火隔离带、 遭受自然灾害等需要采伐的除外。
（二） 商品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采

伐方式， 严格控制皆伐面积， 伐育同步规划实施。
（三） 自然保护区的林木， 禁止采伐。 但是，

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 森林防火、 维护主要保护

对象生存环境、 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

伐的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前款

规定， 按照森林分类经营管理、 保护优先、 注重效

率和效益等原则， 制定相应的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第五十六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

伐许可证， 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 不需要申请采伐许

可证， 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

零星林木， 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
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 防风固沙林、 护路

林、 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等的更新采伐， 由有

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采挖移植林木按照采伐林木管理。 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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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

定安排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 植树造林面积

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 上

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下级林业主管部门

组织植树造林、 恢复森林植被， 并进行检查。
第三十八条 　 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 应当经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使用

林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 并不得在临时使用

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 用地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第三十九条 　 禁止毁林开垦、 采石、 采砂、

采土以及其他毁坏林木和林地的行为。
禁止向林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

质含量超标的污水、 污泥， 以及可能造成林地污

染的清淤底泥、 尾矿、 矿渣等。
禁止在幼林地砍柴、 毁苗、 放牧。
禁止擅自移动或者损坏森林保护标志。
第四十条　 国家保护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 禁

止破坏古树名木和珍贵树木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
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林业基

础设施建设， 应用先进适用的科技手段， 提高森

林防火、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森林管护能力。
各有关单位应当加强森林管护。 国有林业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大投入， 加强森林防火、 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 预防和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

第五章　 造林绿化

第四十二条 　 国家统筹城乡造林绿化， 开展

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 绿化美化城乡， 推动森林

城市建设， 促进乡村振兴， 建设美丽家园。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各

业和城乡居民造林绿化。
宜林荒山荒地荒滩， 属于国家所有的， 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主管部

门组织开展造林绿化； 属于集体所有的， 由集体

经济组织组织开展造林绿化。
城市规划区内、 铁路公路两侧、 江河两侧、

湖泊水库周围， 由各有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

因地制宜组织开展造林绿化； 工矿区、 工业园区、
机关、 学校用地， 部队营区以及农场、 牧场、 渔

场经营地区， 由各该单位负责造林绿化。 组织开

展城市造林绿化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荒滩可

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造林绿化。
第四十四条 　 国家鼓励公民通过植树造林、

抚育管护、 认建认养等方式参与造林绿化。
第四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造林绿化，

应当科学规划、 因地制宜， 优化林种、 树种结构，
鼓励使用乡土树种和林木良种、 营造混交林， 提

高造林绿化质量。
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的造林绿化项

目，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使用林木良种。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以自然恢

复为主、 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措施， 科学

保护修复森林生态系统。 新造幼林地和其他应当封

山育林的地方， 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封山育林。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国务院确定的坡耕地、 严

重沙化耕地、 严重石漠化耕地、 严重污染耕地等需要

生态修复的耕地， 有计划地组织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自然因素等导致的荒废

和受损山体、 退化林地以及宜林荒山荒地荒滩，
因地制宜实施森林生态修复工程， 恢复植被。

第六章　 经营管理

第四十七条　 国家根据生态保护的需要， 将森

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 以发挥生态效益

为主要目的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 未

划定为公益林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属于商品林。
第四十八条　 公益林由国务院和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
下列区域的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 应当划定

为公益林：
（一） 重要江河源头汇水区域；
（二） 重要江河干流及支流两岸、 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区；
（三） 重要湿地和重要水库周围；
（四） 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五） 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防风固沙

林基干林带；
（六） 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
（七） 未开发利用的原始林地区；
（八） 需要划定的其他区域。
公益林划定涉及非国有林地的， 应当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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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签订书面协议， 并给予合理补偿。
公益林进行调整的， 应当经原划定机关同意，

并予以公布。
国家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的办法由国务院制

定； 地方级公益林划定和管理的办法由省、 自治

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四十九条　 国家对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有计划地

组织公益林经营者对公益林中生态功能低下的疏

林、 残次林等低质低效林， 采取林分改造、 森林抚

育等措施， 提高公益林的质量和生态保护功能。
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

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 经科学论证， 可以合理

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 适度开展

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等。 利用公益林开展上述活

动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国家鼓励发展下列商品林：
（一） 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
（二） 以生产果品、 油料、 饮料、 调料、 工业

原料和药材等林产品为主要目的的森林；
（三） 以生产燃料和其他生物质能源为主要目

的的森林；
（四） 其他以发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

森林。
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国家鼓励建设速

生丰产、 珍贵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 增加林木储

备， 保障木材供给安全。
第五十一条 　 商品林由林业经营者依法自主

经营。 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 可以采取集约化

经营措施， 合理利用森林、 林木、 林地， 提高商

品林经济效益。
第五十二条　 在林地上修筑下列直接为林业生

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 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

标准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
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超出标准需要占用

林地的， 应当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一） 培育、 生产种子、 苗木的设施；
（二） 贮存种子、 苗木、 木材的设施；
（三） 集材道、 运材道、 防火巡护道、 森林

步道；
（四） 林业科研、 科普教育设施；
（五） 野生动植物保护、 护林、 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 森林防火、 木材检疫的设施；

（六） 供水、 供电、 供热、 供气、 通讯基础设施；
（七） 其他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
第五十三条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 明确森林培育和管护的经营措施， 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重点林

区的森林经营方案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国家支持、 引导其他林业经营者编制森林经

营方案。
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林业

主管部门制定。
第五十四条 　 国家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

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消

耗量低于生长量和森林分类经营管理的原则， 编制

本行政区域的年采伐限额， 经征求国务院林业主管

部门意见， 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并报

国务院备案。 重点林区的年采伐限额， 由国务院林

业主管部门编制， 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五十五条 　 采伐森林、 林木应当遵守下列

规定：
（一） 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 更新和低质低效

林改造性质的采伐。 但是， 因科研或者实验、 防

治林业有害生物、 建设护林防火设施、 营造生物

防火隔离带、 遭受自然灾害等需要采伐的除外。
（二） 商品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 采取不同采

伐方式， 严格控制皆伐面积， 伐育同步规划实施。
（三） 自然保护区的林木， 禁止采伐。 但是，

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 森林防火、 维护主要保护

对象生存环境、 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

伐的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前款

规定， 按照森林分类经营管理、 保护优先、 注重效

率和效益等原则， 制定相应的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第五十六条 　 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

伐许可证， 并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
采伐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竹林， 不需要申请采伐许

可证， 但应当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

零星林木， 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
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 防风固沙林、 护路

林、 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等的更新采伐， 由有

关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管理。
采挖移植林木按照采伐林木管理。 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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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伪造、 变造、 买卖、 租借采伐许可证。
第五十七条 　 采伐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 方便申请人办理采伐许可证。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地上

的林木， 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

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核发采伐许可证。
第五十八条 　 申请采伐许可证， 应当提交有

关采伐的地点、 林种、 树种、 面积、 蓄积、 方式、
更新措施和林木权属等内容的材料。 超过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面积或者蓄积量的，
还应当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材料。

第五十九条 　 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的， 审

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及时核发采伐许可

证。 但是， 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

年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
第六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核发采

伐许可证：
（一） 采伐封山育林期、 封山育林区内的

林木；
（二） 上年度采伐后未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

任务；
（三） 上年度发生重大滥伐案件、 森林火灾或

者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未采取预防和改进措施；
（四）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

禁止采伐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一条 　 采伐林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完成更新造林。 更新造林的面积不得

少于采伐的面积， 更新造林应当达到相关技术规

程规定的标准。
第六十二条 　 国家通过贴息、 林权收储担保

补助等措施，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开展涉林抵押

贷款、 林农信用贷款等符合林业特点的信贷业务，
扶持林权收储机构进行市场化收储担保。

第六十三条 　 国家支持发展森林保险。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森林保险提供保险费补贴。
第六十四条 　 林业经营者可以自愿申请森林

认证， 促进森林经营水平提高和可持续经营。
第六十五条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当建立原

料和产品出入库台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
加工、 运输明知是盗伐、 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依照本法规定， 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修复、 利

用、 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 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

源等违法行为。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履行森林资源保护监督检查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 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 查阅、 复制有关文件、 资料， 对可能被转

移、 销毁、 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 资料予以封存；
（三） 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的林木以

及从事破坏森林资源活动的工具、 设备或者财物；
（四） 查封与破坏森林资源活动有关的场所。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资源

保护发展工作不力、 问题突出、 群众反映强烈的

地区， 可以约谈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

整改。 约谈整改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六十八条 　 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林

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侵

权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第六十九条 　 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国有森林资源资产进行审计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

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未作

出的， 上级主管部门有权责令下级主管部门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 侵害森林、 林

木、 林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的， 依

法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 国有林业企业

事业单位未履行保护培育森林资源义务、 未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开

展森林经营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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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未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擅自改变林地

用途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可以处恢复植被

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虽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但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擅自占用林地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处罚。
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或

者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复植被或者林

业生产条件的，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 进行开垦、 采

石、 采砂、 采土或者其他活动， 造成林木毁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 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

下的罚款； 造成林地毁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

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 在幼林地砍柴、 毁苗、 放牧

造成林木毁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

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向林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超标的污水、 污泥， 以及可能造成林地污染的

清淤底泥、 尾矿、 矿渣等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擅自移动或者毁

坏森林保护标志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恢复森林保护标志，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七十六条 　 盗伐林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

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 并处盗伐林

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林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 伪造、 变造、

买卖、 租借采伐许可证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证件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 收购、 加工、 运

输明知是盗伐、 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 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

法收购、 加工、 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 可以处违

法收购、 加工、 运输林木价款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未完成更新造

林任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完成； 逾期未完成的， 可以处未完成造林

任务所需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拒绝、 阻碍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可以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组

织代为履行， 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一） 拒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或者恢

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 拒不补种树木， 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树木补种的标准，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第八十二条 　 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可以依法行使本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第七十六

条、 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八十三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 森林， 包括乔木林、 竹林和国家特别规

定的灌木林。 按照用途可以分为防护林、 特种用

途林、 用材林、 经济林和能源林。
（二） 林木， 包括树木和竹子。
（三） 林地， 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定

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包括郁闭度 ０ ２ 以上的

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 灌木林地、 疏林地、 采伐

迹地、 火烧迹地、 未成林造林地、 苗圃地等。
第八十四条　 本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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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伪造、 变造、 买卖、 租借采伐许可证。
第五十七条 　 采伐许可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 方便申请人办理采伐许可证。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林地上

的林木， 由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

托的乡镇人民政府核发采伐许可证。
第五十八条 　 申请采伐许可证， 应当提交有

关采伐的地点、 林种、 树种、 面积、 蓄积、 方式、
更新措施和林木权属等内容的材料。 超过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规定面积或者蓄积量的，
还应当提交伐区调查设计材料。

第五十九条 　 符合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的， 审

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及时核发采伐许可

证。 但是， 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

年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
第六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核发采

伐许可证：
（一） 采伐封山育林期、 封山育林区内的

林木；
（二） 上年度采伐后未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

任务；
（三） 上年度发生重大滥伐案件、 森林火灾或

者林业有害生物灾害， 未采取预防和改进措施；
（四） 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规定的

禁止采伐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一条 　 采伐林木的组织和个人应当按

照有关规定完成更新造林。 更新造林的面积不得

少于采伐的面积， 更新造林应当达到相关技术规

程规定的标准。
第六十二条 　 国家通过贴息、 林权收储担保

补助等措施，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开展涉林抵押

贷款、 林农信用贷款等符合林业特点的信贷业务，
扶持林权收储机构进行市场化收储担保。

第六十三条 　 国家支持发展森林保险。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森林保险提供保险费补贴。
第六十四条 　 林业经营者可以自愿申请森林

认证， 促进森林经营水平提高和可持续经营。
第六十五条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当建立原

料和产品出入库台账。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
加工、 运输明知是盗伐、 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

门依照本法规定， 对森林资源的保护、 修复、 利

用、 更新等进行监督检查， 依法查处破坏森林资

源等违法行为。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履行森林资源保护监督检查职责，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 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 查阅、 复制有关文件、 资料， 对可能被转

移、 销毁、 隐匿或者篡改的文件、 资料予以封存；
（三） 查封、 扣押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的林木以

及从事破坏森林资源活动的工具、 设备或者财物；
（四） 查封与破坏森林资源活动有关的场所。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对森林资源

保护发展工作不力、 问题突出、 群众反映强烈的

地区， 可以约谈所在地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

整改。 约谈整改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六十八条 　 破坏森林资源造成生态环境损

害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林

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侵

权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第六十九条 　 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国有森林资源资产进行审计监督。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国家机关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职责

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依照本法规定应当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而未作

出的， 上级主管部门有权责令下级主管部门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或者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 侵害森林、 林

木、 林地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的， 依

法承担侵权责任。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 国有林业企业

事业单位未履行保护培育森林资源义务、 未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或者未按照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开

展森林经营活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９５３

 
２０２０ 年必读法律法规汇编 环境资源法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未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擅自改变林地

用途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可以处恢复植被

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虽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

但未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擅自占用林地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处罚。
在临时使用的林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 或

者临时使用林地期满后一年内未恢复植被或者林

业生产条件的， 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 进行开垦、 采

石、 采砂、 采土或者其他活动， 造成林木毁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 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

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五倍以

下的罚款； 造成林地毁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可以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

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 在幼林地砍柴、 毁苗、 放牧

造成林木毁坏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

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向林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

量超标的污水、 污泥， 以及可能造成林地污染的

清淤底泥、 尾矿、 矿渣等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 擅自移动或者毁

坏森林保护标志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恢复森林保护标志，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七十六条 　 盗伐林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

盗伐株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树木， 并处盗伐林

木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滥伐林木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 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 伪造、 变造、

买卖、 租借采伐许可证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证件和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 收购、 加工、 运

输明知是盗伐、 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 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

法收购、 加工、 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 可以处违

法收购、 加工、 运输林木价款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未完成更新造

林任务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完成； 逾期未完成的， 可以处未完成造林

任务所需费用二倍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拒绝、 阻碍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 可以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依法组

织代为履行， 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一） 拒不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或者恢

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 拒不补种树木， 或者补种不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树木补种的标准，

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制定。
第八十二条 　 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可以依法行使本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 第七十六

条、 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违反本法规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八十三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 森林， 包括乔木林、 竹林和国家特别规

定的灌木林。 按照用途可以分为防护林、 特种用

途林、 用材林、 经济林和能源林。
（二） 林木， 包括树木和竹子。
（三） 林地， 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确定

的用于发展林业的土地。 包括郁闭度 ０ ２ 以上的

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 灌木林地、 疏林地、 采伐

迹地、 火烧迹地、 未成林造林地、 苗圃地等。
第八十四条　 本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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